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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計畫行為理論」為研究架構，探討「態度」、「主觀規範」、「知覺

行為控制」以及「消費環境」對保齡球消費行為意圖之影響，並進而嘗試建構「保

齡球消費者行為意圖模式」。本研究以台中地區保齡球消費者共 380 名為研究對

象，使用結構式問卷進行調查，回收問卷後運用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及結

構方程式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態度 (γ=0.67) 與知覺行為控制 (γ=0.53) 

對消費行為意圖呈現顯著因果正相關；而主觀規範 (γ=-0.89) 與消費環境 (γ=-0.55) 

則呈現顯著因果負相關。因此，建議保齡球館可以強化消費者正向態度為目的，

來擬定相關之行銷策略，去除過去消費者對於複合式保齡球館環境複雜的刻板印

象，並嘗試於館內提供各式輔助教學強化消費者的球技，有效提升消費意願。 

 

關鍵詞：保齡球、消費者行為、計畫行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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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Yung-Shang(2010). Exploring the Taiwan Bowling Consumer Behavior Intention 

through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case of Taichung area. Unpublish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chung.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of 

bowling consumers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try 

to construct the Bowling Consumers’ Behavioral Intention Model. The subjects were 

380 bowling consumers in Taichung area. The structure inventories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analysis, one-way ANOVA,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attitude (γ=0.67)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γ=0.53) would caus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toward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consumers. However, subject 

norms (γ=-0.89) and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γ=-0.55) would cause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toward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consumer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ould suggest that: (1) bowling administrators should make some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consumers’ positive attitudes, (2) reduce the negative stereotype of the 

environment of bowling halls and (3) provide some teaching aids to improve 

consumers’ skill and to reinforce consumption intention of the players. 

 
Keywords: Bowling, Consumer Behavior,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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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 章 分 成 六 個 小 節 ， 內 容 依 序 為 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 第

二 節 ： 研 究 動 機 ； 第 三 節 ： 研 究 目 的 ； 第 四 節 ： 研 究 問 題 ；

第 五 節 ： 研 究 對 象 與 範 圍 ； 第 六 節 ： 解 釋 名 詞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保 齡 球 運 動曾 經 是 台 灣 風 靡 過 一 時 的 運 動 ， 民 國 7 8 到

80 年 間 曾 造 成 一 陣 流 行 風 潮，而 且 保 齡 球 運 動 是 個 男 女 老 少

咸 宜 的 運 動 ， 最 大 優 點 在 於 不 必 受 氣 候 、 時 間 以 及 人 數 的 影

響，保 齡 球 運 動 的 便 利 性 是 其 他 運 動 所 不 能 及 的，1998 年 起

開 始 引 進 電 腦 化 的 設 備，造 成 保 齡 球 運 動 發 展 迅 速（ 林 聖 峰，

2004）。 90 年 代 後 陸 續 有 台 灣 保 齡 球 選 手 在 國 際 上 獲 得 許 多

好 成 績，1998 年 我 國 保 齡 球 代 表 隊 在 曼 谷 亞 運 拿 下六 金 二 銀

三 銅 的 成 績 ， 此 階 段 是 台 灣 保 齡 球 運 動 黃 金 時 期 （ 黃 瓊 瑤 ，

2003）。  

保 齡 球 黃 金 時 期 維 持 不 久 ， 開 始 逐 漸 走 下 坡 。 林 聖 峰

（ 2004） 指 出 國 內 保 齡 球 運 動沒 落 是 因 為 國 內 經 濟 不 景 氣 與

失 業 率 上 升 ， 造 成 保 齡 球 運 動 人 潮 和 選 手 流 失 ， 球 館 也 紛 紛

倒 閉 ， 導 致 保 齡 球 運 動 場 地 遞 減 ， 在 國 際 上 因 競 爭 激 烈 增 加

台 灣 奪 牌 困 難 度 ， 新 聞 媒 體 也 不 再 轉 播 和 炒 作 。 各 地 區 業 者

大 量 投 入 保 齡 球 館 設 置 ， 但 保 齡 球 運 動 風 氣 卻 開 始 沒 落 ， 導

致 經 營 收 入 不 比 往 日 ， 所 以 台 灣 地 區 陸 續 有 許 多 球 館 經 營 不

善 而 倒 閉 ， 導 致 保 齡 球 業 者 大 舉 遷 移 大 陸 ， 使 彼 岸 的 保 齡 球

運 動 蓬 勃 發 展 （ 謝 一 睿 ， 1998）。  

台 灣 保 齡 球 風 氣 沒 落 ， 台 中 地 區 也 有 一 樣 的 情 形 ， 所 以

保 齡 球 館 業 者 也 開 始 使 用 一 些 行 銷 手 法 來 促 進 人 潮 ， 例 如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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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擊 出 幸 運 分 數 即 送 球 劵 活 動 ， 來 刺 激 增 加 消 費 者 打 保 齡 球

之 樂 趣 ， 加 上 也 有 電 視 公 司 推 出 以 保 齡 球 運 動 為 主 題 的 節 目

來 吸 引 人 潮 再 次 回 鍋 ， 可 是 類 似 的 行 銷 策 略 似 乎 是 表 面 上

的 ， 沒 有 針 對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有 詳 細 了 解 。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產 品 或 服 務 時 ， 會 因 為 許 多 不 同 的 理 由 購 買 產 品 來 滿 足 不 同

的 需 求 ， 倘 若 能 了 解 消 費 者 感 受 與 多 元 的 消 費 需 求 ， 從 消 費

者 的 立 場 考 量 中 切 入 ， 尋 找 有 效 的 經 營 方 法 或 策 略 來 吸 引 消

費 者 ， 才 能 永 續 經 營 下 去  ( F o x a l l ,  G o l d s m i t h  &  B r o w n ,  

1 9 9 4 )。 因 此 本 研 究 選 擇 從 了 解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前 往 消 費 的 意

圖 來 進 行 探 討 。  

 

第 二 節  研 究 動 機  

    保 齡 球 運 動 曾 經 是 台 灣 熱 門 休 閒 運 動 之 一 ， 林 聖 峰

（ 2004） 指 出 近 年 來 受 到 全 球經 濟 不 景 氣 影 響 ， 而 國 內 保 齡

球 代 表 隊 在 國 際 上 的 表 現 也 不 如 以 往 ， 造 成 台 灣 保 齡 球 運 動

人 口 的 流 失，許 多 球 館 經 營 不 善 相 繼 倒 閉。依 據 M u l l i n  ( 2 0 0 0 ) 

所 提 出 的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階 梯 理 論 ， 要 使 保 齡 球 運 動 在 台 灣 重

新 復 甦 ， 必 須 先 從 培 養 底 層 的 消 費 群 眾 做 起 ， 也 就 是 設 法 增

加 參 與 頻 率 最 低 的 底 部 基 本 運 動 人 口 數 ， 進 而 培 養 更 進 一 步

保 齡 球 運 動 中 度 參 與 和 高 度 參 與 的 人 口 數 ， 如 此 才 能 有 效 推

動 保 齡 球 運 動 整 體 的 發 展 。  

    國 內 已 有 眾 多 對 於保 齡 球 訓 練 方 法 或 技 術 相 關 研 究 ， 例

如 保 齡 球 運 動 之 飛 碟 球 出 手 動 作 模 式 的 生 物 力 學 分 析 -個 案

研 究（ 黃 瓊 瑤，2003）、競 技 保 齡 球 中 飛 碟 球 路 之 科 學 理 論 與

實 際 應 用（ 林 聖 峰，2005）、保 齡 球 運 動 飛 碟 球 技 術 報 告 書（ 洪

淑 君，2004）、我 國 國 家 級 保 齡 球 選 手 訓 練 歷 程 之 研 究（ 葉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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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2003）、保 齡 球 助 走 動 作 之 足 底 壓 力 分 佈 特 徵（ 陳 慧 珍 ，

2003）、保 齡 球 選 手 以 不 同 球 路 投 擲 之 手 部 肌 電 訊 號 分 析（ 古

慧 琴，2006）、保 齡 球 運 動 之 飛 碟 球 出 手 動 作 模 式 的 定 性 分 析

（ 簡 宏 杰 、 許 太 彥 ，  2007） 等 ， 相 對 而 言 ，  對 於探 討 有 關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行 為 或 行 為 意 圖 的 研 究 則 較 為 少 見 。  

    保 齡 球 運 動 產 業 是一 種 休 閒 服 務 事 業 ， 對 於 消 費 者 的 滿

意 度 及 需 求 應 當 特 別 重 視 ， 有 通 盤 的 了 解 是 發 展 出 成 功 行 銷

策 略 的 主 要 關 鍵（ 簡 貞 玉 譯，1996）。保 齡 球 運 動 與 其 他 如 棒

球 或 籃 球 等 流 行 運 動 的 差 異 在 於 每 次 消 費 都 要 花 費 金 錢 並 且

有 嚴 格 的 場 地 限 制 ， 而 這 些 特 殊 差 異 會 明 顯 影 響 不 同 身 分 背

景 的 消 費 者 前 往 球 館 打 球 的 消 費 意 圖，甚 至 因 為 價 錢、距 離、

服 務 品 質 而 造 成 消 費 者 球 館 消 費 決 策 差 異 之 主 要 因 素 。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保 齡 球 館 在 經 營 上 應 該 針 對 缺 失 與 需 求 之 處 要

有 所 改 善 ， 對 消 費 者 行 為 也 應 該 要 有 更 深 度 的 了 解 。 林 健 煌

（ 2002）指 出 消 費 者 行 為 會 常 受 到 態 度、動 機、價 值、家 庭 、

參 考 群 體 、 情 境 因 素 等 內 外 在 力 量 的 影 響 ， 因 此 行 銷 人 員 應

探 討 各 種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的 內 外 在 力 量 ， 從 而 理 解 掌 握 消 費 者

之 行 為 意 圖 ， 甚 至 嘗 試 預 測 消 費 者 最 終 行 為 的 發 生 。 如 果 能

預 測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 能 更 清 楚 了 解 消 費 者 需 求 及

意 圖 為 何 ， 這 樣 才 有 辦 法 對 症 下 藥 ， 找 出 改 善 策 略 才 是 提 升

整 體 保 齡 球 運 動 市 場 的 方 法 。 因 此 ， 研 究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 即 為 本 文 研 究 動 機 之 一 。  

    前 述 國 內 對 於 保 齡球 消 費 者 之 研 究 並 不 多 見 ， 僅 有 少 數

一 般 性 的 消 費 調 查 研 究 ， 例 如 鄭 浩 宗 （ 1995）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 許 成 源 與 孟 範 武 （ 2005） 的 台 北 地 區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 以 及 謝 一 睿 （ 1998） 台 南 市 保 齡 球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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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者 之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與 保 齡 球 消 費 行 為 之 研 究 等 。 這 類 調 查

研 究 由 於 缺 少 強 而 有 力 之 研 究 途 徑 去 支 持 研 究 問 題 或 假 設 的

提 出 ， 可 能 會 減 低 解 釋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合 理 性 或 適 合

度 ， 因 此 本 研 究 嘗 試 尋 找 一 個 有 利 於 解 釋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理 論 與 架 構 。  

  Dr. A j z e n 在 1985 年 為 了 有 效 預 測 行 為 意 圖 而 提 出 「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 t h e  t h e o r y  o f  p l a n n e d  b e h a v i o r )  」 之 後 ， 國 內

已 有 許 多 相 關 研 究 均 以 其 理 論 為 基 礎 架 構 來 探 討 不 同 領 域 之

行 為 意 圖，例 如：參 與 觀 賞 比 賽 意 圖（ 陳 忠 誠，2005）、運 動

參 與 意 圖（ 李 柏 慧， 2004）、 愛 滋 病 醫 療 防 治 意 圖（ 趙 運 植 ，

2003） 與 行 動 通 訊 加 值 服 務 使 用 者 滿 意 度 、 消 費 者 購 買 意 願

以 及 忠 誠 度 （ 蔡 秀 媛 ， 2006） 等 。 故 本 研 究 亦 嘗 試 以A j z e n  

( 1 9 8 5 ) 提 出 的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來 作 為 基 礎，深 入 研 究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 此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二 。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是 探討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因

素 對 行 為 意 圖 的 影 響  ( A j z e n ,  2 0 0 5 )。 而 K o t l e r  ( 1 9 9 8  )  認 為

消 費 者 在 做 出 購 買 決 策 時 會 受 到 本 身 內 心 與 外 在 環 境 的 差 異

而 有 所 影 響 ， 這 些 可 能 影 響 購 買 決 策 的 因 素 與 A j z e n 的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架 構 雖 有 許 多 契 合 之 處 ， 但 由 於 保 齡 球 館 場 地 固 定

且 有 限 ， 各 處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品 質 與 場 地 優 劣 也 有 所 差 異 ， 因

此 深 究 種 種 保 齡 球 購 買 決 策 因 素 後 ，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似 乎 只 針

對 其 中 個 人 身 邊 的 內 外 在 因 素 進 行 探 討 ， 卻 忽 略 了 購 買 決 策

中 對 於 消 費 場 所 自 身 的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評 估 ， 而 這 也 在 過 去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的 相 關 研 究 中 曾 證 實 消 費 環 境 的 差 異 確 會 對

消 費 者 產 生 知 覺 差 異（ 歐 陽 金 樹，1998；黃 谷 臣，2002）。因

此 ， 本 研 究 嘗 試 加 入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與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一 同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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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則 成 為 本 研 究 動 機 之 三 。  

    綜 合 以 上 之 研 究 動機 ， 本 研 究 將 以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以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為 架 構 ， 加 入 消 費 環 境 構 面 探 討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 嘗 試 建 構 保 齡 球 消 費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 以

提 出 建 議 或 改 善 方 向 給 各 球 館 ， 提 供 球 館 經 營 方 法 及 策 略 ，

擴 大 保 齡 球 運 動 人 口 。  

 

第 三 節  研 究 目 的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動 機，本 研 究 在A j z e n  ( 1 9 8 5 )的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計 畫 行 為 中 的 態 度  (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h e  b e h a v i o r )、 主 觀 規

範  ( s u b j e c t i v e  n o r m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p e r c e i v e d  b e h a v i o r a l  

c o n t r o l )三 個 構 面 及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的 架 構 下，提 出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探 討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在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 行 為 意 圖 的 個 別 差 異 。  

二 、 探 討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之 間 信 念 的 相 關 性 。  

三 、 探 討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是 否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  

 

第 四 節  研 究 問 題  

一 、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背 景 變 項 、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與 行 為 意 圖 現 況 為 何 ？  

二 、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與 行 為 意 圖 是 否 有 差 異 ？  

三 、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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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環 境 對 於 行 為 意 圖 之 影 響 ？  

 

第 五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台 中 地 區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為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 針

對 台 中 地 區 保 齡 球 館 現 場 消 費 者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包 含 樹 德 保

齡 球 館 、 大 中 保 齡 球 館 、 大 功 園 保 齡 球 館 、 巨 人 保 齡 球 館 、

雅 環 保 齡 球 館 、 統 帥 保 齡 球 館 、 雙 木 保 齡 球 館 、 萬 寶 保 齡 球

館、東 京 保 齡 球 館、老 虎 保 齡 球 館，共 計 十 間，預 計 發 放 400

份 ， 所 得 結 果 可 供 保 齡 球 館 相 關 經 營 業 者 或 學 者 參 考 。  

  

第 六 節  解 釋 名 詞  

    一 、 保 齡 球 運 動 ( b o w l i n g ) 

    發 源 於 義 大 利 北 部 ， 當 時 保 齡 球 是 由 木 頭 製 且 沒 有 鑽

孔 ， 持 球 方 式 為 雙 手 ， 1 3世 紀 傳 到 荷 蘭 ， 當 時 是 九 瓶 式 保 齡

球 ， 稱 九 柱 戲  ( n i n e p i n s )， 後 來 傳 到 美 國 後 改 變 成 十 瓶 式 保

齡 球 ， 1895 年 美 國 創 立 美 國 保 齡 球 協 會A B C  ( A m e r i c a n  

B o w l i n g  C o n g r e s s )， 成 為 今 日 保 齡 球 運 動 技 術 ， 再 由 美 國 傳

入 台 灣 。 本 研 究 所 稱 之 保 齡 球 運 動 為 十 瓶 保 齡 球 。  

    二 、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 b o w l i n g  c o n s u m e r s )  

    目 前 有 許 多 保 齡 球館 以 複 合 式 的 觀 念 ， 結 合 撞 球 、 網 咖

以 及 電 玩 等 周 邊 設 施，來 吸 引 更 多 消 費 群（ 吳 協 興，1995）。

而 本 研 究 稱 之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為 實 際 到 保 齡 球 館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之 消 費 者 。  

    三 、 消 費 者 行 為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消 費 者 行 為 是 指 個人 如 何 制 定 決 策 以 運 用 金 錢 、 時 間 、

精 神 等 資 源 在 消 費 相 關 的 事 項  ( S c h i f f m a n  a n d  K a n u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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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1 )。  

    四 、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 t h e  t h e o r y  o f  p l a n n e d  b e h a v i o r ) 

    Ajzen ( 1 9 8 5 )提 出 之 理 論 ， 以 態 度  (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h e  

b e h a v i o r ) 、 主 觀 規 範  ( s u b j e c t i v e  n o r m )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p e r c e i v e d  b e h a v i o r a l  c o n t r o l )三 個 構 面 來 探 討 預 測 行 為 意

圖 ， 在 許 多 非 自 我 意 志 能 控 制 的 因 素 下 ，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比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更 能 解 釋 人 類 行 為 與 意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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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保 齡 球 運 動 相 關 文 獻  

  13世 紀 的 保 齡 球 運 動 是 在室 外 草 皮 上 玩 的 ， 當 時 為 九 瓶

式 保 齡 球，稱 之 為 九 柱 戲  ( n i n e p i n s )  。後 來 因 為 球 會 隨 著 地

形 關 係 影 響 滾 動 路 徑 ， 而 改 成 鋪 上 木 板 並 灑 上 石 灰 ， 讓 球 滾

得 更 順 暢 ， 並 且 為 了 使 木 板 保 存 長 久 才 改 變 成 室 內 運 動 。 從

歐 洲 傳 到 美 國 後 造 成 狂 熱 ， 美 國 當 時 正 處 於 開 拓 時 期 ， 不 幸

的 開 始 有 金 錢 賭 博 情 形 涉 入 ， 造 成 許 多 人 懶 得 工 作 。 因 此 美

國 政 府 在 1840年 ， 各 州 立 法 禁止 九 瓶 式 保 齡 球 運 動 ， 造 成 此

運 動 因 此 結 束 ， 直 到 在 1860年代 ， 一 位 喜 愛 保 齡 球 的 荷 蘭 人

將 保 齡 球 改 變 成 十 瓶 式 保 齡 球 ， 並 將 菱 形 排 列 改 重 整 成 三 角

形，廣 受 當 時 人 們 喜 愛，帶 動 一 股 流 行 風 潮。（ 林 聖 峰，2004）。 

    保 齡 球 盛 行 後 ， 球館 開 始 陸 續 設 立 ， 隨 著 科 技 的 發 展 館

內 設 施 也 開 始 進 步 ， 然 而 現 代 所 謂 國 際 標 準 保 齡 球 的 設 備 ，

都 必 須 依 照 國 際 保 齡 球 總 會  ( F e d e r a t i o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e s  

Q u i l l e u r s ,  F I Q ) 和 世 界 十 瓶 保 齡 球 協 會  ( Wo r l d  Te n p i n  

B o w l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  W T B A )所 規 定。其 中 各 廠 牌 的 保 齡 球 設

備 ， 無 論 是 置 瓶 機 、 電 腦 計 分 系 統 、 球 道 、 球 瓶 等 ， 均 符 合

國 際 標 準 要 求 ， 而 國 內 保 齡 球 館 也 在 這 個 設 備 科 技 化 的 環 境

下 不 斷 增 設 （ 石 昆 牧 ， 1997）。  

    1960年 ， 台 灣 正 式 成 立 第 一 家 保 齡 球 館 為 「 榮 星 保 齡 球

館 」，裡 面 設 有 16條 球 道。同 一 年，遠 東 保 齡 球 館 也 在 高 雄 市

成 立 ， 裡 面 則 是 設 有 12條球 道 ， 這 可 稱 是 台 灣 保 齡 球 館 的 起

源 。 1988年 球 館 電 腦 計 分 系 統 被 引 進 台 灣 後 ， 由 於 能 夠 節 省

許 多 人 力 支 出 ， 因 此 對 於 保 齡 球 之 風 行 有 推 波 助 瀾 之 效 。 然

好 景 不 常 ， 1973年 發 生 的 全 球 石 油 危 機 ， 國 內 許 多 行 業 無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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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 受 到 波 及 ， 保 齡 球 業 當 然 也 不 例 外 ， 也 因 此 許 多 保 齡 球 館

相 繼 倒 閉 （ 林 聖 峰 ， 2004）。  

    在 這 次 的 石 油 危 機中 ， 有 些 國 內 業 者 開 始 改 變 球 館 的 經

營 方 式 以 因 應 消 費 趨 勢 之 變 化 ， 其 中 尤 其 是 在 球 館 內 增 加 撞

球 、 科 技 電 玩 、 投 幣 式 K T V等 多 元 娛 樂 設 施 ， 以 期 擴 大 吸 引

消 費 族 群 ， 並 有 效 擴 增 收 入 來 源 之 複 合 式 經 營 觀 念 ， 更 是 造

成 當 時 國 內 保 齡 球 業 者 一 股 改 革 的 風 潮（ 吳 協 興，1995）。1991

年 ， 自 創 飛 碟 球 的 保 齡 球 選 手 馬 英 傑 第 十 二 屆 F I Q世 界 錦 標

賽 拿 下 個 人 全 項 金 牌 ， 欣 逢 國 內 經 濟 開 始 起 飛 的 背 景 下 ， 保

齡 球 運 動 風 潮 終 於 再 度 復 甦。1998年，全 國 保 齡 球 館 超 過 600

家 ， 球 道 數 量 近 兩 萬 條 的 情 勢 下 ， 再 加 上 台 灣 保 齡 球 代 表 隊

破 天 荒 於 曼 谷 亞 運 勇 奪 六 金 二 銀 三 銅 的 佳 績 搭 配 ， 當 時 可 稱

為 台 灣 保 齡 球 運 動 發 展 的 黃 金 時 期 （ 林 聖 峰 ， 2004）。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黃 金時 期 好 景 不 長 ， 近 年 來 全 國 經 濟 不 景

氣 與 商 業 循 環 發 展 的 腳 步 過 快 ， 許 多 經 營 不 善 球 館 開 始 倒

閉 ， 開 始 縮 小 球 道 規 模 ， 減 少 不 必 要 的 成 本 開 銷 ， 來 應 對 收

入 每 況 愈 下 的 情 形（ 黃 谷 臣，2002）。根 據 中 華 民 國 保 齡 球 協

會  ( C h i n e s e  Ta i w a n  B o w l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  簡 稱 C T B A )  2008

年 統 計 ， 全 國 保 齡 球 館 僅 存 64家 ， 全 國 球 道 數 量 也 只 剩 下 約

1900道（ 附 錄 一 ），對 比 前 述 黃 金 時 期，保 齡 球 運 動 在 台 灣 之

沒 落 可 見 一 般 。  

    欲 復 甦 保 齡 球 黃 金 時 期 ， 必 須 從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著

手 ， 瞭 解 不 同 背 景 的 消 費 者 行 為 有 哪 些 差 異 ， 會 受 哪 些 因 素

影 響 而 改 變 消 費 意 圖 。 國 內 對 保 齡 球 運 動 相 關 研 究 ， 主 要 是

瞭 解 消 費 者 行 為 以 及 球 館 之 滿 意 度 調 查 ， 但 大 多 數 是 屬 於 一

般 現 況 調 查 研 究 （ 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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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保齡球消費者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目的摘要 研究對象 分析方法 

許成源、孟

範武（2005） 

瞭解保齡球運動消費者之消費

行為內涵。探討保齡球運動消

費者在人口統計特徵上比較差

異情形，分析保齡球運動市場

消費特徵。 

台北地區244位

保齡球運動消費

者。 

描述性統計及

卡方檢定。 

黃 臣 谷

（2002） 

以上課學生對於球館服務品質

的反應，對球館提出相關建

議，找尋買賣雙方共同可以接

受的平衡點，期望提昇保齡球

課的上課品質。 

淡江大學九十學

年度第一學期選

上保齡球課學生

為研究對象。 

描述統計、獨立

樣本t檢定、單

因子變異數分

析。 

謝 一 睿

（1998） 

利用市場區隔的觀念應用在運

動行銷上，讓業者能深層了解

消費者，針對不同消費者，擬

定可行之策略。 

台南市保齡球館

消費者。 

描述統計與卡

方檢定。 

歐 陽 金 樹

（1998） 

瞭解大專生課餘時間從事保齡

球運動的參與行為，瞭解大專

生對身體活動態度。 

八十六學年度台

灣地區各公立與

私立大專院校學

生。 

描述性統計、因

素分析、t檢

定、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雪費爾

事後比較、卡方

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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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 成 源 與 孟 範 武 （2005） 在 「 台 北 地 區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 中 的 結 果 顯 示 ， 有 58.2%的 消 費 者 擁 有 會 員

卡，82.4%的 消 費 者 會 找 球 伴 或 朋 友 同 事 前 往，這 些 人 打 球 時

間 都 以 晚 上 居 多，每 週 有 2到 3次 的 消 費，其 中 75.4%的 消 費 者

會 固 定 在 同 一 家 球 館 消 費 ， 在 選 擇 球 館 的 因 素 上 ， 會 先 考 慮

優 先 球 道 品 質，其 次 是 離 家 距 離，最 後 才 是 價 格。另 外 有 62.3%

的 消 費 者 不 喜 歡 參 加 球 館 所 舉 辦 的 比 賽，但 卻 有 63.1%的 消 費

者 至 少 擁 有 一 顆 保 齡 球 ， 和 固 定 打 球 消 費 的 習 慣 。 由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中 ， 可 以 發 現 球 道 品 質 在 選 擇 球 館 因 素 中 ， 位 居 第 一

位 ， 因 此 在 球 館 經 營 上 ， 必 須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或 環 境 ， 才 有 辦

法 吸 引 更 多 消 費 者 前 來 消 費 。  

    球 館 服 務 滿 意 度 方面 ， 黃 臣 谷 （ 2002） 調 查 學 生 對 保 齡

球 館 的 服 務 滿 意 度 中 發 現 不 同 性 別 對 於 滿 意 程 度 有 明 顯 差

異 ， 整 體 來 說 女 生 比 男 生 對 於 球 館 中 各 種 周 邊 設 施 有 著 更 嚴

格 的 要 求 ， 尤 其 在 空 氣 品 質 、 對 服 務 人 員 的 能 力 和 態 度 的 認

同 以 及 球 館 餐 飲 部 上 ， 不 同 時 段 上 課 學 生 對 於 球 館 與 球 館 廁

所 的 清 潔 滿 意 度 也 不 同 ， 代 表 球 館 在 清 潔 工 作 方 面 ， 人 力 的

分 配 上 有 所 疏 忽 。 而 在 空 氣 品 質 方 面 ， 目 前 許 多 球 館 都 開 始

推 動 全 面 禁 菸 ， 有 助 於 女 性 消 費 者 再 次 消 費 光 臨 。  

    關 於 參 與 頻 率 方 面 ， 謝 一睿 （ 1998） 利 用 市 場 區 隔 的 行

銷 理 念 以 及 運 動 參 與 頻 率 理 論，將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區 分 為「 高

度 消 費 者 」、「 中 度 消 費 者 」、「 低 度 消 費 者 」 三 種 不 同 保 齡 球

參 與 頻 率 ， 研 究 結 果 如 下 ：  

    （ 一 ） 低 度 消 費 者： 球 齡 為 一 年 以 下 與 兩 年 以 下 最 多 ，

參 加 球 賽 比 例 低 且 少 擁 有 個 人 球 具 ， 大 多 為 學 生 與 低 收 入 的

自 由 業 者 ， 打 球 時 段 及 集 中 在 晚 上 或 價 格 最 便 宜 的 時 段 ，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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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球 館 因 素 以 價 格 為 優 先 考 量 。   

    （ 二 ） 中 度 消 費 者： 球 齡 為 一 年 至 兩 年 以 下 最 多 ， 超 過

半 數 擁 有 球 具 ， 參 加 球 賽 比 例 低 ， 打 球 時 段 也 集 中 在 晚 上 與

凌 晨 時 段 ， 習 慣 固 定 特 定 球 館 打 球 ， 打 球 習 慣 也 固 定 ， 選 擇

球 館 因 素 以 價 格 、 離 家 距 離 、 球 道 品 質 為 考 量 順 序 。  

    （ 三 ）高 度 消 費 者：消 費 行 為 固 定，球 齡 三 到 四 年 以 上 ，

參 與 比 賽 的 比 例 高 ， 打 球 習 慣 固 定 ， 選 擇 球 館 第 一 要 素 為 球

道 品 質 ， 其 次 為 價 格 、 行 車 便 利 性 。  

    也 有 針 對 特 殊 族 群所 進 行 的 研 究 ， 歐 陽 金 樹 （ 1998） 在

大 專 生 保 齡 球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研 究 指 出 ， 大 專 生 族 群 在 選 擇

保 齡 球 館 主 要 考 量 要 素 依 序 為「 價 格 合 理 」、「 球 館 設 施 」、「 服

務 品 質 」、「 地 理 位 置 」，顯 示 出 主 要 因 為 大 專 生 的 經 濟 來 源 ，

大 多 數 都 是 靠 各 自 家 庭 供 給 ， 所 以 在 價 格 方 面 ， 變 成 為 大 專

生 第 一 個 考 量 要 素 ， 服 務 品 質 次 居 第 二 ， 代 表 大 專 生 在 付 費

同 時 ， 也 會 相 當 注 意 球 館 提 供 給 予 消 費 者 享 受 的 品 質 ， 而 在

大 專 生 參 與 保 齡 球 運 動 主 要 動 機 以 運 動 休 閒 為 首 ， 打 發 時 間

次 居 第 二 。  

小 結  

    綜 合 以 上 保 齡 球 館消 費 者 相 關 研 究 顯 示 ： 不 同 背 景 身 份

的 消 費 者 ， 消 費 行 為 並 不 相 同 ， 考 量 因 素 也 會 因 為 球 齡 、 收

入 而 來 對 球 館 的 價 格 與 球 館 設 施 品 質 選 擇 有 所 差 異 ， 其 中 發

現 球 齡 越 久 者 對 球 道 要 求 越 重 視 ， 學 生 族 群 則 偏 向 以 價 錢 為

第 一 考 量 。 女 性 所 要 求 服 務 品 質 與 館 內 狀 況 都 比 男 性 更 加 嚴

厲 ， 但 保 齡 球 運 動 在 以 上 研 究 中 ， 均 以 男 性 消 費 者 居 多 ， 增

加 女 性 消 費 者 也 是 未 來 保 齡 球 運 動 所 要 發 展 之 一 ， 而 上 述 研

究 均 屬 於 一 般 調 查 現 況 ， 尚 未 有 理 論 架 構 去 支 持 研 究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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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行 為 理 論 決 策 模 式  

    消 費 行 為 的 研 究 主要 重 點 在 於 分 析 行 為 之 過 程 ， 並 未 從

行 為 決 策 過 程 中 所 影 響 的 因 素 及 關 係 進 行 探 討 （ 何 志 南 ，

2001）。 G o d i n  ( 1 9 9 4 )  指 出 ， 如 果 從 事 某 種 行 為 時 ， 缺 乏 機

會 、 資 訊 與 能 力 會 對 於 想 從 事 的 行 為 失 去 控 制 ； 相 對 而 言 ，

對 某 件 行 為 有 完 全 掌 控 的 信 念 和 足 夠 執 行 的 能 力 自 然 能 使 實

際 行 為 產 生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行 為 理 論 決 策 模 式 ， 以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為 主 ， 依 據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的 建 構 ， 以 下 分 三 階 段 說

明 ：（ 一 ） 多 屬 性 態 度 模 式  ( m u l t i  a t t r i b u t e  m o d e l )；（ 二 ）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 t h e  t h e o r y  o f  r e a s o n e d  a c t i o n ,  簡 稱 T R A )；（ 三 ）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 t h e  t h e o r y  o f  p l a n n e d  b e h a v i o r ,  簡 稱 T P B ) 。  

ㄧ 、 多 屬 性 態 度 模 式  

    F i s h b e i n  ( 1 9 6 3 )提 出 多 屬 性 態 度 模 式  ( m u l t i  a t t r i b u t e  

m o d e l )， 其 假 設 每 一 事 物 皆 是 由 一 群 不 同 的 屬 性 所 組 成 ， 而

個 人 對 某 一 事 物 之 某 一 屬 性 評 價 與 個 人 對 該 屬 性 重 視 程 度 的

乘 積，就 是 個 人 對 該 屬 性 的 態 度，而 這 些 各 屬 性 態 度 的 加 總，

就 是 個 人 對 這 件 事 情 的 整 體 態 度 ， 如 圖 2-1。  

    整 體 態 度 越 高、越 傾 向 正 面，代 表 整 體 滿 意 程 度 也 越 高。

想 改 變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態 度 有 三 種 方 式 ， 其 一 為 增 強 對 某 物 品

屬 性 的 表 現 強 度 ； 其 二 為 改 變 個 人 對 某 物 品 屬 性 的 評 價 ； 其

三 為 改 變 該 某 物 品 所 包 含 的 屬 性 項 目  ( F i s h b e i n ,  1 9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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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多 屬 性 態 度 模 式  

資 料 來 源：F i s h b e i n ,  M .  ( 1 9 6 3）.  A n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o f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b e t w e e n  b e l i e f s  a b o u t  a n  o b j e c t  a n d  t h e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h a t  o b j e c t ,  

H u m a n  R e l a t i o n s .  1 6 ,  2 3 3 - 2 4 0 .  

    屬 性 的 範 圍 可 能 包含 價 格 、 外 觀 、 產 品 形 象 、 口 號 、 代

言 人 等 ， 所 以 在 衡 量 預 期 與 實 際 結 果 的 差 異 程 度 ， 最 常 被 使

用 的 就 是 多 屬 性 態 度 模 式（ 楊 慕 華，2003）。而 Fishbein為 了

使 態 度 與 行 為 之 間 的 互 相 連 結 有 更 佳 的 解 釋 ， 對 多 屬 性 態 度

模 式 修 正 三 點 ： 第 一 點 是 將 原 先 對 某 事 物 的 整 體 評 估 態 度 修

正 為 對 購 買 某 事 物 品 行 動 的 整 體 評 估 態 度 ； 第 二 點 是 將 對 某

事 物 的 信 念 改 為 個 人 購 買 後 的 知 覺 ， 而 不 是 原 本 對 於 某 事 物

品 屬 性 的 知 覺 ； 第 三 點 就 是 加 入 社 會 規 範 的 考 量 ， 即 是 所 謂

的 主 觀 規 範 ， 修 正 成 為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 朱 家 賢 ， 2000）。  

二 、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A z j e n 與 F i s h b e i n  ( 1 9 8 0 )  將 早 期 的 多 屬 性 態 度 模 式 加 入

屬 性 評

估  

 

 信 念 

整 體 評

估  

 

 意 圖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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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為 意 圖 與 主 觀 規 範 兩 項 變 數 而 成 為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 t h e  

t h e o r y  o f  r e a s o n e d  a c t i o n ,  簡 稱 T R A )。 主 要 原 因 為 是 當 環 境

的 壓 力 影 響 到 行 為 時 ， 甚 至 會 大 過 個 人 態 度 的 影 響 ， 行 為 意

圖  ( b e h a v i o r  i n t e n t i o n ,  簡 稱 B I )會 反 映 個 人 對 從 事 某 件 行 為  

( b e h a v i o r ,  簡 稱 B )之 意 願。行 為 意 圖  ( B I )是 由 於 對 某 件 行 為

的 態 度  (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h e  b e h a v i o r ,  簡 稱 AT )和 主 觀 規 範  

( s u b j e c t i v e  n o r m ,簡 稱  S N )兩 構 面 所 組 成 （ 如 圖 2 - 2）。 而 行

為 決 策 的 過 程 ， 主 要 目 的 是 可 以 了 解 與 預 測 個 人 行 為 ， 基 本

假 設 為 個 人 在 對 某 件 是 採 取 行 動 前 ， 會 以 「 理 性 」 去 考 量 此

行 為 。  

    張 新 立 與 沈 依 潔 （ 2 0 0 5） 運 用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模 式 ， 探 討

台 北 市 民 對 步 行 行 為 意 圖 的 研 究 中 也 表 示 ， 培 養 民 眾 對 步 行

態 度 與 宣 導 休 閒 健 康 的 相 關 知 識 ， 可 以 增 加 民 眾 對 於 健 康 休

閒 的 重 視 度 。 吳 毓 珍 （ 2005）也 指 出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在 預 測 與

解 釋 行 為 上 的 適 切 性 ， 但 在 「 行 為 的 發 生 乃 基 於 個 人 的 意 志

控 制 」 假 設 中 ， 對 此 理 論 的 應 用 上 受 到 了 嚴 格 的 限 制 ， 當 所

要 預 測 之 行 為 受 到 非 意 志 因 素 的 強 烈 影 響 時 ， 此 理 論 對 於 個

人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相 對 會 減 弱 ， 無 法 對 行 為 加 以 合 理 的 解 釋 。

例 如 在 本 研 究 中 ， 假 設 一 個 人 很 喜 歡 打 保 齡 球 ， 朋 友 也 喜 歡

且 時 常 邀 約 ， 但 在 個 人 本 身 經 濟 不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 可 能 會 減

低 去 打 保 齡 球 的 意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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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理 性 行 為 理 論架 構 圖  

資 料 來 源 ： A j z e n ,  I .  ( 1 9 8 7 ) .  A t t i t u d e s ,  T r a i t s ,  a n d  A c t i o n s :  

D i s p o s i t i o n a l  P r e d i c t i o n  o f  B e h a v i o r  i n  P e r s o n a l i t y  a n d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A d v a n c e s  i n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2 0 ,  1 - 6 3 . 

    Ajzen與F i s h b e i n  ( 1 9 8 0 )  所 提 出 的 理 性 行 為 理 論 主 要 的

基 本 假 設 為 下 兩 點 ， 一 為 人 們 大 部 分 的 行 為 表 現 是 在 自 己 的

意 志 控 制 之 下 ， 且 合 乎 理 性 ； 二 為 人 們 是 否 採 取 某 項 行 為 之

意 圖 是 該 行 為 是 否 會 發 生 的 立 即 決 定 因 子  ( i m m e d i a t e  

d e t e r m i n a n t )。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之 所以 很 少 用 在 休 閒 活 動 的 參 與 上 ， 其 原

因 是 因 為 此 理 論 在 非 個 人 意 志 外 的 因 素 下 預 測 力 不 高 ， 限 制

範 圍 可 分 為 兩 種 因 素（ 邢 逸 玲，2002；邱 家 範，2000）。分 別

如 下 ：  

    （ 一 ） 內 在 因 素 ： 個 別 差 異 ( i n d i v i d u a l  d i f f e r e n c e )； 資

訊 、 技 術 、 能 力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s k i l l s  a n d  a b i l i t i e s )； 意 志 力  

( p o w e r  o f  w i l l ) ； 情 緒 及 強 迫 作 用  ( e m o t i o n s  a n d  

態  度

(AT)  

主 觀 規

範 (SN)  

行 為 意

向 (BI)  

實 際 行

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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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m p u l s i o n s )； 遺 忘  ( f o r g e t t i n g )。 內 在 因 素 中 有 些 可 以 經 過

訓 練 或 經 驗 加 以 改 變 。  

  （ 二 ） 外 在 因 素 ： 時 間 和機 會 ； 必 須 依 靠 他 人 。 在 行 為

控 制 的 外 在 因 素 中 ， 缺 乏 時 間 或 必 須 依 靠 他 人 時 ， 會 導 致 行

為 意 圖 暫 時 改 變 ， 如 果 必 須 要 他 人 合 作 才 能 實 行 某 項 特 定 行

為 時 ， 個 人 可 能 會 嘗 試 尋 找 其 他 適 合 的 夥 伴 。  

    許 多 以 理 性 行 動 理論 為 架 構 的 研 究 ， 研 究 結 果 大 多 在 解

釋 及 預 測 行 為 上 的 適 切 性 ， 但 在 「 行 為 的 發 生 是 基 於 個 人 的

意 志 控 制 」 基 本 假 設 下 ，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對 於 個 人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卻 減 弱 ， 無 法 給 予 個 人 行 為 上 更 合 理 的 解 釋 (吳 毓 珍 ，

2005）。 所 以 Ajzen於 1985年 修 改 了 此 理 論 後 ， 提 出 能 解 釋 在

非 意 志 控 制 因 素 之 下 的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  

三 、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A j z e n  ( 1 9 8 5 )  所 提 出 的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是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之

延 伸 ， 該 理 論 指 出 「 行 為 意 圖 」 是 反 映 個 人 對 從 事 某 項 特 定

行 為 的 意 願 ， 是 預 測 行 為 最 好 的 指 標 。 並 在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中

加 上 一 個 不 確 定 因 素，就 是「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許 多 研 究 數 據

中 也 都 顯 示 T P B比 T R A更 能 預 測 解 釋 行 為 能 力 （ 曹 瓊 文 ，

2 0 0 7）。計 畫 行 為 理 論 初 期 被 運 用 在 社 會 心 理 學，後 來 才 廣 泛

運 用 在 其 他 領 域 上（ 吳 盛， 2 0 0 3）。此 理 論 是 由 對 該 行 為 所 持

的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p e r c e i v e d  b e h a v i o r a l  

c o n t r o l )所 組 成 ：  

    （ 一 ） 態 度 ： 指 個人 對 某 一 項 特 定 行 為 所 持 有 的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感 覺 ， 是 個 體 對 此 特 定 行 為 經 過 評 價 概 念 化 後 所 形 成

的 態 度 ， 因 此 態 度 組 成 經 常 被 視 為 個 體 對 此 行 為 顯 著 信 念  

( s a l i e n t  b e l i e f s )的 函 數 。 對 特 定 行 為 的 態 度 比 一 般 的 態 度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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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準 確 預 測 人 們 的 行 為 ， 衡 量 問 題 的 明 確 度 越 高 ， 越 能 以 受

試 者 的 態 度 來 預 測 實 際 行 為（ 余 家 斌， 2 0 0 0）。態 度 衡 量 可 由

個 體 對 從 事 某 種 特 定 行 為 時 ， 可 能 導 致 某 些 結 果 的 信 念 ， 稱

之 行 為 信 念 與 個 人 對 於 結 果 渴 望 的 評 價 乘 積 和 所 構 成 ， 指 對

此 行 為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感 受 （ 陳 忠 誠 ， 2 0 0 5）。  

    其 中 A j z e n 與 F i s h b e i n  ( 1 9 8 0 )  將 態 度 分 為 兩 種，其 一 是

行 為 傾 向 態 度 (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h e  b e h a v i o r )： 指 個 體 對 行 為

持 有 的 態 度 ； 其 二 是 標 的 物 傾 向 態 度  (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h e  

o b j e c t )： 指 個 體 對 人 、 事 、 物 、 問 題 等 不 包 含 行 為 以 外 所 持

有 的 態 度 。 而 本 研 究 中 的 參 與 保 齡 球 運 動 是 屬 於 行 為 傾 向 態

度 。  

    (二 ） 主 觀 規 範  

    主 觀 規 範 指 個 人 在從 事 某 項 行 為 時 ， 重 要 他 人 或 團 體 對

個 體 之 影 響 ， 其 中 隱 含 著 當 個 人 從 事 某 一 項 特 定 行 為 時 ， 所

預 期 受 到 來 自 重 要 同 儕 或 團 體 的 社 會 壓 力  ( A j z e n ,  1 9 9 1 )。而

重 要 他 人 或 團 體 可 稱 為 參 考 群 體 ， 其 中 參 考 群 體 可 以 分 成 直

接 參 考 群 體 （ 例 如 ： 親 朋 好 友 ） 與 間 接 參 考 群 體 （ 例 如 ： 書

報 雜 誌 或 媒 體 等 ），而 主 觀 規 範 是 由 個 人 與 參 考 群 體 之 間 的 關

聯 度 來 衡 量  ( S c h i f f m a n＆ K a n u k ,  2 0 0 0 )。 參 考 群 體 的 影 響 方

式 分 為 三 種 ，「 資 訊 的 影 響 」： 在 資 訊 方 面 ， 消 費 者 會 透 過 專

家 或 是 專 業 團 體 來 瞭 解 產 品 品 牌 的 資 訊 ， 當 從 產 品 外 表 看 不

出 品 質 的 時 候 ， 更 需 要 其 他 人 提 供 意 見 ；「 效 用 的 影 響 」： 當

別 人 有 所 期 望 之 下 ， 個 人 也 期 望 受 到 別 人 的 認 同 時 ， 會 產 生

一 種 順 從 群 體 的 影 響 ， 當 這 存 在 某 種 形 式 的 處 罰 或 獎 勵 時 ，

會 具 有 更 大 的 影 響 力 ；「 價 值 表 現 的 影 響 」： 個 人 選 擇 產 品 會

受 到 自 己 所 認 為 具 有 成 功 形 象 的 人 所 影 響 ， 希 望 購 買 某 種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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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產 品 後 ， 幫 助 他 顯 示 自 己 所 想 要 成 為 的 類 型 ， 如 喜 愛 打 籃

球 的 人 ， 會 喜 歡 選 擇 自 己 所 喜 愛 的 球 員 所 代 言 的 鞋 子 （ 蔡 瑞

宇 ， 1996）。  

余 家 斌 （ 2000） 在 慈 善 機 關 捐 款 人 行 為 意 向 研 究 中 ， 把

主 觀 規 範 的 來 源 分 成「 行 為 規 範 」與「 社 會 規 範 」，並 對 此 規

範 來 源 的 參 考 對 象 區 分 成「 主 群 體 」  ( p r i m a r y  g r o u p )與 「 次

群 體 」  ( s e c o n d a r y  g r o u p )， 在 研 究 結 果 中 發 現 父 母 及 家 人 會

直 接 影 響 個 人 對 是 否 參 與 捐 款 活 動 ， 所 以 將 主 群 體 （ 經 常 會

面 對 面 互 動 的 人 ）界 定 為「 我 的 父 母 」與「 我 的 家 人 」； 研 究

結 果 中 也 顯 示 也 會 受 到 同 儕 團 體 、 所 信 仰 的 宗 教 團 體 、 服 務

機 關 、 媒 體 報 導 等 次 團 體 影 響 而 去 捐 款 ， 所 以 將 次 群 體 界 定

為 「 我 的 朋 友 」、「 所 信 仰 的 宗 教 團 體 」、「 服 務 機 關 」、「 媒 體

報 導 」 四 大 類 。 其 中 主 觀 規 範 的 衡 量 是 以 規 範 信 念 和 依 從 動

機 的 乘 積 和 所 構 成 ， 規 範 信 念 是 個 人 受 到 他 人 或 團 體 認 為 是

否 應 當 從 事 一 項 特 定 行 為 的 知 覺 壓 力 ； 依 從 動 機 是 重 要 他 人

或 團 體 所 對 個 人 是 否 從 事 某 一 項 特 定 行 為 的 期 望 之 順 從 意 願

（ 蔡 繡 容 ， 2001）。   

    （ 三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是 指個 體 對 某 一 項 特 定 行 為 所 需 要 的 機 會

與 資 源 信 念 ， 包 含 了 個 人 理 性 與 非 理 性 控 制 行 為 的 概 念 ， 是

個 人 實 行 特 定 行 為 時 ， 所 知 覺 到 的 難 易 程 度 。 其 中 非 理 性 因

素 包 括 資 源 、 機 會 、 時 間 、 金 錢 、 技 術 或 是 必 須 依 賴 他 人 協

助 ， 這 些 都 是 非 個 人 所 能 完 全 控 制 的 ， 如 果 個 人 所 能 控 制 且

有 利 於 表 現 行 為 因 素 越 多 ， 行 為 發 生 的 機 會 越 高  ( A j z e n ,  

1 9 9 1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也 會 直 接 影 響 行 為 的 發 生，但 只 有 在 這

兩 種 前 提 下 ， 第 一 種 是 所 預 測 之 行 為 完 全 不 在 意 志 控 制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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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第 二 種 為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反 映 出 某 種 程 度 的 實 際 控 制 ， 此

時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就 不 必 經 過 意 圖 而 能 直 接 影 響 行 為 的 發 生

（ 吳 毓 珍， 2 0 0 5）。 Ta y l o r 與 To d d  ( 1 9 9 5 )  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分

成 兩 個 部 分 ， 包 括「 便 利 條 件 」  ( f a c i l i t a t i n g  c o n d i t i o n s )  與

「 自 我 效 能 」  ( s e l f - e f f i c a c y )。 所 謂 「 自 我 效 能 」 就 是 個 人

對 所 要 進 行 的 行 動 中 ， 判 斷 本 身 技 能 是 否 能 夠 達 到 目 標 ， 即

是 個 人 對 某 項 特 定 事 情 是 否 能 完 成 的 認 知 能 力  ( B a n d u r a ,  

1 9 7 7 )；「 便 利 條 件 」 就 是 能 增 強 或 抑 制 的 條 件 因 素 與 產 生 行

為 時 的 資 源 易 得 性 （ 邱 家 範 ， 2000； 陳 忠 誠 ， 2005）。   

    自 我 的 意 志 力 具 有控 制 自 我 的 行 為 ， 表 示 可 以 經 由 個 人

意 志 力 去 決 定 是 否 要 從 事 此 行 為 ， 而 外 在 環 境 因 素 並 非 由 自

我 意 志 可 以 主 導 控 制 ， 例 如 時 間 、 金 錢 、 技 術 等 ， 都 可 能 在

非 自 我 意 志 的 情 況 下 影 響 執 行 某 行 為 的 決 定 （ 戴 友 榆 ，

2007）。而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衡 量 是 由 控 制 信 念 與 便 利 性 知 覺 的

乘 積 所 構 成 ， 控 制 信 念 是 自 我 本 身 對 於 採 取 某 項 行 為 所 能 擁

有 的 資 源、機 會 或 阻 礙 多 寡 認 知；便 利 性 知 覺 是 指 這 些 資 源、

機 會 以 及 阻 礙 對 於 從 事 行 為 的 影 響 程 度（ 蔡 繡 容，2001）。根

據 以 上 敘 述 ，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是 指 個 人 行 為 會 受 本 身 之 意 圖 所

影 響 ， 而 其 行 為 意 圖 是 由 對 行 為 本 身 所 持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所 共 同 決 定 的 ， 三 個 構 面 中 又 分 成 許 多 不 同 的

因 素 ，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就 是 在 探 討 各 因 素 相 互 之 間 的 關 係 （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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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計畫行為理論架構 

資料來源：Ajzen, I. (2005). Attitude,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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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  行 為 意 圖  

    行 為 意 圖 是 指 個 體對 於 某 項 特 定 行 為 的 主 觀 機 率 判 定 ，

反 映 出 人 們 對 某 一 項 特 定 行 為 的 行 動 意 願 ， 理 論 中 表 示 個 人

是 否 會 行 動 一 項 特 定 行 為 ， 行 為 意 圖 是 最 直 接 影 響 的 因 素 ，

並 且 認 為 會 影 響 行 為 的 所 有 因 素 都 是 由 行 為 意 圖 間 接 影 響 行

為 的 表 現（ 陳 忠 誠，2005）。而 行 為 意 圖 則 是 會 受 到 內 在 個 人

對 某 項 特 定 行 為 的 態 度 與 外 在 對 某 項 特 定 行 為 的 主 觀 規 範 。  

    本 研 究 所 探 討 的 保齡 球 運 動 行 為 ， 除 了 本 身 對 於 此 運 動

的 態 度 外 ， 還 有 許 多 外 在 環 境 因 素 會 影 響 行 為 意 圖 。 情 境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意 圖 與 行 為 ， 它 屬 於 外 在 因 素 ， 可 分 為 「 實 體 環

境 」、「 社 會 環 境 」、「 時 間 觀 點 」、「 任 務 界 定 」與「 先 前 狀 態 」。

實 體 環 境 包 括 地 理 位 置 、 裝 潢 佈 置 、 聲 音 、 刺 激 物 件 等 ； 社

會 環 境 指 消 費 過 程 中 所 出 現 的 人 ， 行 為 常 會 受 到 身 邊 人 的 影

響 ； 時 間 觀 點 是 指 消 費 行 為 會 受 到 時 間 的 影 響 ， 當 時 間 急 迫

時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的 選 擇 性 ； 任 務 界 定 指 消 費 者 行 為 中 所 發 生

的 原 因 ， 本 研 究 中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有 以 練 球 、 運 動 娛 樂 、 交 誼

等 不 同 目 的 ； 先 前 狀 態 是 指 消 費 者 短 暫 的 感 覺 狀 態 ， 心 情 會

影 響 決 策 過 程 與 購 買 選 擇 （ 榮 泰 生 ， 2000）。  

    有 關 於 行 為 意 圖 的研 究 ， 李 翊 豪 、 林 裕 仁 、 林 俊 成 、 李

國 忠（ 2005）於 台 灣 地 區 竹 炭 產 品 的 消 費 者 意 圖 研 究 中 指 出，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購 買 行 為 的 因 素 有 九 項 ， 由 高 至 低 的 重 要 性 分

別 是 創 新 態 度 、 低 風 險 低 價 條 件 、 基 本 功 能 與 環 保 訴 求 、 神

奇 與 實 用 感 、 骯 髒 與 誇 大 感 、 衝 動 與 居 家 感 、 綠 色 行 動 家 、

次 級 群 體 、 口 碑 與 促 銷 條 件 ， 並 且 表 示 消 費 者 會 因 個 人 的 不

同 年 齡 背 景 等 因 素 而 在 消 費 價 值 與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塗 三 賢

與 王 松 永 （ 2007） 分 析 消 費 者 對 木 造 房 屋 的 消 費 意 圖 中 ，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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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出 消 費 者 最 容 易 受 到 配 偶 、 家 人 或 朋 友 的 意 見 影 響 ， 而 做

出 選 購 木 造 房 屋 的 決 策 行 為 ， 表 示 此 行 為 中 主 觀 規 範 影 響 意

圖 最 大 ， 必 須 興 建 達 到 消 費 者 本 身 與 家 人 生 活 需 求 且 居 住 便

利 性 ， 才 能 促 使 消 費 者 購 買 木 造 房 屋 的 決 策 。 吳 忠 宏 與 蘇 佩

玲 （ 2005） 對 職 前 教 師 參 與 生 態 旅 遊 活 動 之 行 為 意 圖 進 行 調

查 ， 研 究 發 現 職 前 教 師 個 人 參 與 生 態 旅 遊 所 感 覺 到 的 困 難 度

越 高 ， 行 為 意 圖 會 降 低 。  

小 結  

    具 有 非 自 我 意 志 因素 的 特 定 行 為 中 ， 個 人 可 能 會 因 為 此

因 素 而 改 變 行 為 意 圖 或 暫 時 停 止 行 為 意 圖 的 發 生 ， 此 情 況

下 ，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比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對 行 為 意 圖 更 具 有 預 測

性 。 因 此 在 本 研 究 中 ，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行 為 會 受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因 素 所 影 響 ， 例 如 某 人 喜 歡 S t o r m 廠 牌 保 齡 球 ， 朋 友 對

S t o r m 廠 牌 保 齡 球 也 相 當 推 薦 ， 也 看 到 書 本 雜 誌 介 紹 優 良 ，

但 卻 因 為 超 出 預 算 而 選 擇 買 別 廠 牌 保 齡 球 ， 此 時 金 錢 預 算 便

是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因 素 。 因 此 本 研 究 選 擇 使 用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模

式 為 基 本 架 構 。  

第 三 節   運 用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之 相 關 研 究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目 前 被 運 用 在 許 多 領 域 上，例 如「 運 動 行 為 」

領 域 研 究 有 規 律 運 動、慢 跑、健 走；「 休 閒 行 為 」領 域 研 究 中

有 爬 山 、 騎 自 行 車 、 生 態 旅 遊 、 唱 K T V、 上 網 咖 、 休 閒 運 動

育 樂 營 、 參 與 服 務 性 休 閒 活 動 、 觀 賞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 S u p e r  

B a s k e t b a l l  L e a g u e ,  S B L )  之 行 為 意 圖；「 社 會 行 為 領 域 」中 有

投 票 選 舉 行 為 、 捐 血 、 志 願 奉 獻 、 學 習 成 就 、 納 稅 義 務 人 使

用 網 路 報 稅 、 資 源 回 收 行 為 、 農 民 農 藥 使 用 行 為 、 民 眾 參 與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的 行 為 、 瞭 解 從 娼 少 女 對 追 蹤 服 務 的 福 利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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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道 路 暴 力 行 為、網 路 交 友、慈 善 機 關 捐 款 人 之 行 為 意 圖 、

交 通 違 規 行 為 、 學 生 創 業 意 圖 ； 醫 療 行 為 領 域 研 究 中 有 戒 除

菸 酒、藥 物、食 慾；「 企 業 管 理 」領 域 研 究 中 有 企 業 經 理 人 環

境 倫 理 決 策 意 向 、 住 宅 消 費 意 向 、 企 業 家 認 知 與 行 為 意 圖 、

發 展 企 業 數 位 化；「 資 訊 科 技 」領 域 研 究 中 有 電 子 郵 件 傳 送 、

消 費 者 採 用 網 路 銀 行 行 為 意 圖 、 使 用 自 由 軟 體 意 圖 ； 購 物 行

為 領 域 研 究 中 有 購 買 意 向 與 品 牌 忠 誠 行 為 關 係 、 行 動 通 訊 加

值 服 務 使 用 者 滿 意 度、購 買 竹 炭 產 品 意 圖、選 購 房 屋 意 圖；「 疾

病 預 防 」 研 究 領 域 中 有 健 康 檢 查 、 自 我 乳 房 檢 查 、 使 用 保 險

套、攝 取 纖 維 素、避 免 咖 啡 因（ 王 國 川，1997；戴 友 榆，2007）。 

  而 眾 多 領 域 中 運 用 計 畫 行為 理 論 相 關 研 究 ， 使 用 此 理 論

預 測 意 圖 都 有 良 好 的 預 測 力 ， 要 預 測 不 完 全 在 自 由 意 志 控 制

下 的 行 為 ， 必 須 要 增 加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變 項 ， 當 個 人 對 行 為 的

控 制 力 強 度 越 大 時 ， 或 是 控 制 問 題 並 不 是 個 人 所 考 量 因 素

時，計 畫 行 為 理 論 和 理 性 行 動 理 論 的 預 期 效 果 相 近（ 邱 家 範，

2000）。所 以 當 行 為 中 具 有 非 自 我 意 志 所 能 控 制 的 的 變 數 時 ，

許 多 不 同 領 域 的 研 究 都 採 用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為 基 本 架 構 （ 如 表

2-2）， 以 下 為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相 關 研 究 。  

李 柏 慧 （ 2004） 運 用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在 成 人 從 事 健 走 意 圖

研 究 中 發 現 ， 健 走 的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與 信 念

乘 積 有 正 相 關 ， 態 度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能 有 效 的 預 測 健 走 運 動

的 意 圖 ， 主 觀 規 範 卻 不 顯 著 ， 認 知 、 居 住 環 境 知 覺 各 組 會 因

為 個 人 身 分 背 景 的 不 同 ， 而 在 健 走 意 圖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趙 運

植 （ 2003） 使 用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中 的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分 成 六 個 測 量 變 項 ， 包 括 愛 滋 病 知 識 、 使 用 保 險 套

態 度 、 保 險 套 使 用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與 使 用 意 向 ， 探 討 某 單 位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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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兵 對 愛 滋 病 相 關 知 識 與 使 用 保 險 套 的 意 向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出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在 軍 人 的 保 險 套 使 用 意 圖 預 測 上 有 良 好 的 表

現 。  

  芳 妙 玲（ 2004）運 用 T P B 模 式 對 企 業 員 工 面 臨 倫 理 困 境

時 的 決 策 意 圖 研 究 中 指 出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對 倫 理 決 策 意 圖 具

有 一 致 性 ， 特 定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可 以 導 引 員 工 的 決 策 ， 其 中

發 現 男 性 比 女 性 在 倫 理 決 策 中 以 利 己 為 原 則 較 多 ， 女 性 則 比

較 注 重 團 體 和 諧。趙 延 祥（ 2 0 0 4）在 探 討 行 人 違 規 之 研 究 中 ，

“會 比 較 方 便 ”和 “會 節 省 時 間 ”的 態 度 是 影 響 違 規 行 為 的 因

子，主 觀 規 範 中，以 “ 交 通 罰 則 ” 和 “ 警 察 ” 較 有 顯 著 影 響，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中 有 顯 著 影 響 的 為 “ 停 紅 綠 燈 時 間 太 長 ” 以 及

“ 為 了 趕 時 間 ” 等 ， 另 外 研 究 中 顯 示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對 違 規 意

圖 最 有 顯 著 影 響 ， 而 產 生 違 規 行 為 是 由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與 違 規

行 為 意 向 而 來 。  

    黃 怡 仁 （ 2005） 探 討 南 部 地區 科 技 大 學 應 屆 畢 業 女 學 生

創 業 意 圖 的 影 響 因 素 中 ， 以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為 基 礎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內 在 因 素 與 外 在 因 素 和 創 業 意 圖 呈 正 相 關 ， 外 在 因 素 中

的 創 業 教 育 、 就 業 問 題 與 主 觀 規 範 對 創 業 意 圖 具 有 預 測 力 ；

而 外 在 因 素 中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創 業 態 度 、 創 業 家 特 質 三 者 對

創 業 意 圖 也 具 有 預 測 力 。 許 辰 維 （ 2004） 對 專 業 性 的 登 山 研

究 者 運 用 T P B 做 參 與 冒 險 性 遊 憩 活 動 的 行 為 意 圖 研 究，以 技

術 等 級 分 群 ， 分 成 高 山 技 術 者 與 非 高 山 技 術 者 ， 其 結 果 顯 示

高 山 技 術 等 級 者 的 態 度 對 行 為 意 圖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 ， 其 次 為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則 未 達 顯 著 ， 非 高 山 技 術 者 只 有 態

度 對 行 為 意 圖 有 顯 著 影 響 ， 研 究 結 果 認 為 加 強 人 們 對 冒 險 性

遊 憩 活 動 的 認 知 ， 瞭 解 冒 險 性 遊 憩 的 好 處 ， 強 化 正 面 評 價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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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吸 引 更 多 人 來 參 與 此 活 動 。 在 醫 療 行 為 方 面 ， 劉 玉 山 、 王

佳 慧 、 郭 乃 文 （ 2007） 醫 院 藥師 提 供 用 藥 指 導 之 態 度 與 行 為

意 圖 研 究 中 ， 顯 示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與 行 為 意  

表 2-2  國 內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相 關 研 究  

研 究 者  研 究 目 的 摘 要  研 究 對 象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吳 毓 珍  

(2005）  

探 討 政 策 執 行 、 政

策 行 銷 等 相 關 問

題 ， 透 過 衡 量 消 費

者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所 形 成 的 行 4為 意

圖 來 了 解 消 費 者 實

際 索 取 統 一 發 票 行

為 之 關 聯 性 。  

中 部 地 區 六

縣 市 之 一 般

消 費 大 眾 。  

變 異 數 分 析、複

迴 歸 分 析、因 素

分 析 。  

陳 忠 誠  

(2005）  

以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模

式 預 測 並 分 析 其 參

與 現 場 觀 賞 SBL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的 行 為

意 圖，供 SBL推 廣 單

位 參 考 。  

以 文 化 大 學

學 生 為 母 群

體，對 上 體 育

課 的 同 學 進

研 究 。  

結 構 方 程 式 。  

許 辰 維  

(2004）  

以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探

討 冒 險 性 遊 憩 活 動

參 與 者 之 行 為 意

圖 。  

專 業 性 登 山

活 動 從 事

者 。  

結 構 方 程 式 。  

下 ㄧ 頁 接 續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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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 內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相 關 研 究 （ 續 ）  

李 柏 慧  

(2004）  

民 眾 個 人 背 景 因

素 、 健 走 行 為 認

知 、 居 住 環 境 知 覺

等 變 項 在 健 走 意 圖

的 差 異 。  

以 台 中 市 北 屯

區 25-59 歲 之

成 人 為 研 究 對

象，研 究 者 以 健

走 行 為 意 圖 問

卷 進 行 施 測，共

取 得 有 效 問 卷

280 份 。  

描 述 性 統

計 、 獨 立 樣

本 t，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Pearson 

積 差 相 關 及

階 層 迴 歸 分

析 。  

柯 炳 式  

(2005）  

 

 

瞭 解 影 響 基 層 公 務

機 關 的 公 務 人 員 使

用 自 由 軟 體 的 行 為

意 圖 與 考 量 因 素 。  

 

 

參 與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九 十 二 年

基 層 機 關 自 由

軟 體 應 用 推 廣

基 層 公 所 中 ， 受

過 自 由 軟 體 相

關 教 育 訓 練 的

公 務 人 員 。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構 方 程

式 、 迴 歸 分

析 。  

 

趙 延 祥  

(2004）  

 

以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建

構 ─ 描 述 不 同 情 境

下 行 人 違 規 意 圖 與

行 為 的 整 合 模 式 。  

 

台 中 市 的 大

學 、 高 中 、 國 中

各 一 間 學 校 為

調 查 範 圍 ， 受 訪

者 則 涵 蓋 各 年

級 、 各 類 組 與 各

系 的 班 級 學 生 。  

結 構 方 程 式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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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有 顯 著 關 係 ， 其 中 只 有 態 度 與 主 觀 規 範 對 行 為 意 圖 具 有 影

響 力 ， 但 如 果 藥 師 所 必 須 調 配 的 處 方 太 多 ， 只 能 進 行 審 核 藥

物 調 配 的 正 確 性 ， 會 對 病 患 用 藥 指 導 服 務 忽 略 。 而 國 外 運 用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在 許 多 領 域 ， 其 中 包 含 教 育 行 為 、 醫 療 行 為 、

消 費 行 為 、 休 閒 運 動 行 為 、 個 人 行 為 等 ， 其 中 早 期 大 多 使 用

於 健 康 行 為 以 及 教 學 行 為 ， 至 於 休 閒 與 運 動 行 為 的 研 究 並 不

多 ， 如 表 2-3。 

    小 結  

    根 據 以 上 研 究 指 出，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對 於 行 為 意 圖 具 有 很

好 的 預 測 度 ， 而 各 研 究 中 均 顯 示 ， 面 對 同 樣 的 特 定 行 為 ， 會

依 個 人 身 分、婚 姻、家 庭 因 素、價 值 觀、收 入、知 識、學 歷 、

技 術 對 行 為 意 圖 有 所 差 異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因 素 在 某 些 情 境 下

對 意 圖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力 。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受 測 者 背 景 對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構 面 之 關 係 ， 並 探 討 三 者 與 行 為 意

圖 之 關 係 。 另 外 综 合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針 對 休 閒 行 為 與 運 動 行 為

相 關 研 究 發 現 ， 主 觀 規 範 大 多 不 顯 著 ， 其 原 因 為 這 些 活 動 或

運 動 均 屬 於 正 面 的 活 動 ， 所 以 不 會 受 到 社 會 或 親 朋 好 友 的 反

對 ， 此 外 態 度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在 影 響 行 為 意 圖 上 ， 均 佔 了 重

要 的 地 位 。 G o d i n  a n d  K o k  ( 1 9 9 6 )探 討 18 篇 以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運 用 在 運 動 領 域 之 研 究 也 發 現 在 所 有 文 獻 中 ， 意 圖 完 全 可 以

預 測 運 動 行 為 ， 而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有 一 半 可 以 預 測 運 動 行 為 。

雖 然 已 知 道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可 以 預 測 意 圖 ， 但 此 理 論 中 的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皆 是 影 響 購 買 決 策 的 因 素 之

ㄧ ， 加 上 參 與 保 齡 球 運 動 還 有 許 多 的 非 自 意 志 可 以 控 制 的 特

殊 性 ， 例 如 球 館 的 消 費 環 境 就 不 是 消 費 者 所 能 控 制 。 因 此 本

研 究 續 而 探 討 消 費 環 境 的 重 要 性 與 相 關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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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 外 運 用 計 畫行 為 理 論 於 休 閒 活 動 相 關 研 究  

研 究 者  研 究 內 容  結 果 分 析  

A j z e n與

D r i v e r ( 1 9 9 2 )  

對 大 學 生 的 跑

步 、 爬 山 、 划 船 、

海 灘 運 動 與 自 行

車 戶 外 運 動 做 行

為 意 圖 之 研 究  

態 度、主 觀 規 範、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中，三 者 皆 能 夠 預

測 意 圖，以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影 響 最 大，主 觀 規 範 最 不

顯 著 。  

B l a n d i n g ( 1 9 9 4 )  研 究 老 人 從 事 戶

外 冒 險 活 動 意

圖，選 擇 參 與 冒 險

活 動 或 是 文 化 歷

史 活 動，做 比 較 差

異 。  

參 與 不 同 課 程 的 老 人 在

主 觀 規 範、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上 有 所 差 異，最 後 發 現 意

圖 與 過 去 經 驗 無 關 。  

B l u e ( 1 9 9 6 )  研 究 藍 領 工 人 的

運 動 行 為 。  

此 研 究 指 出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會 影 響 個 人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意 圖，也 會 直 接 影

響 到 實 際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行 為 。  

G o d i n  a n d  

K o k ( 1 9 9 6 )  

探 討 1 8 篇 以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運 用 在

運 動 領 域 之 研 究 。

發 現 在 所 有 文 獻 中，意 圖

完 全 可 以 預 測 運 動 行

為，而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有 一

半 可 以 預 測 運 動 行 為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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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環 境  

    消 費 者 行 為 研 究 領 域 中 已 經 發 展 許 多 知 名 的 決 策 模 式 ，

本 研 究 將 探 討 較 為 被 廣 泛 使 用 的 E K B 模 式 、 E B M 模 式 、

H o w a r d 之 消 費 者 決 策 模 式  ( C o n s u m e r  D e c i s i o n  M o d e l ,  C D M )

和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之 關 係 ， 並 討 論 購 買 決 策 中 的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的 重 要 性 。   

一 、 E K B 模 式  

    此 模 式 認 為 購 買 決策 形 成 的 五 大 步 驟 分 別 為 需 求 認 知 、

資 訊 尋 求、方 案 評 估、購 買 選 擇 與 購 買 結 果  ( E n g e l ,  K o l l a t  &  

B l a c k w e l l ,  1 9 8 2 )。 一 開 始 ， 當 消 費 者 發 現 想 像 的 理 想 狀 況 與

實 際 有 落 差 時 ， 便 產 生 許 多 問 題 上 的 認 知 ， 而 這 些 問 題 來 自

於 外 部 環 境 的 刺 激 與 、 個 人 經 驗 與 內 在 動 機 ， 續 而 從 自 己 本

來 的 記 憶 （ 內 部 ） 或 親 朋 好 友 、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 外 部 ） 尋 求

來 解 決 或 滿 足 問 題 ， 接 下 來 評 估 本 身 產 品 的 屬 性 及 對 各 品 牌

評 價 ， 產 生 一 致 性 的 喜 好 程 度 。 其 中 也 會 受 週 遭 群 體 或 規 範

的 影 響 ， 一 般 來 說 購 買 意 圖 越 高 越 容 易 促 使 行 為 的 產 生 ， 但

仍 可 能 會 受 到 一 些 非 自 我 意 志 所 能 控 制 的 因 素 而 有 所 改 變 ，

而 購 後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之 結 果 將 成 為 往 後 再 次 購 買 的 參 考 依 據  

( E n g e l ,  K o l l a t  &  B l a c k w e l l ,  1 9 7 8 )。  

二 、 E B M 模 式  

    E n g e l、 B l a c k w e l l  a n d  M i n i a r d  ( 1 9 9 3 )認 為 一 切 的 消 費 者

購 買 產 品 或 過 程 中 ， 相 關 活 動 和 意 見 即 是 消 費 者 直 接 涉 及 、

取 得 、 消 費 與 處 置 產 品 和 服 務 ， 決 策 程 序 圖 如 圖 2-4。  

三 、 H o w a r d 消 費 者 決 策 模 式  ( C o n s u m e r  D e c i s i o n  M o d e l ;  

C D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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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EBM 消費者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Engel, J. F., Blackwell, R. D., & Miniard, P. W. (1993). Consumer behavior (7th ed). 

Orlando, Florida: Dryden R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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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模 式 由 資 訊、品 牌 認 知、態 度、信 心、意 圖 以 及 購 買 ，

六 項 基 本 變 項 所 組 成 。 資 訊 是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變 數 ， 也 是 一 種

刺 激 所 引 起 的 知 覺 ， 消 費 者 透 過 以 往 的 回 憶 來 衡 量 所 了 解 的

品 牌 ； 品 牌 認 知 是 消 費 者 對 於 品 牌 的 認 識 程 度 ， 和 產 品 形 式

有 關 ； 態 度 是 產 品 所 提 供 的 功 能 是 否 能 滿 足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程

度 ； 信 心 指 消 費 者 自 己 判 斷 所 持 有 的 確 認 程 度 ； 意 圖 則 反 應

出 消 費 者 是 否 可 能 購 買 的 心 理 狀 態 ； 是 否 購 買 比 較 難 預 測 ，

因 為 意 圖 對 購 買 往 往 會 產 生 延 遲 的 現 象 ， 除 此 之 外 行 銷 策 略

也 會 影 響 購 買 行 為 ( H o w a r d  &  J a g d i s h ,  1 9 6 9 )， 如 圖 2 - 5。  

 

 

 

 

 

 

 

 

 

圖  2-5   H o w a r d 消 費 者 決 策 模 式  

資 料 來 源 ： H o w a r d ,  J .  A .  ( 1 9 9 4 ) ,  B u y e r  B e h a v i o r  i n  M a r k e t i n g  

S t r a t e g y  . p 3 5 .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e w  J e r s e y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從 三 個 模 式 可 以 清 楚 了 解 消 費 者 在 執 行 購 買 前 ， 會 考 慮

許 多 內 在 本 身 因 素 與 外 在 環 境 因 素 ， 根 據 自 己 的 需 求 做 出 決

定 ， 其 中 產 品 的 屬 性 與 或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都 是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決

策 之 ㄧ 。 在 以 燈 飾 產 品 為 例 探 討 購 買 決 策 的 研 究 中 發 現 燈 飾

資 訊  

品

牌  

資 訊

資 訊

資 訊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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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費 者 的 滿 意 度 對 購 買 決 策 呈 顯 著 ， 正 向 影 響 力 牌 因 素 滿 意

度 對 購 買 決 策 具 顯 著 預 測 力 （ 王 世 榕 、 鍾 志 明 ， 2009 ）。 在

消 費 者 購 買 童 書 決 策 因 素 之 研 究 中 顯 示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與 購 買

決 策 因 素 有 所 差 異 ， 消 費 者 購 買 童 書 會 因 為 產 品 、 價 格 、 通

路 、 促 銷 、 品 牌 與 知 名 度 等 考 量 而 有 所 不 同 （ 王 祿 旺 、 許 雅

惠 ， 2008）。 由 此 可 見 ㄧ 般 而 言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某 產 品 或 服 務

時 ， 不 會 憑 空 做 決 策 ， 其 購 買 決 策 會 受 到 內 在 的 心 理 因 素 與

外 在 的 環 境 因 素 對 行 為 意 圖 有 所 影 響 ， 而 內 在 因 素 包 含 感 覺

認 知、動 機、學 習、價 值 觀、態 度；外 在 環 境 因 素 包 含 文 化 、

參 考 群 體、意 見 領 袖，這 些 因 素 正 如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中 的 態 度、

主 觀 規 範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不 謀 而 合（ 黃 益 萬，2003；K o t l e r  &  

A r m s t r o n g ,  1 9 9 7）。  

    從 以 上 三 個 模 式 可瞭 解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與 購 買 決 策 息 息 相

關 ， 但 本 研 究 的 保 齡 球 運 動 行 為 中 消 費 環 境 也 是 消 費 者 購 買

決 策 所 參 考 的 因 素 之 ㄧ ， 而 此 因 素 正 好 是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中 所

忽 略 的 。 且 過 去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相 關 研 究 也 證 實 消 費 環 境

的 差 異 確 會 對 消 費 者 產 生 知 覺 差 異 （ 歐 陽 金 樹 ， 1998； 黃 谷

臣，2002）。消 費 情 境 可 分 為「 實 體 環 境 」、「 社 會 環 境 」、「 時

間 觀 點 」、「 任 務 界 定 」與「 先 前 狀 態 」，實 體 環 境 包 括 地 理 位

置 、 裝 潢 佈 置 、 聲 音 、 刺 激 物 件 、 清 潔 、 照 明 等 ， 也 就 是 消

費 者 進 行 消 費 的 同 時 會 接 觸 到 的 要 素（ B a k e r ,  1 9 8 6；榮 泰 生，

2000）。本 研 究 所 指 的 消 費 環 境 即 為 情 境 中 的 實 體 環 境，另 外

Z e i t h a m l ( 1 9 8 8 )  也 指 出 消 費 環 境 在 商 品 和 服 務 品 質 的 資 訊 提

供 上 扮 演 很 重 要 的 角 色 ，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對 於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圖 和 行 為 具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力 ， 因 此 球 館 的 消 費 環 境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也 是 本 研 究 探 討 的 一 部 分 。 人 類 面 臨 「 衡 量 」 判 斷 情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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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常 須 面 對 多 元 決 定 與 個 人 價 值 二 個 認 知 難 題 ， 多 元 決 定

為 對 情 境 的 各 屬 性 評 估 ， 包 含 服 務 等 ； 個 人 價 值 為 這 些 屬 性

在 自 我 本 身 認 知 的 重 要 性（ 陳 正 料、汪 明 生、陳 建 寧，2006）。

所 以 本 研 究 的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的 衡 量 為 多 元 決 定 與 個 人 價 值 的

乘 積 和 所 構 成 。  

  

小 結  

    保 齡 球 館 分 布 的 分布 上 ， 各 縣 市 可 能 一 個 地 區 會 有 許 多

間 保 齡 球 館（ 如 附 錄 一 ），而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在 選 擇 與 在 意 的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 會 隨 著 個 人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或 是 參 與 頻 率 不 同 消

費 者 而 有 不 同 的 選 擇 因 素 。 球 道 的 清 潔 、 各 時 段 收 費 價 錢 、

服 務 品 質 、 設 備 與 球 館 遠 近 等 ， 都 是 消 費 者 所 考 慮 的 因 素 ，

另 外 球 館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有 無 這 些 條 件 對 於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中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也 有 所 相 關 ， 因 為 這 可 能 會 導 致 個 人 對 於 從 事

此 運 動 的 難 易 度 增 加 或 減 少 。 因 此 本 研 究 以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為

架 構 ， 加 入 消 費 者 對 選 擇 球 館 的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探 討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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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採 用 問 卷 調查 法 ， 針 對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以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探 討 此 理 論 驗 證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的 可 能

性 與 適 用 性 。 本 章 將 詳 細 說 明 其 研 究 架 構 、 研 究 變 項 、 研 究

對 象 與 取 樣 方 法 、 研 究 工 具 、 研 究 步 驟 、 過 程 分 析 與 資 料 處

理 等 ， 進 一 步 瞭 解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模 式 中 各 信 念 構 面 對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意 圖 的 預 測 力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研 究 架 構 根 據 研 究目 的 與 動 機 以 及 文 獻 探 討 ， 以 Ajzen 

(1985) 所 提 出 的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為 基 礎 加 入 消 費 環 境 變 項，形

成 本 研 究 之 架 構。其 中 自 變 項 包 含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包 含 性 別、

年 齡 、 職 業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態 及 平 均 收 入 ） 以 及 消 費 者

特 性 （ 打 球 目 的 、 消 費 頻 率 、 球 路 、 是 否 購 買 球 具 及 常 去 時

段 ）， 依 變 項 則 是 影 響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意 圖 的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與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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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 究 架 構 圖  

 

第 二 節   研 究 變 項  

    針 對 本 研 究 有 關 的 變 項 ， 加 以 說 明 ：  

一 、 消 費 者 背 景 變 項 與 參 與 特 性  

    （ 一 ）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1. 性 別 ： 分 為 男 、 女 兩 類 。  

    2. 年 齡：分 為 十五 歲 以 下、十 六 歲 到 二 十 五 歲、二 十 六

歲 到 三 十 五 歲 、 三 十 六 歲 到 四 十 五 歲 、 四 十 六 歲 以 上 ， 共 五

組 。  

    3. 職 業：分 為 學 生、軍 公 教、工、商、農 漁 牧、自 由 業 、

個人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年齡 

3. 職業 

4. 教育程度 

5. 婚姻狀態 

6.平 均 收 入  

行為背景特性 

1. 打球目的 

2. 常去時段 

3. 購買球具 

4.消 費 頻 率  

5. 球 路  

 

個體對消費從事保齡球

運動的主觀規範信

個體對消費從事保齡球

運動的知覺行為控

個體對消費從事保齡球

運動在意的消費環境

個體對消費從事保齡球

運動的態度信念 

 
個體對消

費從事打

保齡球的

意圖 



 
 

37

其 他 ， 共 七 類 。  

    4. 教 育 程 度：分 為 小 學 以 下、國 中、高 中 職、大 專、碩

士 以 上 ， 共 五 類 。  

    5. 婚 姻 狀 態 ： 分 為 已 婚 和 未 婚 ， 共 兩 組 。  

    6. 平 均 收 入 ： 分 為 新 台 幣 20,000 元 以 下 、 20,001 到

40,000 以 下 、 40,001 到 60,000 以 下 、 60,001 到 80,000 以

下 、 80,001 以 上 ， 共 五 組 。  

    

    （ 二 ） 行 為 背 景 變 項  

    1. 打 球 目的 ： 分 為 一 般 娛 樂 休 閒 、 增 強 球 技 目 的 。  

    2. 常 去 時 段 ： 分 為  9： 00 到 12： 00、  12： 00 到 18：

00、 18： 00 到 00： 00、 00： 00 到 03:00， 共 四 個 時 段 。  

    3. 球 路 ：分 為 直 球 、 飛 碟 球 、 曲 球 ， 共 三 組 。  

      4.消 費 頻 率 ： 分 為 一 個 月 1~2 次 、 一 個 月 3~4 次 、 一 個

月 5~6 次 、 一 個 月 7 次 以 上 ， 共 四 組 。  

    5. 球 路 ： 分 為 直 球 、 飛 碟 球 、 曲 球 ， 共 三 組  

       是 否 會 特 地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消 費 ： 分 為 是 與 否 。  

    6. 是 否 有 購 置 自 己 的 球 具 （ 鞋 子 、 球 ）： 分 為 是 與 否 。  

  

二、內 衍 變 數（ e n d o g e n o u s  v a r i a b l e）與 外 衍 變 數（ e x o g e n o u s  

v a r i a b l e s）  

    （ 一 ） 個體 對 消 費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態 度 信 念  

  係 指 個 體 對 保 齡 球 運 動 的態 信 念 度 影 響 個 體 到 保 齡 球 館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意 圖 。 例 如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打 保 齡 球 。  

  （ 二 ） 個 體 對 消費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主 觀 規 範 信 念  

  係 指 個 體 的 重 要 他 人 （ 好朋 友 、 兄 弟 、 父 母 、 配 偶 ） 對



 
 

38

於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主 觀 信 念 而 影 響 個 體 從 事 此 運 動 的 意

圖 。 例 如 ， 朋 友 或 親 人 贊 成 自 己 打 保 齡 球 。  

  （ 三 ） 個 體 對 消 費 從 事保 齡 球 運 動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信 念  

  係 指 個 體 對 於 消 費 從 事 保齡 球 運 動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例

如 技 術 、 金 錢 因 素 等 。  

    （ 四 ） 個體 對 消 費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消 費 環 境 信 念  

    係 指 個 體 對 於 消 費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時 所 在 意 的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 例 如 球 館 路 程 距 離 、 是 否 有 教 練 指 導 等 。  

 

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取 樣 方 法  

    本 研 究 以 台 中 地 區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為 研 究 母 群 體 ， 球 館

選 擇 依 照 中 華 民 國 保 齡 球 協 會 登 入 之 樹 德 保 齡 球 館 、 大 中 保

齡 球 館 、 大 功 園 保 齡 球 館 、 巨 人 保 齡 球 館 、 雅 環 保 齡 球 館 、

統 帥 保 齡 球 館 、 雙 木 保 齡 球 館 、 萬 寶 保 齡 球 館 、 東 京 保 齡 球

館、老 虎 保 齡 球 館，共 計 十 間。而 結 構 方 程 式 在 進 行 分 析 時 ，

樣 本 數 要 於 300 到 500 人 為 佳（ 邱 皓 政，2004）。故 以 分 層 隨

機 抽 樣 的 方 式，以 時 段 分 成 9：00 到 12：00、 12：00 到 18：

00、 18： 00 到 00： 00、 00： 00 到 03： 00， 共 計 4 個 時 段 ，

每 時 段 抽 取 最 前 來 的 10 個 願 意接 受 問 卷 測 試 的 消 費 者，預 計

抽 樣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人 數 400 人 。  

    經 發 放 400 份 問 卷 後 ， 因 採 1 對 1 進 行 發 放 與 回 收 ， 共

收 回 400 份 問 卷，問 卷 回 收 率 為 100%，經 過 整 理 與 剔 除 明 顯

亂 答 或 漏 填 之 無 效 問 卷 ， 共 計 380份 ， 有 效 問 卷 之 回 收 率 為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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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一 、 問 卷 設 計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研 究工 具 為 依 據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架 構 的 結 構

式 問 卷 ， 以 A j z e n與 F i s h b e i n  ( 1 9 8 0 )建 構 此 理 論 之 想 法 ， 因 為

各 族 群 對 某 特 定 行 隨 的 信 念 皆 不 相 同 ， 所 以 在 設 計 結 構 式 問

卷 之 前 ， 先 設 計 開 放 性 問 卷 ， 開 放 性 問 卷 的 設 計 目 的 ， 乃 尋

找 影 響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各 種 信 念 因 素 。 利

用 開 放 式 問 卷 的 結 果 分 析 、 規 範 信 念 、 控 制 信 念 等 資 料 ， 配

合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的 定 義 與 操 作 方 法，篩 選 出 現 超 過 70%之 顯 著

信 念 以 利 於 編 制 結 構 式 問 卷 的 準 確 性 。 發 放 開 放 式 問 卷 目 的

是 為 了 避 免 在 結 構 式 問 卷 中 各 信 念 因 素 有 所 疏 漏 ， 共 發 放 50

份 。  

  本 研 究 的 結 構 式 問 卷 主 要根 據 第 一 階 段 開 放 性 引 導 問 卷

所 得 的 結 果 進 行 編 製 ， 並 參 考 相 關 研 究 及 文 獻 與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架 構 ， 進 行 草 擬 結 構 式 預 試 問 卷 與 正 式 問 卷 。 本 結 構 式 研

究 問 卷 為 「 結 構 方 程 式 模 式 」  ( s t r u c t u r a 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  

S E M )，  結 構 方 程 式 模 式 是 在 呈 現 一 種 客 觀 狀 態  ( o b j e c t i v e  

s t a t u s  o f  a f f a i r s ) 的 語 言 。 用 來 檢 查 有 關 於 觀 察 變 項  

( o b s e r v e d  v a r i a b l e s )與 潛 在 變 項  ( l a t e n t  v a r a b l e s )之 間 假 設

關 係 的 一 種 全 包 式 統 計 取 向  ( H o y l e ,  1 9 9 5 )。它 所 是 一 種 全 包

式 統 計 的 方 法 論 ， 是 因 為 融 合 了 因 素 分 析  (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

以 及 路 徑 分 析  (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兩 種 統 計 技 術（ 黃 芳 銘，2003）。 

  （ 一 ） 開 放 式 問 卷 設 計  

  發 放 開 放 式 問 卷 目 的 是 為了 避 免 在 結 構 式 問 卷 中 ， 各 信

念 因 素 有 所 疏 漏 ， 因 此 發 放 50份 開 放 式 問 卷 選 取 其 中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受 試 者 填 答 答 案 中，超 過 70%出 現 頻 率 之 信 念 因 素 編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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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式 問 卷 中，其 中 第 一 題 為 瞭 解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之「 動 機 」；

第 二 題 與 第 三 題 是 想 瞭 解 影 響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之「 主 觀 規 範 」；

第 四 題 與 第 五 題 則 是 想 瞭 解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對 保 齡 球 運 動 之

「 態 度 」；第 六 題 到 第 八 題 則 是 想 瞭 解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之「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其 題 目 如 下 ：  

    1.請 問 您 為 什 麼 會 來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   

    2.誰 影 響 或 鼓 勵 您來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 個 人 、 團 體 或 機

構 ？  

  3.誰 影 響 或 反 對 您 來 從 事保 齡 球 運 動 ， 個 人 、 團 體 或 機

構 ？  

    4.您 認 為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優 點 有 哪 些 ？  

    5.您 認 為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缺 點 有 哪 些 ？  

    6.在 眾 多 球 館 中 的選 擇 下 ， 請 舉 例 哪 些 條 件 會 構 成 您 選

擇 到 某 間 球 館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決 定 ？  

    7.哪 些 因素 可 能 會 成 為 你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阻 礙 ？  

    8.請 問 您 認 為 一 間經 營 良 好 的 保 齡 球 館 ， 必 須 要 有 哪 些

條 件 因 素 ？  

    9.哪 些 因素 可 能 會 影 響 您 更 想 來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  

   （ 二 ） 預 試 問 卷  

  本 研 究 根 據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為 架 構，參 考 范 莉 雯（ 2002）、

呂 宛 蓁 （ 2006） 的 休 閒 參 與 類相 關 文 獻 之 問 卷 與 開 放 式 問 卷

中 超 過 70%所 得 知 信 念 以 及 黃 谷 臣（ 2002）、 許 成 源 、 孟 範 武

（ 2005）、 歐 陽 金 樹 （ 1998）、 謝 一 睿 （ 1998）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相 關 文 獻 編 製 ， 第 一 部 分 為 基 本 資 料 部 份 ， 分 為 A 部 分

個 人 資 料 與 B 部 分 消 費 背 景 調 查 。第 二 部 份 為 態 度 量 表 ， 如

表 3-1；第 三 部 份 為 主 觀 規 範 量 表，如 表 3-2；第 四 部 份 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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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控 制 表，如 表 3-3；第 五 部 份 為 消 費 環 境 量 表，如 表 3-4；

第 六 部 份 為 行 為 意 圖 ， 如 表 3-5。  

    1.態 度 量 表 是 參 考A j z e n  ( 1 9 9 1 )研 究 修 改 後 與 本 研 究 之

開 放 式 問 卷 所 得 超 過 7 0 %之 信 念 結 果 所 編 制 而 成 ， 其 中 內 容

如 表 3 - 1。  

    2.主 觀 規 範 量 表 是 參 考 呂 宛 蓁（ 2006）、范 莉 雯（ 2002）、

C h i l d e r s  a n d  R a o  ( 1 9 9 2 )  研 究 修 改 後 以 及 本 研 究 之 開 放 式 問

卷 所 得 超 過 70%以 上 之 信 念 所 編 制 而 成 ， 如 表 3-2。  

    3.知 覺 行 為 控 量 表 是 參 考 Ajzen ( 1 9 9 1 )、Ta y l o r  a n d  To d d  

( 1 9 9 5 )、 呂 宛 蓁（ 2006）、 許 成 源 與 孟 範 武（ 2005）研 究 修 改

後 以 及 本 研 究 之 開 放 式 問 卷 所 得 超 過 70%以 上 之 信 念 所 編 制

而 成，外 第 21 題 則 由 研 究 者 平常 參 與 保 齡 球 運 動 之 經 驗 而 編

制 ， 如 表 3-3。  

4.消 費 環 境 量 表 是 參 考 黃 臣 谷（ 2002）、謝 一 睿（ 1998）、

許 成 源 與 孟 範 武（ 2005）、歐 陽 金 樹（ 1998）與 本 研 究 之 開 放

式 問 卷 所 得 超 過 70%以 上 之 信 念 所 編 制 而 成，另 外 27、30、31、

32則 由 研 究 者 平 常 參 與 保 齡 球 運 動之 經 驗 而 編 制，如 表 3-4。 

    5.行 為 意 圖 量 表 則 是 參 考 Ajzen ( 1 9 9 1 )研 究 修 改 後 所 編

制 而 成 ， 行 為 意 圖 是 指 個 人 從 事 某 行 為 的 可 能 性 ， 可 以 用 來

預 測 實 際 行 為 的 發 生 。 本 研 究 之 行 為 意 圖 是 指 未 來 消 費 者 參

與 保 齡 球 運 動 之 傾 向 。 如 表 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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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態度量表 

構面 題號 題目：我認為打保齡球是 參考題項 衡量方式 

 1 有趣的 Ajzen (1991) 

 2 有助身心健康 開放式問卷 

 3 可以增進人際關係 開放式問卷所得 

 4 無聊的 Ajzen (1991) 

 5 無意義的 Ajzen (1991) 

 6 容易受傷 開放式問卷所得 

 7 很耗費金錢 開放式問卷所得 

 

  

 態 

  

 度 

 8 不受氣候影響的好運動 開放式問卷所得 

採取李克特五

等量表相乘（1

∼25分），非

常同意∼非常

不同意；非常

在意∼非常不

在意。 

     

 

 

表3-2  主觀規範量表 

構面 題號 題目：以下這些人或團體對於我從事

保齡球運動的贊成程度為何 

參考題項 衡量方式 

 9 父母 呂宛蓁（2006） 

 10 兄弟姐妹 呂宛蓁（2006） 

 11 公司（學校或球隊） 開放式問卷所得 

 12 同事（同學） 范莉雯（2002） 

 

 主 

 觀 

 規 

 範  13 上司、老師或其他重要他人 Childers and Rao 

(1992)  

採取李克特五

等量表相乘（1

∼25分），非

常贊成∼非常

不贊成；非常

願意∼非常不

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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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知覺行為控制量表 

構面 題號 題目：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影響我從事

保齡球運動 

參考題項 衡量方式 

 14 球技的好壞會影響我打保齡球運動的

意願 

開放式問卷所得 

 15 本身的經濟會影響我從事保齡球運動

的意願 

開放式問卷所得 

 16 去打保齡球對我而言是容易的 Ajzen (1991) 

 17 我瞭解保齡球之相關規則或技術 呂宛蓁（2006） 

 18 我有足夠的金錢讓我打保齡球運動 Taylor and Todd 

(1995) 

 19 我喜歡獨自一人打球 開放式問卷所得 

 20 我喜歡與朋友一起打球和交流 許成源與孟範武

（2005）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21 朋友臨時不能來，當天不會自己去打

球 

自編 

採取李克特五

等量表相乘（1

∼25分），非

常符合∼非常

不符合；非常

在意∼非常不

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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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消費環境量表 

構面 題號 題目：哪些消費環境因素會影響我從

事保齡球運動 

參考題項 衡量方式 

 22 球館本身有廣大的停車位很重要 開放式問卷所得 

 23 禁菸與空氣品質好壞很重要 黃臣谷（2002） 

 24 有免費教練教學會讓我更想打保齡球 開放式問卷所得 

 25  消費時段之收費高低是我選擇球館

之因素 

謝一睿（1998） 

 26 常舉辦娛樂或聯誼活動我會願意參加 開放式問卷所得 

 27 常舉辦競技比賽我會願意參加 自編 

 28 球館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好壞很重要 許成源與孟範武

（2005） 

 29 球道清潔與維護是選擇球館的因素 開放式問卷所得 

 30 球館公球品質好壞是選擇球館的因素 自編 

 31 球館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自編 

 32 複合式球館(結合網咖、撞球)吸引我 自編 

 

 

 

 消 

 費 

 環 

 境 

 33 球館距離家裡路太遠會減低前往動機 歐陽金樹（1998） 

採取李克特五

等量表相乘（1

∼25分），非

常符合∼非常

不符合；非常

在意∼非常不

在意 

 

表3-5  行為意圖量表 

構面 題號 題目：未來一年內 

 

參考題項 衡量方式 

 34 我願意前往保齡球館打球 Ajzen (1991) 

 35 我可能前往保齡球館打球 Ajzen (1991) 

 行 

 為 

 意 

 圖  36 我需要前往保齡球館打球 Ajzen (1991) 

採李克特五等

量表（1∼5

分）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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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預 試 問 卷 測 量  

    預 試 最 主 要 目 的 是檢 驗 題 項 的 堪 用 程 度 ， 讓 研 究 工 具 更

具 有 正 確 性 與 可 靠 性 ， 預 試 分 析 過 程 包 含 項 目 分 析 與 信 度 分

析 ， 以 作 為 改 善 題 目 的 依 據 ， 刪 除 不 良 題 項 ， 進 而 訂 定 正 式

問 卷 量 表 （ 邱 皓 政 ， 2000）。  

    本 研 究 選 取 台 中 樹 德 保 齡球 館 之 消 費 者 於 2009年 1月 23

日 進 行 問 卷 預 試 ， 採 取 分 層 隨 機 抽 樣 的 方 式 ， 以 時 段 價 位 的

不 同 分 為 9：00∼ 12：00、12：01∼ 18：00、18：01∼ 00：00、

00： 01∼ 03： 00， 共 計 四 個 時 段 ， 對 各 時 段 最 先 消 費 打 球 之

25人 發 放，共 計 發 放 問 卷 100份。本 研 究 問 卷 採 一 對 一 解 釋 題

型 方 式 發 放 ， 提 高 問 卷 的 回 收 率 以 及 減 少 無 效 問 卷 的 產 生 ，

因 此 回 收 問 卷 百 分 比 與 有 效 問 卷 百 分 比 皆 為 100%。 而 本 研 究

預 試 問 卷 經 過 編 碼 與 輸 入 後 ，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與 信 效 度 分 析 。  

三 、 量 表 信 度 、 效 度 檢 討  

（ 一 ） 項 目 分 析  

  項 目 分 析 是 測 驗 發 展 最 為根 本 的 工 作 ， 目 的 為 針 對 預 試

題 目 進 行 適 切 性 的 評 估 ， 而 項 目 分 析 涉 及 許 多 統 計 數 據 或 指

標 的 判 別，固 具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地 位（ 邱 皓 政，2000）。而 本 研

究 採 用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 c r i t e r i o n  o f  i n t e r n a l  c o n s i s t e n c y )

又 稱 極 端 組 檢 驗 法 ， 其 目 的 再 於 測 驗 題 目 與 整 個 測 驗 是 否 作

用 一 致 （ 王 文 科 ， 2005）。 其 中 決 斷 值  (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  C R )的

計 算 方 法 是 將 預 試 量 表 的 總 分 高 低 取 極 端 的 27%芬 為 高 低

組 ， 在 計 算 各 別 題 目 在 兩 個 極 端 組 的 得 分 平 均 數 ， 此 法 改 良

後 即 為 此 決 斷 值（ 邱 皓 政，2000）。CR值 較 大 且 達 差 異 顯 著 水

準（ α 值 小 於 .05 或 .01）表 示 該 提 具 有 鑑 別 度，此 為 選 題 的

依 據（ 王 保 進，1996）。固 本 研 究 採 用 此 種 方 法 作 為 篩 選 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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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依 據 ， 刪 除 C R值 小 於 2.4且 α 值 小 於 .01的 題 目 。  

表 3-6  態 度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目  CR值  

1 有 趣 的  7.157**

2 有 助 身 心 健 康  2.428* 

3 可 以 增 進 人 際 關 係  3.635**

4 無 聊 的  0.203 

5 無 意 義 的  3.577**

6 容 易 受 傷  0.652 

7 很 耗 費 金 錢  0.172 

8 不 受 氣 候 影 響 的 好 運 動  5.880**

* p < . 0 5    * * p < . 0 1  

 

 

表 3-7  主 觀 規 範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目  CR值  

9 父 母  4.669** 

10 兄 弟 姐 妹  5.640** 

11 公 司 (學 校 或 球 隊 ) 5.292** 

12 同 事 (同 學 ) 6.836** 

13 上 司 、 老 師 或 其 他 重 要 他 人  4.704** 

* p < . 0 5    * * p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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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量 表 項 目 分 析摘 要 表  

 題 號  題 目  CR值  

14 球 技 的 好 壞 會 影 響 我 打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意

願  3.280** 

15 本 身 的 經 濟 會 影 響 我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意 願  2.432* 

16 去 打 保 齡 球 對 我 而 言 是 容 易 的  2.732** 

17 我 瞭 解 保 齡 球 之 相 關 規 則 或 技 術  4.276** 

18 我 有 足 夠 的 金 錢 讓 我 打 保 齡 球 運 動  6.088** 

19 我 喜 歡 獨 自 一 人 打 球  0.968 

20 我 喜 歡 與 朋 友 一 起 打 球 和 交 流  7.743** 

21 朋 友 臨 時 不 能 來 ， 當 天 不 會 自 己 去 打 球  2.207* 

* p < . 0 5    * * p < . 0 1  

 

 

表 3-9  消 費 環 境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目  CR值  

22 球 館 本 身 有 廣 大 的 停 車 位 很 重 要  3.274** 

23 禁 菸 與 空 氣 品 質 好 壞 很 重 要  3.302** 

24 有 免 費 教 練 教 學 會 讓 我 更 想 打 保 齡 球  3.762** 

25 消 費 時 段 之 收 費 高 低 是 我 選 擇 球 館 之 因

素  3.689** 

26 常 舉 辦 娛 樂 或 聯 誼 活 動 我 會 願 意 參 加  4.598** 

下 ㄧ 頁 續 接 表 3-9 



 
 

48

表 3-9  消 費 環 境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 續 ）  

  27 常 舉 辦 競 技 比 賽 我 會 願 意 參 加  2.450* 

28 球 館 工 作 人 員 服 務 態 度 好 壞 很 重 要  8.272** 

29 球 道 清 潔 與 維 護 是 選 擇 球 館 的 因 素  7.245** 

30 球 館 公 球 品 質 好 壞 是 選 擇 球 館 的 因 素  6.062** 

31 球 館 安 全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4.723** 

32 複 合 式 球 館 (結 合 網 咖 、 撞 球 )會 吸 引 我  0.148 

33 球 館 距 離 家 裡 路 太 遠 會 減 低 前 往 動 機  2.289* 

* p < . 0 5    * * p < . 0 1  

 

表 3-10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號  題 目  CR值  

34 我 願 意 前 往 保 齡 球 館 打 球  8.038** 

35 我 可 能 前 往 保 齡 球 館 打 球  16.96** 

36 我 需 要 前 往 保 齡 球 館 打 球  13.153**

* p < . 0 5    * * p < . 0 1  

 

    量 表 經 過 項 目 分 析 後 顯 示 態 度 量 表 中 的 4題、6題、7題 以

及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量 表 中 的 19題 、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中 的 32題 未 達

CR值 顯 著 水 準 ， 其 餘 題 目 CR值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代 表 其 他 題 目

鑑 別 度 十 分 良 好 。 因 此 刪 除 4題 、 6題 、7題 、 19題 、32題 ，進

行 下 一 階 段 信 效 度 分 析 。  

（ 二 ） 信 度 分 析  

    以C r o n b a c h  α 係 數 來 檢 驗 內 在 一 致 信 度，取 係 數 0.7 以



 
 

49

上 表 示 可 信 程 度（ 邱 皓 政，2000），當 係 數 越 大 表 示 內 部 一 致

性 越 高 ， 但 若 係 數 <0.35， 則應 該 拒 絕 其 信 度 ， 當 係 數 大 於

0.7 表 示 高 信 度 ， 係 數 大 於 0.9表 示 十 分 可 信 （ 范 莉 雯 ，

2003）。本 研 究 態 度 量 表、主 觀 規 範 量 表、知 覺 行 為 控 制 量 表、

消 費 環 境 量 表、行 為 意 圖 量 表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分 別 為 0.84、

0.87、 0.88、 0.85、 0.91， 因 此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信 度 。 

四 、 效 度 考 驗  

效 度 檢 驗 方 面 ， 本 研 究 以 從 樣 本 中 蒐 集 的 重 要 信 念 ， 以

反 應 次 處 累 加 超 過 70％ 的 信 念來 形 成 結 構 式 問 卷 ， 因 此 應 具

內 容 效 度。依 據 Ajzen的 計 劃 行 為 理 論 量 表 建 構 原 則 下，進 行

因 素 效 度 分 析 。  

（ 一 ） 因 素 效 度  

  建 構 效 度 是 指 測 量 工 具 能測 量 理 論 概 念 或 特 質 程 度 ， 必

須 先 由 一 個 理 論 為 著 手 在 進 行 測 量 分 析 ， 驗 證 是 否 符 合 建 構

與 理 論（ 榮 泰 生，2008）。固 本 研 究 採 用 與 建 構 效 度 有 直 接 關

係 的 因 素 效 度 進 行 分 析 衡 量 問 卷 之 效 度 ， 以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a n a l y s i s ,  P C A )配 合 最 大 變 異 法 進 行 正

交 轉 軸，剔 除 因 素 負 荷 量 0.5以 下 或 與 原 理 論 之 因 素 容 易 產 生

混 淆 之 題 目，作 為 後 續 分 析 之 用。總 量 表 以 研 究 者 所 設 定 的 5

個 因 子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其 因 素 分 析 表 如 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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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  因素分析表 

題  成份 

號 題目 1 2 3 4 5 

30 球館公球品質好壞是選擇球館的因素 .713   

31 球館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692 .306  

29 球道清潔與維護是選擇球館的因素 .659 .330  

33 球館距離家裡路太遠會減低前往動機 .552   

24 有免費教練教學會讓我更想打保齡球 .536   

23 禁菸與空氣品質好壞很重要 .533 .374  

21 朋友臨時不能來，當天不會自己去打球 .525   

28 球館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好壞很重要 .522   

25 消費時段之收費高低是我選擇球館之因素 .519   

26 常舉辦娛樂或聯誼活動我會願意參加 .475  .331 

22 球館本身有廣大的停車位很重要 .337  .326 

11 公司(學校或球隊) .835   

10 兄弟姐妹 .815   

9 父母 .797   

13 上司、老師或其他重要他人 .781   

12 同事(同學) .778   

2 有助身心健康 .739  

1 有趣的 .739  

4 無意義的 .738  

3 可以增進人際關係 .655  

20 我喜歡與朋友一起打球和交流 .309 .500 .354 

 下ㄧ頁續表3-11   



 
 

51

表3-11  因素分析（續） 

8 不受氣候影響的好運動 .407  

17 我瞭解保齡球之相關規則或技術 .305 .765 

14 球技的好壞會影響我打保齡球運動的意願  .733 

16 去打保齡球對我而言是容易的  .689 

18 我有足夠的金錢讓我打保齡球運動  .595 

27 常舉辦競技比賽我會願意參加  .481 

15 本身的經濟會影響我從事保齡球運動意願 .317  .465 

34 我願意前往保齡球館打球   .914

36 我需要前往保齡球館打球   .829

35 我可能前往保齡球館打球   .824

備註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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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卷 經 過 因 素 分 析後 顯 示 ， 因 素 負 荷 量 低 於 .05 有 第 8

題 、 15 題 、 22 題 、 26 題 、 27 題 ， 另 外 與 題 目 與 理 論 所 構 思

之 因 素 構 面 不 符 的 有 第 20 題 與 21 題 ， 故 刪 除 以 上 所 列 出 之

題 目 ， 訂 定 正 式 問 卷 如 下 。  

 

表 3-12  正 式 問 卷 態 度 量 表  

題 號  題 目  

1 有 趣 的  

2 有 助 身 心 健 康  

3 可 以 增 進 人 際 關 係  

4 無 意 義 的  

 

 

 

表 3-13  正 式 問 卷 主 觀 規 範 量 表  

 題 號  題 目  

5 父 母  

6 兄 弟 姐 妹  

7 公 司 (學 校 或 球 隊 ) 

8 同 事 (同 學 ) 

9 上 司 、 老 師 或 其 他 重 要 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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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正 式 問 卷 知 覺 行 為 控制 量 表  

 題 號  題 目  

10 球 技 的 好 壞 會 影 響 我 打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意 願  

11 去 打 保 齡 球 對 我 而 言 是 容 易 的  

12 我 瞭 解 保 齡 球 之 相 關 規 則 或 技 術  

13 我 有 足 夠 的 金 錢 讓 我 打 保 齡 球 運 動  

 

表 3-15  正 式 問 卷 消 費 環 境 量 表  

題 號  題 目  

14 禁 菸 與 空 氣 品 質 好 壞 很 重 要  

15 有 免 費 教 練 教 學 會 讓 我 更 想 打 保 齡 球  

16 消 費 時 段 之 收 費 高 低 是 我 選 擇 球 館 之 因 素  

17 球 館 工 作 人 員 服 務 態 度 好 壞 很 重 要  

18 球 道 清 潔 與 維 護 是 選 擇 球 館 的 因 素  

19 球 館 公 球 品 質 好 壞 是 選 擇 球 館 的 因 素  

20 球 館 安 全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21 球 館 距 離 家 裡 路 太 遠 會 減 低 前 往 動 機  

 

表 3-16  正 式 問 卷 行 為 意 圖 量 表  

題 號  題 目  

22 我 願 意 前 往 保 齡 球 館 打 球  

23 我 可 能 前 往 保 齡 球 館 打 球  

24 我 需 要 前 往 保 齡 球 館 打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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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步 驟 與 過 程  

 

 

 

 

 

                                                    

 

 

 

 

 

 

 

 

 

 

 

 

 

 

 

 

 

圖 3-2  研 究 流 程 圖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確 立 研 究 架 構  

研 究 問 題  

參 考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蒐 集 各 類 文

研 究 理 論 架

編 擬 重 要 信 念 問

問 卷 預 試

問 卷 修 正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資 料 分 析  

研 究 結 果 報 告 與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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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資 料 分 析 法  

本 研 究 使 用 A m o s  6 . 0結 構 方 程 式 分 析 軟 體 以 及 S P S S  1 4

統 計 軟 體 作 為 資 料 分 析 工 具 ， 對 所 假 設 之 「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 中 的 各 組 變 相 之 間 關 係 進 行 分 析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方 式 分 析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之 基 本 資 料 與 頻

率 ， 使 用 次 數 分 配 、 百 分 比 呈 現 分 配 情 形 。  

二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A )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不 同 背 景 之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對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 行 為 異 圖 是 否 達 顯 著

差 異 ， 若 達 顯 著 則 使 用 S c h e f f e ’ s  M e t h o d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三 、 結 構 方 程 式  ( S E M ) 

    （ 一 ） 以 結 構 方 程式 中 的 卡 方 自 由 比 、 標 準 化 均 方 根 殘

差 ( S t a n d a r d i z e d  R o o t  M e a n  s q u a r e  R e s i d u a l ,  R M R )、適 配 度 指

數 ( G o o d n e s s  o f  F i t  I n d e x ,  G F I )、 漸 近 的 誤 差 均 方 根  ( R o o t  

M e a n  S q u a r e  E r r o r  o f  A p p r o x i m a t i o n ,  R M S E A )、 益 性 適 合 度

指 標  ( C o m p a r a t i v e - F i t  I n d e x ,  C F I ) 、 調 適 的 適 配 度 指 標

( A d j u s t e d  G o o d n e s s  o f   F i t  I n d e x ,  A G F I )、 增 量 適 配 度 指 標

( I n c r e m e n t a l  F i t  I n d e x ,  I F I )以 及 基 準 適 配 度 指 標 ( N o r m e d  F i t  

I n d e x ,  N F I )來 檢 驗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對 本 研 究 中 所 觀 察 的 影 響 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是 否 有 高 度 的 適 配 度 。  

  （ 二 ） 以 結 構 方 程 式 分 析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中 的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與 行 為 意 圖 等 變 項 間 路 徑

關 係 與 數 值 並 且 探 討 潛 在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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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分析與討論 

    本 章 主 要 為 呈 現問 卷 調 查 之 結 果 ，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台 中

地 區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之 背 景 變 項 以 及 消 費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中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與 行 為 意 圖 之 分

布 情 形 。 然 後 利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來 考 驗 消 費 者 與 各 因 素

間 的 差 異 性 ， 再 以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來 架 構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 另 外 檢 驗 模 式 之 適 配 度 及 分 析 其 中 各 參 數 間 的

影 響 路 徑 與 相 關 性 。  

    探 討 研 究 統 計 量化 之 結 果 ， 本 章 分 成 五 小 節 ： 第 一 節 為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背 景 變 項 分 析 ； 第 二 節 為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各 因 素 之 分 析 ； 第 三 節 為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於 各

因 素 間 之 差 異 分 析 ； 第 四 節 為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之 架 構；第 五 節 為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之 分 析。 

 

第 一 節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背 景 變 項 分 析 與 討 論  

    本 研 究 針 對 受 試者 背 景 變 項 分 析 分 為 兩 大 部 分 ， 其 中 消

費 者 個 人 資 料 部 份 有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態 、 平 均 收 入 、 消 費 頻 率 、 球 路 、 是 否 有 購 置 自 己 的 球 具 ；

消 費 背 景 則 有 打 球 目 的 、 挑 選 便 宜 時 段 以 及 常 消 費 時 段 ， 其

分 布 情 形 如 表 4-1。  

一 、 消 費 者 個 人 資 料 分 析  

（ 一 ） 性 別  

  如 表 4-1 所 顯 示 ， 男 性 消 費 者 有 266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70%；女 性 消 費 者 有 114 人，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30%，統 計 數

據 顯 示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以 男 性 居 多 。  

（ 二 ） 年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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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據 統 計 結 果 顯 示，15 歲 以 下 有 5 人，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3%， 是 最 低 比 例 的 一 組 ； 十 六 歲 到 二 十 五 歲 有 227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59.7%， 是 最 高 比 例 的 一 組 ； 另 外 二 十 六 歲 到

三 十 五 歲 有 119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31.3%； 三 十 六 歲 到 四

十 五 歲 有 20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5.3%； 四 十 六 歲 以 上 有 9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2.4%。  

（ 三 ） 職 業  

    根 據 統 計 結 果 顯 示 ， 學 生 族 群 最 多 ， 人 數 有 192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50.5%； 其 次 為 工 業 ， 人 數 66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7.4%；另 外 軍 公 教 有 29 人，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7.6%；商

業 有 31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8.2%； 農 漁 牧 有 4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1%；自 由 業 有 42 人，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1.1%；其

他 職 業 有 16 人，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4.2%，其 中 行 業 包 含 交 通 、

建 築 、 醫 療 、 家 管 、 服 務 業 。  

（ 四 ） 教 育 程 度  

  教 育 程 度 已 大 專 為 最 多， 人 數 有 260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68.4%； 其 次 為 高 中 職 ， 人 數 有 62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6.3%； 另 外 國 中 有 22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5.8%； 碩 士 以 上

有 35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9.2%； 小 學 以 下 有 1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0.3%。  

（ 五 ） 婚 姻 狀 態  

  如 表 4-1 顯 示 ， 已 婚 有 61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6.1%；

未 婚 有 319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83.9%。  

（ 六 ） 平 均 收 入  

  如 表 4-1 顯 示 ， 20000 元 以 下 有 199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52.4%；20001 元 到 40000 以 下 有 121 人，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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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40001 到 60000 以 下 有 40 人，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0.3%；

60001 到 80000 以 下 有 16 人 ， 佔 4.2%； 80001 以 上 有 4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1%。  

 

二 、 消 費 背 景 與 特 性 調 查  

（ 一 ） 打 球 目 的  

  如 表 4-1 顯 示 ， 打 球 目 的 居 一 般 休 閒 娛 樂 的 居 多 ， 共 計

318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83.7%； 增 強 球 技 為 目 的 為 62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6.3%。  

（ 二 ） 是 否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而 受 試 者 當 中 有 225人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消 費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59.2%； 不 會 特 地 選 擇 的 則 有 155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40.3%。  

（ 三 ） 最 常 消 費 時 段  

  如 表 4-1 所 顯 示 ， 最 常 消 費 時 段 為 09： 00 到 12： 00 的

有 44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1.6%； 時 段 12： 01： 18： 00 有

60 人，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5.8%；時 段 18：01 到 00：00 有 224

人，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58.9%；時 段 00：01 到 03：00 有 52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3.7%。  

（ 四 ） 消 費 頻 率  

  如 表 4-1 顯 示，一 個 月 1∼ 2 次 消 費 人 口 為 最 多 數，人 數

有 197 人，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51.8%；一 個 月 3∼ 4 次 有 77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20.3%； 一 個 月 5∼ 6 次 有 48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2.6； 一 個 月 7 次 以 上 有 58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5.3%。  

 



 
 

59

（ 五 ） 球 路  

  分 為 直 球 、 飛 碟 球 、 曲 球 三 種 ， 其 中 直 球 為 228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60%； 其 次 為 飛碟 球 86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22.6%； 曲 球 則 有 66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17.4%。  

（ 六 ） 是 否 購 買 球 具 （ 球 或 鞋 子 ）  

  408 人 有 效 樣 本 之 中，125 人 有 購 買 球 俱，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32.9； 則 大 多 數 人 則 為 沒 有 購 買 球 俱 有 ， 共 255 人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67.1%。  

表 4-1  研 究 樣 本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組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性 別  男  2 6 6  7 0 %  

  女  1 1 4  3 0 %  

  總 和  3 8 0  1 0 0 %  

 

    年 齡  十 五 歲 以 下  5  1 . 3 %  

  十 六 歲 到 二 十 五 歲  2 2 7  5 9 . 7 %  

  二 十 六 歲 到 三 十 五 歲  1 1 9  3 1 . 3 %  

  三 十 六 歲 到 四 十 五 歲  2 0  5 . 3 %  

  四 十 六 歲 以 上  9  2 . 4 %  

  總 和  3 8 0  1 0 0 %  

 

    職 業  學 生  1 9 2  5 0 . 5 %  

  軍 公 教  2 9  7 . 6 %  

  工  6 6  1 7 . 4 %  

下 ㄧ 頁 續 表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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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研 究 樣 本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 續 ）  

  商  3 1  8 . 2 %  

  農 漁 牧  4  1 . 1 %  

  自 由 業  4 2  1 1 . 1 %  

  其 它  1 6  4 . 2 %  

  總 和  3 8 0  1 0 0 %  

  

    教 育 程 度  小 學 以 下  1  0 . 3 %  

  國 中  2 2  5 . 8 %  

  高 中 職  6 2  1 6 . 3 %  

  大 專  2 6 0  6 8 . 4 %  

  碩 士 以 上  3 5  9 . 2 %  

  總 和  3 8 0  1 0 0 %  

 

    婚 姻 狀 態  已 婚  6 1  1 6 . 1 %  

  未 婚  3 1 9  8 3 . 9 %  

  總 和  3 8 0  1 0 0 %  

    

    平 均 收 入  20000元 以 下  1 9 9  5 2 . 4 %  

  20001元 到 40000元 以 下  1 2 1  3 1 . 8 %  

  40001元 到 60000以 下  4 0  1 0 . 5 %  

  60001元 到 80000元 以 下  1 6  4 . 2 %  

  80001元 以 上  4  1 . 1 %  

  總 和  3 8 0  1 0 0 %  

下 ㄧ 頁 續 表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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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研 究 樣 本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 續 ）  

   樣 本 背 景 變

項  組 別  次 數  百 分 比  

    消 費 頻 率  一 個 月 1~2次  1 9 7  5 1 . 8 %  

  一 個 月 3~4次  7 7  2 0 . 3 %  

  一 個 月 5~6次  4 8  1 2 . 6 %  

  一 個 月 7次 以 上  5 8  1 5 . 3 %  

  總 和  3 8 0  1 0 0 %  

 

    球 路  直 球  2 2 8  6 0 %  

  飛 碟 球  8 6  2 2 . 6 %  

  曲 球  6 6  1 7 . 4 %  

  總 和  3 8 0  1 0 0 %  

 

 是 否 購 買 球 具  是  1 2 5  3 2 . 9 %  

  否  2 2 2  6 7 . 1 %  

  總 和  3 8 0  1 0 0 %  

 

打 球 目 的  一 般 娛 樂 休 閒  3 1 8  8 3 . 7 %  

  增 強 球 技  6 2  1 6 . 3 %  

  總 和  3 8 0  1 0 0 %  

    

下 ㄧ 頁 續 表 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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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研 究 樣 本 描 述 性 統 計 表 （ 續 ） 

是 否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是  
2 2 5  5 9 . 2 %  

  否  1 5 5  4 0 . 8 %  

  總 和  3 8 0  1 0 0 %  

 

    最 常 消 費

時 段  

09:00到 12:00 
4 4  1 1 . 6 %  

  12:01到 18:00 6 0  1 5 . 8 %  

  18:01到 00:00 2 2 4  5 8 . 9 %  

  00:01到 03:00 5 2  1 3 . 7 %  

  總 和  3 8 0  1 0 0 %  

 

三 、 討 論  

    經 由 問 卷 結 果 分 析後 發 現 ， 台 中 地 區 保 齡 球 消 費 人 口 以

男 性 居 多 ， 此 結 果 與 許 成 源 與 孟 範 武 （ 2005） 台 北 地 區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而 年 齡 層 以 十 六 歲 到 二

十 五 歲 為 最 多 ， 其 次 為 二 十 六 歲 到 三 十 五 ， 兩 者 共 佔 所 有 有

效 樣 本 的 91%；而 學 生 族 群 佔 50.5%為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數 最 多 ，

並 且 學 歷 以 大 專 為 最 多 。 消 費 頻 率 為 1 個 月 消 費 1 次 到 2 次

人 口 最 多 ， 而 最 常 消 費 時 段 為 18： 01 到 00： 00 為 最 多 ， 並

且 大 多 消 費 者 以 一 般 休 閒 娛 樂 為 目 的 ， 此 與 謝 一 睿 （ 1998）

研 究 結 果 中 的 低 度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相 似 。  

    於 本 研 究 樣 本 中 ，直 球 佔 60%多 大 數 ， 其 次 飛 碟 球 佔

22.6%， 另 外 曲 球 佔 17.4%。 飛 碟 球 為 台 灣 所 自 創 之 球 路 ，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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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東 方 人 體 型 與 肌 力 不 如 歐 美 國 家 ， 但 美 國 則 以 曲 球 、 直

球 為 主（ 黃 瓊 瑤，2003）。台 灣 經 常 被 稱 為 常 勝 的 飛 碟 大 軍 ，

在 各 國 公 開 賽 或 錦 標 賽 奪 牌 不 足 為 奇 ， 但 近 幾 年 來 國 際 比 賽

成 績 都 不 盡 理 想 ， 可 能 原 因 包 括 球 道 敷 油 方 式 以 聖 誕 樹 型 的

重 油 為 主 等 ， 因 此 曲 球 打 法 優 勢 明 顯 ， 未 來 將 成 為 主 流 （ 林

聖 峰，2004）。在 本 研 究 數 據 中 雖 然 打 飛 碟 球 的 消 費 者 高 於 曲

球 ， 但 打 曲 球 人 口 比 例 仍 有 17.4%， 相 差 不 多 ， 但 因 先 前 從

未 有 文 獻 對 此 做 過 深 入 的 探 討 與 統 計 ， 所 以 無 法 比 較 近 來 增

加 的 趨 勢 。  

 

第 二 節   保 齡 球 消 費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各 因 素 之 分 析  

    本 節 將 針 對 保 齡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中 的 各 因 素 進 行

平 均 值 與 排 序 之 分 析 ， 因 素 依 序 為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 行 為 意 圖 。  

一 、 態 度  

    此 量 表 以 信 念 強度 與 結 果 評 價 相 乘 計 分 ， 因 此 得 分 範 圍

為 1 分 到 25 分，經 統 計 分 析 後，表 4-2 顯 示 此 構 面 中「 有 趣

的 」平 均 數 16.89 為 最 高，其 次 是「 有 助 身 心 健 康 」，而「 無

意 義 的 」 平 均 數 為 15.25，乃 因 負 面 態 度 記 分 方 式 以 反 向 記

分，信 念 強 度 1 分 以 5 分 計 算；2 分 以 4 分 計 算，3 分 則 維 持

不 變 。 由 此 結 果 可 得 知 ， 屬 於 負 面 態 度 的 平 均 數 為 態 度 量 表

中 最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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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態 度 因 素 得 分 表  

態 度 因 素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有 趣 的  17.03 5.144 1 

有 助 身 心 健 康  15.43 5.462 2 

可 以 增 進 人 際 關 係  15.21 5.640  

無 意 義 的  15.01 5.611 3 

總 量 表  15.67 5.280  

 

二 、  主 觀 規 範 量 表  

    主 觀 規 範 量 表 得分 由 主 觀 規 範 與 依 從 動 機 相 乘 所 得 ， 如

表 4-3 顯 示，同 事（ 同 學 ）平 均 數 13.7 為 最 高，可 見 同 儕 間

影 響 力 頗 高 ， 其 次 為 兄 弟 姐 妹 、 父 母 。 而 父 母 、 兄 弟 姐 妹 屬

於 主 群 體 ； 同 事 （ 同 學 ）、 公 司 （ 學 校 或 球 隊 ）、 上 司 、 老 師

或 其 他 重 要 他 人 則 屬 於 次 群 體 ， 從 表 4-3 得 知 次 群 體 影 響 力

與 依 從 動 機 略 大 於 主 群 體 ， 此 結 果 與 呂 宛 蓁 （ 2006） 職 棒 參

與 行 為 研 究 相 同 。 但 於 本 研 究 中 ， 主 群 體 與 次 群 體 中 各 因 素

得 分 平 均 數 相 差 不 多，故 後 續 研 究 並 未 將 兩 者 分 開 分 析 探 討。 

三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由 表 4-4顯 示 出「 我 有 足 夠 的 金 錢 讓 我 打 保 齡 球 運 動 」平

均 數 為 13.39為 最 高；其 次「 打 保 齡 球 對 我 而 言 是 容 易 的 」平

均 數 為 13.03；「 我 瞭 解 保 齡 球 之 相 關 規 則 或 技 術 」 平 均 數 為

12.55；「 球 技 的 好 壞 會 影 響 我 打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意 願 」 平 均 數

為 11.92， 而 主 觀 規 範 總 量 表 平 均 數 為 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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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主 觀 規 範 因 素得 分 表  

主 觀 規 範 因 素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父 母  12.64 5.159 3 

兄 弟 姐 妹  12.96 5.085 2 

公 司 (學 校 或 球 隊 ) 12.74 4.803  

同 事 (同 學 ) 13.85 5.129 1 

上 司、老 師 或 其 他 重 要 他 人 12.39 4.678  

主 群 體  12.80 5.122 2 

次 群 體  12.99 4.909 1 

總 量 表  12.87 5.192  

 

 

表 4-4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因 素 得 分 表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因 素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球 技 的 好 壞 會 影 響 我 打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意 願  
11.92 5.241  

去 打 保 齡 球 對 我 而 言 是 容

易 的  
13.03 4.744 2 

我 瞭 解 保 齡 球 之 相 關 規 則

或 技 術  
12.55 5.638 3 

我 有 足 夠 的 金 錢 讓 我 打 保

齡 球 運 動  
13.39 4.632 1 

總 量 表  12.72 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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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消 費 環 境  

    由 表 4-5可 知，以「 球 館 安 全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平 均 數 18.82

為 最 高 分 ； 其 次 是 「 球 道 清 潔 與 維 護 是 選 擇 球 館 的 因 素 」 平

均 數 為 18.80； 第 三 為 「 球 館 工 作 人 員 服 務 態 度 好 壞 很 重 要 」

平 均 數 18.59；第 四 為「 禁 菸 與 空 氣 品 質 好 壞 很 重 要 」平 均 數

為 18.58。 而 排 序 前 四的 平 均 數 比 消 費 環 境 總 量 表 平 均 數

16.57高 出 許 多，可 見 多 數 的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很 在 意 前 四 項

之 因 素 條 件 。  

表 4-5  消 費 環 境 因 素得 分 表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禁 菸 與 空 氣 品 質 好 壞 很 重 要  18.58 5.711 4 

有 免 費 教 練 教 學 會 讓 我 更 想

打 保 齡 球  
13.00 6.212 

 

消 費 時 段 收 費 高 低 是 我 選 擇

球 館 的 因 素  
15.28 5.752 

 

球 館 工 作 人 員 服 務 態 度 好 壞

很 重 要  
18.59 9.146 

3 

球 道 清 潔 與 維 護 是 選 擇 球 館

的 因 素  
18.80 5.289 

2 

球 館 公 球 品 質 好 壞 是 選 擇 球

館 的 因 素  
17.22 5.796 

5 

球 館 安 全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18.82 5.219 1 

球 館 距 離 家 裡 路 太 遠 會 減 低

前 往 動 機  
15.46 5.975 

 

總 量 表  16.57 6.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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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行 為 意 圖  

    行 為 意 圖 得 分 如 4表 -6顯 示，以「 我 願 意 前 往 保 齡 球 館 打

球 」 平 均 數 4.29為 最 高 ； 最 低則 是 「 我 需 要 前 往 保 齡 球 館 打

球 」 平 均 數 3.59， 而 行 為 意 圖 總 量 表 平 均 數 為 3.98。  

表 4-6  行 為 意 圖 因 素得 分 表  

行 為 意 圖 因 素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排 序  

我 願 意 前 往 保 齡 球 館 打 球  4.29 .999 1 

我 可 能 前 往 保 齡 球 館 打 球  4.06 1.084 2 

我 需 要 前 往 保 齡 球 館 打 球  3.59 1.075  

總 量 表  3.98 1.092  

 

六 、 討 論  

    由 以 上 研 究 結 果可 得 知 ， 大 部 分 的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對

打 保 齡 球 大 多 為 正 面 的 態 度 ， 而 主 觀 規 範 部 份 同 學 或 同 事 影

響 力 明 顯 的 較 大。保 齡 球 運 動 與 其 他 某 些 運 動 如 籃 球、登 山、

健 走 有 別 ，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每 次 都 必 須 花 錢 消 費 ， 因 此 在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中 ， 影 響 最 大 的 為 金 錢 因 素 。  

    本 研 究 中 消 費 環境 影 響 最 大 的 為 球 道 清 潔 與 維 護 因 素 ，

此 結 果 與 謝 一 睿 （ 1998） 研 究類 似 ， 該 研 究 指 出 保 齡 球 高 度

消 費 者 是 以 球 道 品 質 為 第 一 考 慮 因 素 ， 但 此 研 究 是 以 消 費 頻

率 高 低 定 義 高 低 度 的 消 費 者 。 而 本 研 究 中 消 費 者 以 1 個 月 消

費 1 到 2 次 的 為 最 多 ， 屬 於 謝 一 睿 （ 1998） 研 究 中 所 定 義 的

低 度 消 費 者 ， 但 結 果 仍 然 是 以 球 道 品 質 影 響 最 大 ， 此 為 相 異

之 處 。 另 外 消 費 者 對 於 未 來 消 費 打 保 齡 球 的 意 願 是 相 當 強 烈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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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於 各 因 素 間 之 差 異 分 析  

    本 節 主 要 對 於 消費 者 背 景 變 項 與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各 構 面 ， 比 較 不 同 的 背 景 在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消 費 環 境、行 為 意 圖 之 間 的 差 異 情 形。依 序 為「 態 度 」、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 行 為 意 圖 」。 

一 、 消 費 者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特 性 與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 一 ） 性 別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者 性 別 與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7 可 知

男 生 於 態 度 的 平 均 數 明 顯 高 於 女 生 ，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在 不 同 性 別 在 態 度 方 面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男 生 態 度 明 顯 高 於 女 生 。  

表 4-7  不 同 性 別 之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男  

n=266 

女  

n=114 

t值  

態 度  M 16.12 14.63 3.249* 

 SD 4.074 4.161  

*p<.05   ** p<.01 

 

（ 二 ） 年 齡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者 年 齡 與 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8 可 知 不 同 的 年齡 於 態 度 的 比 較 ， 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並 沒 有 因 為 年 齡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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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不 同 年 齡 之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15歲 以

下  

（ 1）  

n=5 

16~25

歲  

（ 2）

n=227

26~35

歲  

（ 3）

n=119

36~45

歲  

（ 4）

n=20 

46歲 以

上  

（ 5）  

n=9 

F值  

 

 

態 度  M 12.60 15.43 16.30 15.25 15.86 1.624

  SD 1.842 3.966 4.686 3.291 2.675  

*p<.05   ** p<.01 

 

（ 三 ） 職 業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者 職 業 與 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9 可 知 不 同 的 職業 於 態 度 的 比 較 ， 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並 沒 有 因 為 職 業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9  不 同 職 業 之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學 生  

（ 1） 

n=19

2 

軍 公

教  

（ 2）

n=29

工  

 

（ 3）

n=66

商  

 

（ 4）

n=31

農 漁

牧  

（ 5）

n=4 

自 由

業  

（ 6） 

n=42 

其 它

 

（ 7）

n=16

Ｆ

值  

 

 

 

態 度  Ｍ  15.3

7 

16.6

7

15.8

4

15.1

6

15.0

0

15.6

5 

17.9

2

1.3

55

 SD 3.96

3 

3.99

3 

4.75

3 

4.38

8 

1.06

1 

3.85

6 

4.38

8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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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教 育 程 度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者 教 育 程 度 與 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10可 知 不 同 的 教育 程 度 不 同 於 態 度 的 比 較 ， 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並 沒 有 因

為 教 育 程 度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10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小 學 以

下  

（ 1）

n = 1 

國 中  

（ 2）

n =22 

高 中 職

（ 3）

n=62 

大 專  

（ 4）

n=260

碩 士 以

上  

（ 5）  

n=35 

F值  

 

 

態 度  M 14.25 13.49 15.47 15.88 15.86 0.131

  SD  2.824 4.135 4.323 3.261  

*p<.05   ** p<.01 

 

（ 五 ） 婚 姻 狀 況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的 婚 姻 狀 態 與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11可 知 已 婚 或 未婚 於 態 度 的 比 較 ， 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並 沒 有 因 為 婚 姻 狀 態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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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已 婚  

n = 6 1 

未 婚  

n = 3 1 9 

 

t值  

態 度  M 16.50 15.51 1.702 

 SD 4.040 4.161  

*p<.05   ** p<.01 

 

（ 六 ） 平 均 收 入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的 平 均 收 入 與 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12可 知 消費 者 的 平 均 收 入 不 同 於 態 度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並 沒 有 因 為 平 均 收 入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12  不 同 收 入 之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20000元

以 下  

 

（ 1）  

n = 1 9 9 

20001

~40000

元 以 下

（ 2）

n = 1 2 1

40001

~60000

以 下  

（ 3）

n = 4 0 

60001

~80000

元 以 下  

（ 4）

n = 1 6 

80001元

以 上  

 

（ 5）  

n = 4 

F值  

 

 

 

 

態 度  M 15.31 16.20 15.63 16.16 15.88 0.918

  SD 3.952 4.587 3.805 3.344 6.333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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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消 費 頻 率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的 消 費 頻 率 與 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13可 知 消費 頻 率 不 同 於 態 度 的 比 較 ，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會 因 為 消 費 頻

率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經 過 Scheffe事 後 比 較 得 知，消 費 頻

率 「 一 個 月 7次 以 上 」 態 度 分 數 明 顯高 於 「 一 個 月 1~2次 」 與

「 一 個 月 3~4次 」， 代 表 保 齡 球 運 動 越 高 度 的 消 費 者 ， 態 度 越

趨 正 面 。  

 

表 4-13  不 同 消費 頻 率 之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一 個 月

1~2次

（ 1）

n = 1 9 7

一 個

月 3~4

次（ 2）

n = 7 7

一 個

月 5~6

次（ 3）

n = 4 8

一 個

月 7次

以 上

（ 4）

n = 5 8

F值  

 

 

事 後 比 較  

 

 

態 度   M 15.23 14.88 16.75 17.31 5.966* 4>1 

  SD 4.168 3.588 4.067 4.345  4>2 

*p<.05   ** p<.01 

 

（ 八 ） 球 路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的 球 路 與 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14 可 知 不 同 球 路 的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的 比 較，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因 為 消 費 者 使

用 的 球 路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經 過 Scheffe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球 路 「 直 球 」 在 態 度 分 數 明 顯 低 於 「 飛 碟 球 」 與 「 曲 球 」。  



 
 

73

表 4-14  不 同 球 路 之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直 球  

（ 1）  

n = 2 2 8 

飛 碟 球

（ 2）  

n = 8 6 

曲 球  

（ 3）  

n = 6 6 

F值  事 後 比

較  

 

態 度  M 15.04 16.64 16.57 6.661* 1<2 

 SD 4.037 4.050 4.326  1<3 

*p<.05   ** p<.01 

 

（ 九 ） 購 買 球 具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的 是 否 購 買 球 具 與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15 可 知 是 否 有 購 買 球 具 的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的 比 較 ，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因 為 是 否 有

購 買 球 具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15  是 否 有購 買 球 具 之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有 購 買 球 具

n = 1 2 5 

無 購 買 球 具

n = 2 5 5 

t值  

態 度  M 16.99 15.02 4.441* 

 SD 4.185 3.987  

*p<.05   ** p<.01 

（ 十 ） 消 費 目 的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的 消 費 目 的 與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16 可 知 消 費 目 的 不 同 的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的 比 較，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因 為 消 費 目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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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不 同 消費 目 的 之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一 般 娛 樂 休 閒

n = 3 1 8 

增 強 球 技  

n = 6 2 

t值  

態 度  M 15.26 17.76 4.436* 

 SD 4.042 4.112  

*p<.05   ** p<.01 

（ 十 一 ）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是 否 會 選 擇 便 宜 的 消 費 時 段 與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16可 知是 否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消 費 於 態

度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並 沒 有 因 為 消 費 者 是 否 選 擇 便 宜 的 時 段 消 費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17  是 否 會選 擇 便 宜 時 段 之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n = 2 2 5 

不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n = 1 5 5 

t值  

態 度  M 15.97 15.23 1.707 

 SD 4.075 4.237  

*p<.05   ** p<.01 

（ 十 二 ） 最 常 去 消 費 時 段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最 常 去 的 時 段 與 態 度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18可 知常 去 消 費 時 段 的 不 同 於 態 度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並 沒 有 常 去 時 段 的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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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常 去 消費 時 段 不 同 的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09:00到

12:00 

（ 1）  

n = 4 4  

12:01到

18:00 

（ 2）  

n = 6 0  

18:01到

00:00 

（ 3）  

n = 2 2 4 

00:01到

03:00 

（ 4）  

n = 5 2 

F值  

 

 

 

態 度  M 14.60 15.48 16.11 14.90 2.470 

  SD 3.550 3.889 4.389 3.643  

*p<.05   ** p<.01 

 

二 、 消 費 者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特 性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差 異 分 析  

 

（ 一 ） 性 別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費 者 的 性 別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19可 知 消 費 者 的 性 別 不 同 於 主 觀 規 範 的 比 較 ， 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規 範 並 沒 有 因 為

性 別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19  不 同 性別 之 消 費 者 於 主 觀 規 範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男  

n=266 

女  

n =114 

t值  

主 觀 規 範  M 13.17 12.33 1.797 

 SD 4.245 3.969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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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年 齡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的 年 齡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20可 知 消費 者 的 年 齡 不 同 於 主 觀 規 範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規 範 並 沒 有 因 為 年 齡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20  不 同 年 齡 之 消 費 者 於 主 觀 規 範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15歲 以

下  

（ 1）  

n=5 

16~25

歲  

（ 2）

n =227

26~35

歲  

（ 3）

n =119

36~45

歲  

（ 4）

n =20 

46歲 以

上  

（ 5）  

n = 9  

F值  

 

 

主觀規範 M 12.40 13.13 12.74 11.76 12.73 0.602 

 SD 2.182 4.185 4.417 3.373 3.040  

*p<.05   ** p<.01 

 

（ 三 ） 職 業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的 職 業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21可 知 消費 者 的 職 業 不 同 於 主 觀 規 範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規 範 並 沒 有 因 為 職 業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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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不 同 職 業 之 消 費 者 於 主 觀 規 範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別 

 

 

構面  

學生 

 

（1） 

n=192 

軍公

教 

（2）

n=29

工 

 

（3）

n=66

商 

 

（4）

n=31

農漁

牧 

（5）

n=4 

自由

業 

（6） 

n=42 

其它 

 

（7）

n=16

Ｆ值

 

 

 

Ｍ 
12.85 

13.9

0 

12.6

2 

12.2

3 

11.5

5 

12.7

9 

15.2

0 

1.35

3

主觀規

範 

SD 
3.907 

4.85

8 

3.87

6 

4.38

2 

3.07

8 

4.11

1 

6.43

4 

*p<.05   ** p<.01 

（ 四 ） 教 育 程 度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費 者 教 育 程 度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22 可 知 消 費 者 的 教 育 程 度 不 同 於 主 觀

規 範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規 範 並 沒 有 因 為 教 育 程 度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22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消 費 者 於 主 觀 規 範 之 變 異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小 學 以

下  

（ 1）

n=1 

國 中  

（ 2）

n=22 

高 中 職

（ 3）

n=62 

大 專  

（ 4）

n=260

碩 士 以

上  

（ 5）  

n=35 

F值  

 

 

主 觀 規 範  M  9.00 11.58 13.20 13.02 12.59 0.947

  SD . 2.732 4.840 4.164 3.720  

*p<.05   ** p<.01 

（ 五 ） 婚 姻 狀 況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婚 姻 狀 況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差 異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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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由 表 4-23 可 知 消 費 者 的 婚 姻 狀 況 於 主 觀 規 範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規 範 並 沒

有 因 為 婚 姻 狀 況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23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消 費 者 於 主 觀 規 範 之 變 異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已 婚  

n = 6 1  

未 婚  

n = 3 1 9  

t值  

主 觀 規 範  M  13.25 12.85 0.682 

 SD 4.497 4.117  

*p<.05   ** p<.01 

（ 六 ） 平 均 收 入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平 均 收 入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24 可 知 消 費 者 的 平 均 收 入 不 同 於 主 觀

規 範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規 範 並 沒 有 因 為 平 均 收 入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24  不 同 收 入 之 消 費 者 於 主 觀 規 範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20000元

以 下  

 

（ 1）  

n=199 

20001

~40000

元 以 下

（ 2）

n=121

40001

~60000

以 下  

（ 3）

n=40 

60001

~80000

元 以 下  

（ 4）

n=16 

80001元

以 上  

 

（ 5）  

n=4 

F值  

 

 

 

 

主 觀 規 範  M  12.99 12.58 13.76 12.83 11.70 0.703 

  S D 4.142 4.104 4.524 4.409 4.241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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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消 費 頻 率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費 者 消 費 頻 率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25 可 知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頻 率 不 同 於 主 觀

規 範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規 範 並 沒 有 因 為 消 費 頻 率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25  不 同 消 費 頻 率 之 消 費 者 於 主 觀 規 範 之 變 異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一 個 月

1~2次

（ 1）

n=197

 一 個

月 3~4

次 （ 2）

n=77 

一 個 月

5~6次

（ 3）

n=48 

一 個 月

7次 以

上 （ 4） 

n=58 

F值  

 

 

主 觀 規 範  M 12.69 12.72 13.38 13.56 0.092 

  S D  4.418 3.579 3.046 4.830  

*p<.05   ** p<.01 

（ 八 ） 球 路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球 路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26 可 知 消 費 者 的 球 路 不 同 於 主 觀 規 範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規

範 並 沒 有 因 為 球 路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26  不 同 球 路 之 消 費 者 於 主 觀 規 範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直 球  

（ 1）  

n=228 

飛 碟 球  

（ 2）  

n=86 

曲 球  

（ 3）  

n=66 

F 值  

主 觀 規 範  M 12.87 13.55 12.25 1.835 

 S D 4.145 4.578 3.652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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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購 買 球 具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是 否 有 購 買 球 具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27 可 知是 否 有 無 購 買 球 具 於 主 觀 規 範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規

範 並 沒 有 因 為 是 否 有 無 購 買 球 具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27  是 否 有 無 購 買 球 具 消 費 者 於 主 觀 規 範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有 購 買 球 具

n=125 

無 購 買 球 具

n=255 

t 值  

主 觀 規 範  M 13.09 12.84 0.550 

 S D 4.124 4.208  

*p<.05   ** p<.01 

 

（ 十 ） 消 費 目 的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費 者 之 消 費 目 的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28 可 知 消 費 者 的消 費 目 的 不 同 於 主 觀 規 範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規

範 並 沒 有 因 為 消 費 者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28  不 同 消 費 目 的 消 費 者 於 主 觀 規 範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一 般 娛 樂 休

閒  

n=318 

增 強 球 技  

n=62 

t 值  

主 觀 規 範  M 11.77 13.66 1.541 

 S D 4.222 3.882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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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是 否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消 費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29 可 知 是 否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於 主 觀

規 範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規 範 並 不 會 因 為 是 否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消 費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29  是 否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的 消 費 者 於 主 觀 規 範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n=225 

不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n=155 

t 值  

主 觀 規 範  M 13.26 12.43 1.913 

 S D 4.159 4.167  

*p<.05   ** p<.01 

 

（ 十 二 ） 最 常 去 消 費 時 段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最常 去 的 時 段 與 主 觀 規 範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30 可 知 消 費 者 的 最 常 去 的 時 段 的 不

同 於 主 觀 規 範 的 比 較，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主 觀 規 範 並 沒 有 因 為 消 費 者 選 擇 不 同 時 段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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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常 去 消 費 時 段 不 同 消 費 者 於 主 觀 規 範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p<.05   ** p<.01 

 

三 、 消 費 者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特 性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差 異 分 析  

（ 一 ） 性 別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的 性 別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31可 知 性 別 不 同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比 較 ，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會 因 為 性

別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生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變 項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女 生 。  

 

表 4-31  不 同 性 別 之 消 費 者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變 異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男  

n=266 

女  

n=114 

t 值  

M 13.52 10.86 6.437*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S D 3.928 3.042  

*p<.05   ** p<.01 

 

組 別  

 

 

構 面   

09:00

到

12:00 

（ 1）  

n=44 

12:01

到

18:00 

（ 2）  

n=60 

18:01

到

00:00 

（ 3）  

n=224 

00:01

到

03:00 

（ 4）  

n=52 

F值  

 

 

 

M 12.41 12.13 13.34 12.45 1.916 主 觀 規

範  S D 3.453 3.748 4.478 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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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年 齡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費 者 的 年 齡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32可知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比 較，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會 因 為 年 齡 層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經 過 Scheffe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年 齡 層 「 46歲以 上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分 數 大 於

「 16~25歲 」， 且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32  不 同 年 齡 之 消 費 者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變 異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15歲

以 下  

（ 1）  

n=5 

16~25

歲  

（ 2）

n=227

26~35

歲  

（ 3）

n=119

36~45

歲  

（ 4）

n=20 

46歲

以 上  

（ 5）  

n=9 

F值  

 

 

 

事 後

比 較  

 

 

 

M 11.35 12.16 13.32 14.28 16.31 4.961* 5>2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S D 5.290 3.845 3.716 3.568 3.278   

*p<.05   ** p<.01 

 

 

（ 三 ） 職 業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的 職 業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33可 消 費 者 知 職 業 不 同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比 較，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不 會 因 為 職 業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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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不 同 職 業 之 消 費 者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變 異數 分 析  

組別 

 

 

構面  

學生 

（1） 

n=192 

軍公

教 

（2）

n=29

工 

 

（3）

n=66

商 

 

（4）

n=31

農漁

牧 

（5）

n=4 

自由

業 

（6） 

n=42 

其它 

 

（7）

n=16 

Ｆ值

 

 

Ｍ 
12.18 

14.2

8 

13.0

0 

12.6

0 

13.5

0 

13.2

3 

14.0

6 

1.96

8

知覺行

為控制 

SD 
3.904 

3.45

2 

3.68

8 

3.24

9 

5.05

0 

4.07

1 

4.62

1 

*p<.05   ** p<.01 

 

（ 四 ） 教 育 程 度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的 教 育 程 度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34可 知 消 費 者 知 不 同 的 教 育 程

度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比 較，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不 會 因 為 教 育 程 度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34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消 費 者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小 學 以

下  

（ 1）

n=1 

國 中  

（ 2）

n=22 

高 中 職

（ 3）

n=62 

大 專  

（ 4）

n=260

碩 士 以

上  

（ 5）  

n=35 

F值  

 

 

M 20.00 12.27 12.75 12.75 12.59 0.968知 覺 行 為 控

制  S D . 3.794 4.242 3.829 3.603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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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婚 姻 狀 況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的 婚 姻 狀 況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35可 知 消 費 者婚 姻 狀 況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比

較，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不 會 因 婚 姻 狀 況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35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消 費 者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已 婚  

n=61 

未 婚  

n=319 

t 值  

M 14.48 12.39 3.944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S D 3.812 3.803  

*p<.05   ** p<.01 

 

（ 六 ） 平 均 收 入  

     對 於 保 齡 球運 動 消 費 者 的 平 均 收 入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36可 知 消 費 者 平 均 收 入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比 較，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會 因 為 平 均 收 入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經

過 Scheffe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平 均收 入 「 20000元 以 下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分 數 低 於「 20001~40000元 」、「 60001~80000元 」，且 達

顯 著 差 異。平 均 收 入 20000元 以 下 大 多 屬 於 學 生 族 群，大 部 份

的 收 入 來 源 來 自 於 父 母 ， 並 且 以 休 閒 娛 樂 性 質 居 多 ， 對 於 本

身 球 技 的 好 壞 也 不 是 特 別 重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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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不 同 收 入 之 消 費 者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變 異數 分 析  

組別 

 

 

 

構面  

20000元

以下 

 

（1） 

n=199 

20001~

40000元

以下 

（2）

n=121

40001

~60000

以下 

（3）

n=40 

60001~

80000元

以下 

（4）

n=16 

80001

元以

上 

（5）

n=4 

F值 

 

 

 

事後比

較 

 

 

 

M 11.93 13.31 13.83 15.11 13.88 5.418* 1<2  知覺

行為

控制 
SD 3.809 3.955 2.895 4.380 2.658  1<4 

*p<.05   ** p<.01 

（ 七 ） 消 費 頻 率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的 消 費 頻 率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37 可 知 不 同 消 費 頻 率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比 較，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會 因 為 消 費 頻 率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經 過

Scheffe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消 費 頻 率「 一 個 月 1∼ 2 次 」的 消 費

者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分 數 低 於 其 他 的 組 別 ， 且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37  不 同 消費 頻 率 消 費 者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一 個 月

1~2次

（ 1）

n=197

一 個

月 3~4

次（ 2）

n=77

一 個

月 5~6

次（ 3）

n=48

一 個 月

7次 以

上 （ 4）

n=58 

F值  

 

 

事 後 比

較  

 

 

M 11.35 13.03 15.68 14.54 1<2, 2<3知 覺 行 為

控 制  S D 3.299 3.450 4.351 3.699

26.36

2* 1<3, 1<4

*p<.05   ** p<.01 



 
 

87

（ 八 ） 球 路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費 者 的 球 路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38 可 知 不 同 球 路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比 較，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會 因 為 球 路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經 過 Scheffe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 球 路 「 直 球 」 的 消 費 者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分 數 低 於 其 他

的 組 別 ， 且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直 球 球 路 是 一 般 消 費 者 使 用 的 ，

而 打 飛 碟 球 與 曲 球 通 常 屬 於 進 階 消 費 者 ， 而 這 些 消 費 者 會 因

為 所 需 去 購 買 相 關 物 品 ， 因 此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金 錢 對 於 他 們 相

當 重 要 。  

 

表 4-38  不 同 球路 之 消 費 者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直 球  

（ 1）  

n=228 

飛 碟 球

（ 2）  

n=86 

曲 球  

（ 3）  

n=66 

F 值  事 後 比

較  

 

M 11.63 14.79 13.83 27.345* 1<2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S D 3.443 3.808 4.025  1<3 

*p<.05   ** p<.01 

 

（ 九 ） 購 買 球 具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費 者 是 否 有 無 購 買 球 具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39 可 知 是 否 有 無 購 買 球 具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比 較，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會 因 為 是 否 有 無 購 買 球 具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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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是否有無購買球具消費者於知覺行為控制之變異數分析 

組 別   

構 面   

有 購 買 球 具

n = 1 2 5  

無 購 買 球 具

n = 2 5 5  

t 值  

M 15.04 11.59 8.952*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S D 3.829 3.369  

*p<.05   ** p<.01 

 

（ 十 ） 消 費 目 的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之 消 費 目 的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40 可 知 消 費 目 的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比 較，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會 因

為 消 費 目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40  不同消費目的之消費者於知覺行為控制之變異數分析 

組別  

構面  

一般娛樂休閒

n=318 

增強球技 

n=62 

t 值 

M 15.35 15.35 6.117* 知覺行為控

制 SD 3.715 3.664  

*p<.05   ** p<.01 

 

（ 十 一 ）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是 否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41 可 知 消 費 者 是 否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消 費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比 較，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婚 姻 狀 況 不 會 因 為 是 否 選 擇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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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是否會選擇便宜時段消費者於知覺行為控制之變異數分析 

組 別   

構 面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n=225 

不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n=155 

t 值  

M 13.09 12.18 2.262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S D 3.911 3.775  

*p<.05   ** p<.01 

（ 十 二 ） 最 常 去 消 費 時 段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最 常 去 消 費 時 段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之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42可 知 消 費 者 最 常 去 消 費 時 段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比 較，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不 會 因 為 最 常 去 消 費 時 段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42  常去消費時段不同的消費者於知覺行為控制之變異數分析 

組 別  

 

 

構 面   

09:00到

12:00 

（ 1）  

n=44 

12:01到

18:00 

（ 2）  

n=60 

18:01到

00:00 

（ 3）  

n=224 

00:01到

03:00 

（ 4）  

n=52 

F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M 
12.46 13.71 12.63 12.20 1.740 

  S D 3.393 3.931 3.888 4.062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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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消 費 者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特 性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差 異 分 析  

（ 一 ） 性 別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性 別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43可 知 消 費 者 不 同 性 別 於 消 費 環 境 的 比 較 ，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環 境 不 會 因 為 性 別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43  不 同 性別 之 消 費 者 於 消 費 環 境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男  

n=266 

女  

n=114 

t 值  

M 17.28 16.25 2.348 消 費 環 境  

S D 3.761 4.224  

*p<.05   ** p<.01 

（ 二 ） 年 齡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年 齡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44可 知 消 費 者 不 同 年 齡 於 消 費 環 境 的 比

較，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環 境

不 會 因 為 年 齡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44  不 同 年齡 之 消 費 者 於 消 費 環 境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15歲

以 下  

（ 1） 

n=5 

16~25

歲  

（ 2）  

n=227 

26~35

歲  

（ 3）  

n=119 

36~45

歲  

（ 4）  

n=20 

46歲 以

上  

（ 5）  

n=9 

F值  

 

 

 

M 14.10 17.16 16.94 15.44 17.63 1.682消 費

環 境  S D 2.758 3.829 4.177 4.043 2.128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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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職 業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職業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45可 知 消 費 者不 同 職 業 於 消 費 環 境 的 比 較 ，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環 境 不 會

因 為 職 業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45  不 同 職業 之 消 費 者 於 消 費 環 境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學生 

（1） 

n=192 

軍公

教 

（2）

n=29

工 

 

（3）

n=66

商 

 

（4）

n=31

農漁

牧 

（5）

n=4 

自由

業 

（6） 

n=42 

其它 

 

（7）

n=16 

Ｆ值

 

 

Ｍ  17.0

3 

18.3

5 

16.2

4 

15.9

4 

16.9

7 

17.3

9 

17.6

5 

1.50

8 

消 費

環 境  

S D 3.82

8 

4.38

1 

4.18

8 

3.72

4 

1.65

3 

3.60

8 

4.29

0 
 

*p<.05   ** p<.01 

 

（ 四 ） 教 育 程 度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教 育 程 度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46可 知消 費 者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於 消 費 環

境 的 比 較，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但 進 一 步 經 由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各 組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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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不 同 教育 程 度 之 消 費 者 於 消 費 環 境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小 學 以

下  

（ 1）  

n=1 

國 中  

（ 2）

n=22 

高 中

職

（ 3）

n=62

大 專

（ 4）

n=26

0 

碩 士

以 上  

（ 5）  

n=35 

F值  

 

 

事

後  

比

較  

 

M 18.00 15.2016.0817.2717.40 2.459*n.s . 消 費

環 境  S D . 2.5974.2643.8863.977   

*p<.05   ** p<.01 

 

（ 五 ） 婚 姻 狀 況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婚 姻 狀 況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47可 知 消 費 者 婚 姻 狀 況 於 消 費 環 境 的 比 較 ，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環 境 不 會 因 為

婚 姻 狀 況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47  不 同 婚姻 狀 況 之 消 費 者 於 消 費 環 境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已 婚  

n=61 

未 婚  

n=319 

t 值  

消 費 環 境  M 16.52 17.06 0.984 

 S D 4.201 3.875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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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平 均 收 入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平 均 收 入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48 可 知 消 費 者 平 均 收 入 於 消 費 環 境 的

比 較，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環

境 不 會 因 為 平 均 收 入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48  不 同 收入 之 消 費 者 於 消 費 環 境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別 

 

 

 

構面  

20000

元以下 

 

（1） 

n=199 

20001~

40000

元以下

（2） 

n=121 

40001 

~60000

以下 

（3） 

n=40 

60001~ 

80000元

以下 

（4） 

n=16 

80001元

以上 

（5） 

n=4 

F值 

 

 

 

M 17.04 16.7617.52 16.50 15.91 0.429 消費環

境 SD 3.912 3.9993.931 4.079 2.593  

*p<.05   ** p<.01 

 

（ 七 ） 消 費 頻 率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之 消 費 頻 率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49 可 知 消 費 者 消 費 頻 率 於 消 費 環 境

的 比 較，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環 境 不 會 因 為 消 費 頻 率 的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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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  不 同 消費 頻 率 之 消 費 者 於 消 費 環 境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別 

 

 

構面  

一個月

1~2次 

（1） 

n=197 

一個月

3~4次

（2） 

n=77 

一個月

5~6次

（3） 

n=48 

一個月

7次以

上（4）

n=58 

F值 

 

 

M 16.9316.9917.0317.04 0.018 消 費 環

境  S D 4.0783.7303.7873.875  

*p<.05   ** p<.01 

 

（ 八 ） 球 路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球 路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差 異 分 析 ， 由 表 4-50可 知 消 費 者 不 同 球 路 於 消 費 環 境 的 比

較，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但 進 一 步 經 由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各

組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50  不 同 球路 之 消 費 者 於 消 費 環 境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直 球  

（ 1）  

n=228 

飛 碟 球

（ 2）  

n=86 

 

曲 球  

（ 3）  

n=66 

 

F 值  事 後

比 較  

 

消 費 環 境  M 16.84 17.84 16.29 3.283* n . s . 

 S D  3.817 3.823 3.928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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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購 買 球 具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費 者 是 否 有 無 購 買 球 具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51 可 知 消 費 者 是 否 有 無 購 買 球 具 於 消 費 環

境 的 比 較，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環 境 不 會 因 為 是 否 有 無 購 買 球 具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51  是否有無購買球具之消費者於消費環境之變異數分析 

組 別   

構 面   

有 購 買 球 具

n=125 

無 購 買 球 具

n=255 

t 值  

消 費 環 境  M 17.50 16.71 1.852 

 S D 3.684 4.024  

*p<.05   ** p<.01 

 

（ 十 ） 消 費 目 的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 消費 者 之 消 費 目 的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52 可 知 消 費 目 的 於 消 費 環 境 的 比 較，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環 境 不 會 因 為 消 費 目

的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52  不 同 消費 目 的 之 消 費 者 於 消 費 環 境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一 般 娛 樂 休

閒  

n=318 

增 強 球 技  

n=62 

t 值  

消 費 環 境  M 16.82 17.72 1.652 

 S D 3.978 3.598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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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之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53 可 知 消 費 者 是 否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於 消 費 環 境

的 比 較，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環

境 會 因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53  是否會選擇便宜時段的消費者於消費環境之變異數分析 

       

組 別   

構 面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n=225 

不 會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n=155 

t 值  

消 費 環 境  M 17.63 16.01 4.026* 

 S D 3.743 4.005  

*p<.05   ** p<.01 

（ 十 二 ） 最 常 去 消 費 時 段  

    對 於 保 齡 球 運 動消 費 者 最 常 去 消 費 時 段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差

異 分 析，由 表 4-54 可 知 消 費 者 最 常 去 消 費 時 段 於 消 費 環 境 的

比 較，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的 消 費 環

境 不 會 因 為 最 常 去 消 費 時 段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  

表 4-54  常去消費時段不同的消費者於消費環境之變異數分析 

 組別 

 

 

構面  

09:00到

12:00 

（1） 

n=44 

12:01到

18:00 

（2） 

n=60 

18:01到

00:00 

（3） 

n=224 

00:01到

03:00 

（4） 

n=52 

F值 

 

 

 

消費環境 M 15.99 16.36 17.34 16.92 2.079 

  SD 3.364 3.538 4.066 4.060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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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消 費 者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特 性 與 行 為 意 圖 之 差 異 分 析  

    關 於 消 費 者 不 同背 景 變 項 與 特 性 與 行 為 意 圖 之 差 異 分

析，除 了 表 4-56 顯 示，不 同 年 齡 對 於 行 為 意 圖 之 比 較 達 顯 著

水 準（ p<0.05），代 表 不 同 年 齡 對 行 為 意 圖 具 有 顯 著 差 異，但

經 由 Scheffe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各 組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其 餘

背 景 變 項 部 分 ， 如 表 4-55、 表 4-57、 表 4-58、 表 4-59、 表

4-60、表 4-61、表 4-62、表 4-63、表 4-64、表 4-65、表 4-66

所 顯 示，性 別 的 不 同、職 業 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平 均 收 入 、

消 費 頻 率 、 球 路 、 消 費 目 的 、 是 否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 最 常 去 消

費 時 段 的 不 同 於 行 為 意 圖 上 均 無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表 4-55  不 同 性別 的 消 費 者 於 行 為 意 圖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男  

n=266 

女  

n=114 

t 值  

M 3.88 3.96 0.796 行 為 意 圖  

S D 0.882 0.883  

*p<.05   ** p<.01 

 

表 4-56  不 同 年齡 的 消 費 者 於 行 為 意 圖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別 

 

 

構面  

15歲以

下 

（1） 

n=5 

16~25

歲 

（2）

n=227

26~35

歲 

（3）

n=119

36~45

歲 

（4）

n=20 

46歲

以上 

（5）

n=9 

F值 

 

 

 

事後比

較 

 

 

M 4.27 3.85 3.99 4.32 4.27 3.027* n.s . 行 為

意 圖  SD 0.830 0.8610.8540.7760.83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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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7  不 同 職業 的 消 費 者 於 行 為 意 圖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學 生  

 

（ 1） 

n=19

2 

軍 公

教  

（ 2）

n=29

工  

 

（ 3）

n=66

商  

 

（ 4）

n=31

農 漁

牧  

（ 5）

n=4 

自 由

業  

（ 6） 

n=42 

其 它

 

（ 7）

n=16

Ｆ

值

 

 

 

Ｍ 3.86 3.93 3.92 3.95 4.25 3.88 4.23 行 為

意 圖  SD 0.879 0.8880.8650.7800.9570.937 0.685

0.5

70 

*p<.05   ** p<.01 

 

表 4-58  不 同 教育 程 度 的 消 費 者 於 行 為 意 圖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小 學 以

下  

（ 1）  

n=1 

國 中  

（ 2）

n=22 

高 中

職（ 3）

n=62 

大 專  

（ 4）

n=260

碩 士 以

上  

（ 5）  

n=35 

F值  

 

 

行 為 意 圖  M 5.00 3.92 3.91 3.91 3.87 0.417 

  SD . 0.783 0.847 0.866 0.984  

*p<.05   ** p<.01 

表 4-59  不 同 婚姻 狀 況 的 消 費 者 於 行 為 意 圖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已 婚  

n=61 

未 婚  

n=319 

t 值  

行 為 意 圖  M 3.97 3.90 0.583 

 S D 0.906 0.048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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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0  不 同 收入 的 消 費 者 於 行 為 意 圖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 別  

 

 

 

構 面   

20000

元以下 

 

（1） 

n=199 

20001~

40000

元以下

（2） 

n=121 

40001 

~60000

以下 

（3） 

n=40 

60001~

80000

元以下

（4） 

n=16 

8000

1元

以上 

（5） 

n=4 

F值 

 

 

 

M 3.81 3.98 4.10 3.98 4.25 1.499 行 為 意

圖  SD
0.867 0.8590.7851.057

0.87

7 
 

*p<.05   ** p<.01 

表 4-61  不 同 消費 頻 率 的 消 費 者 於 行 為 意 圖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別 

 

 

構面  

一個月

1~2次 

（1） 

n=197 

一個月

3~4次

（2） 

n=77 

一個月

5~6次

（3） 

n=48 

一個月

7次以

上（4）

n=58 

F值 

 

 

M 3.83 3.94 4.01 4.05 1.320 行為意圖 

SD 0.8280.9090.8290.959  

*p<.05   ** p<.01 

表 4-62  不 同 球路 的 消 費 者 於 行 為 意 圖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組別 

  

構面  

直球 

（1） 

n=228 

飛碟球

（2） 

n=86 

曲球 

（3） 

n=66 

F 值 

行為意圖 M 3.90 3.87 3.97 0.288 

 SD 0.861 0.893 0.864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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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  是否有無購買球具的消費者於行為意圖之變異數分析 

       組別  

構面  

有購買球具 

n=125 

無購買球具 

n=255 

t 值 

行為意圖 M 3.91 3.90 0.106 

 SD 0.910 0.847  

*p<.05   ** p<.01 

 

表 4-64  不同消費目的的消費者於行為意圖之變異數分析 

       組別  

構面  

一般娛樂休閒

n=318 

增強球技 

n=62 

t 值 

行為意圖 M 3.91 3.89 0.153 

 SD 0.843 0.990  

*p<.05   ** p<.01 

 

表 4-65  是否會選擇便宜時段的消費者於行為意圖之變異數分析 

       組別  

構面  

會選擇便宜時

段 

n=225 

不會選擇便宜

時段 

n=155 

t 值 

行為意圖 M 3.85 3.99 1.561 

 SD 0.891 0.827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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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6  常去消費時段不同的消費者於行為意圖之變異數分析 

      組別 

 

 

構面  

09:00到

12:00 

（1） 

n=44 

12:01到

18:00 

（2） 

n=60 

18:01到

00:00 

（3） 

n=224 

00:01到

03:00 

（4） 

n=52 

F值 

 

 

 

行為意圖 M 4.14 3.76 3.93 3.80 2.019 

 SD 0.698 0.912 0.865 0.925  

       

*p<.05   ** p<.01 

 

六 、 討 論  

    對 於 以 上 分 析 結 果發 現 ， 在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男 性 和 女 性 在

「 態 度 」 與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得 分 明 顯 高 於 女 性 並 且 達 顯 著

差 異，如 表 4-7 與 4-31。過 去 關 於 台 灣 各 地 區 的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研 究 中 均 發 現 ， 男 性 在 打 球 習 慣 、 參 加 球 賽 、 擁

有 球 具 等 ， 比 例 都 明 顯 高 於 女 性 （ 謝 一 睿 ， ； 許 成 源 、 孟 範

武 ， 1995）， 此 結 果 正 好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互 相 呼 應 。  

    年 齡 46 歲 以 上 的 消 費 者 在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得 分 最 高，並

且 與 16 歲 ∼ 25 歲 的 消 費 者 有 顯 著 差 異 。 46 歲 以 上 的 消 費 者

大 多 屬 於 高 球 齡 的 消 費 者 ， 已 經 接 觸 保 齡 球 運 動 許 久 ， 相 對

於 本 身 的 球 技 或 經 濟 許 可 等 會 更 加 在 意 ， 年 齡 越 大 花 費 在 保

齡 球 的 時 間 、 金 錢 越 多 （ 謝 一 睿 ， 1998）； 相 對 於 16 歲 ∼ 25

歲 之 消 費 者 ， 此 年 齡 層 以 學 生 居 多 ， 而 學 生 大 多 以 娛 樂 消 遣

為 主 ， 且 本 身 經 濟 大 多 來 源 於 父 母 ， 另 外 台 中 地 區 的 許 多 保

齡 球 業 者 對 學 生 族 群 有 價 錢 上 的 優 惠 ， 有 助 於 降 低 從 事 保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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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運 動 的 難 易 度 ， 此 結 果 也 與 本 研 究 中 表 4-36， 平 均 收 入

20000 以 下 之 消 費 者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得 分 最 低 互 相 呼 應 。  

    消 費 頻 率 的 不 同 在態 度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上 均 達 顯 著 的 差

異 性 ， 如 表 4-13 與 4-25， 消 費 頻 率 一 個 月 7 次 以 上 的 消 費

者 態 度 得 分 越 高 ， 代 表 對 於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態 度 越 趨 正 面 ，

而 一 個 月 1∼ 2 次 的 人 數 為 大多 數 ， 以 學 生 族 群 居 多 。 如 表

4-46，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消 費 環 境 上 以 大 專 及 碩 士 以 上 平 均 數

較 高 ，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 p<0.05）， 但 經 過 Schffe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各 組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過 去 對 於 台 灣 保 齡球 運 動 對 於 球 路 的 文 獻 ， 均 為 技 術 分

析 之 研 究 ， 例 如 飛 碟 球 選 手 的 體 能 訓 練 、 出 手 動 作 分 析 和 打

法（ 黃 正 一 ，1998；曾 于 芳 、 周 玉 ，2008）， 沒 有 針 對 球 路 進

行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探 討。如 表 4-14、4-26、4-38 指 出，球 路 的

不 同 於 「 態 度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 上 均 達 顯 著

的 差 異 ， 其 中 飛 碟 球 與 曲 球 的 消 費 者 在 這 三 分 面 均 高 於 直 球

的 消 費 者 ， 但 人 數 仍 然 以 使 用 直 球 為 最 多 ， 大 多 屬 於 一 般 低

度 消 費 頻 率 的 消 費 者 。  

    另 外 消 費 目 的 以 增強 球 技 為 主 的 消 費 者 於 態 度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均 高 於 目 的 為 一 般 休 閒 娛 樂 的 消 費 者 ， 且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是 否 選 擇 便 宜 時 段 也 於 消 費 環 境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16 與 4-40 所 顯 示。而 最 常 消 費 時 段 以 18:01∼ 00:00 為 最

多 ， 佔 全 體 有 效 樣 本 58.9%， 但 在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 行 為 意 圖 上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原 因 可 能 為

此 段 時 間 是 正 常 下 班 下 課 後 之 時 段 ， 因 此 沒 有 特 別 因 素 去 做

選 擇 時 段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消 費 者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主 觀 規 範 與

行 為 意 圖 上 ，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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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之 架 構  

一 、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進 行 驗 證 性 因 素分 析 前 ， 為 了 確 認 潛 在 變 數 中 的 觀 察 變

項 數 目 以 及 信 念 結 構 能 與 實 際 資 料 相 符 ， 因 此 本 研 究 透 過 球

型 檢 定  ( B a r t l e t t ’ s  t e s t  o f  s p h e r i c i t y )與 適 切 性 量 度  

(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  K M O )檢 定 來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前 的 檢 驗 。

當 球 型 考 驗 達 顯 著 時 ， 表 示 相 關 係 數 足 以 作 為 因 素 分 析 抽 樣

因 素 之 用 。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度 大 於 0.8 表 示 相 關 情 形 良 好  

( K a i s e r ,  1 9 7 4 )。 本 研 究 選 用 一 般 常 用 的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 進 行

最 大 變 異 量 的 正 交 轉 軸 ， 因 素 各 數 選 取 以 研 究 者 所 設 定 的 5

個 因 素 為 選 取 標 準 。  

     進 行 後 分 析 後 如 表 4-67 與 4-68， 其 中B a r t l e t t ’ s 球 型

檢 定 p 值 達 0 . 0 0 0 顯 著 水 準 ， K O M 直 達 0 . 8 2 8， 顯 示 因 素 分

析 具 有 良 好 的 抽 樣 適 切 性 。 另 外 以 研 究 這 所 設 定 的 5 個 因 素

中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5 9 . 6 4 8 %。 其 中 因 素 分 析 的 結 果 與 本

研 究 原 先 所 設 計 的 問 卷 符 合 ， 也 與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中 的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行 為 意 圖 架 構 相 同 ， 另 外 消 費 環

境 也 自 行 成 立 一 個 因 素 。 因 此 ， 將 以 這 個 五 個 因 素 進 行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來 驗 證 結 構 模 式 。  

 

表 4-67  K M O與 B a r t l e t t檢 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28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近似卡方分配 
3965.232 

  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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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8 探索性因素分析表 

題項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因素4 因素5 
X7 .848     
X6 .817     
X5 .798     
X8 .790     
X9 .788     
X20  .753    
X19  .735    
X18  .709    
X15  .581    
X14  .579    
X17  .546    
X21  .544    
X16  .519    
X4   .752   
X2   .746   
X1   .745   
X3   .670   
X12    .798  
X11    .767  
X10    .691  
X13    .655  
X22     .916 
X24     .832 
X23     .830 
解釋變異量 14.932 14.112 11.065 10.076 9.463 
累積解釋變異量 14.932 29.044 40.109 50.185 59.648 
初始特徵值 6.324 2.513 2.235 1.815 1.428 
轉換後特徵值 3.584 3.387 2.656 2.418 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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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基 於 理 論 模 型 複 雜 度 的 需 求 ， 潛 在 因 素

之 間 可 能 會 有 更 高 階 的 潛 在 結 構 ， 而 潛 在 因 素 可 能 又 受 到 某

一 個 或 某 些 共 同 因 素 影 響 。 而 研 究 者 可 以 經 由 理 論 去 限 制 因

素 之 間 的 相 關 或 是 觀 察 變 項 受 哪 些 共 同 因 素 影 響 ， 以 及 哪 個

觀 察 變 數 具 有 唯 一 性 因 素  ( L o n g ,  1 9 8 3 )。  

    本 研 究 將 利 用 驗證 性 因 素 個 別 分 析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行 為 意 圖 、 消 費 環 境 之 結 構 ， 並 且 參 考 修 正 指

標 來 進 行 模 式 修 正 ， 刪 除 解 釋 力 較 低 的 題 項 ， 目 的 是 為 了 接

下 來 做 整 體 的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更 加 具 有 適 配 度  

 

（ 一 ） 態 度 結 構  

 

 

 

 

 

 

 

 

 

圖 4-1  態 度 結 構 模 式 圖  

                 ： 潛 在 變 項  

                 ： 觀 察 指 標  

    備 註 1： 態 度 由 信 念 強 度 乘 上 結 果 評 價 得 分 表 示  

    備 註 2： 模 式 中 數 值 皆 已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表 示  

態 度  

. 3 0

X4： 無 意 義 的

. 5 5

. 4 9

X3：增進人際關係  
. 7 0

. 6 7

X2：有助身心健康  . 8 2

X1： 有 趣 的  
. 7 2

. 2 9  

.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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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驗 證 性 因 素 後 發現 ， 所 以 潛 在 變 項 對 觀 察 變 項 都 有 顯

著 影 響，如 表 4-69，態 度 中 的 觀 察 變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皆 介 於 0.5

到 0.9 之 間，符 合 適 配 的 基 本 要 求，唯 X3、X4的 R2未 達 0.5。

問 項 收 斂 效 度 是 以 觀 察 值 的 標 準 化 因 素 負 荷 量 來 分 析 觀 察 變

項 的 效 度，當 標 準 化 因 素 負 荷 量 的 t值 絕 對 值 大 於 2.58，表

示 α =.01，代 表 此 問 項 具 有 收 斂 效 度，如 表 4-69 顯 示 所 有 問

項 t值 均 大 於 2.58， 表 示 所 有 問 項 均 能 代 表 所 衡 量 之 構 面 ，

具 有 收 斂 效 度 。  

    透 過 表 4-70 模 式 修 正 指 標 修 正，發 現 測 量 誤 差 乃 因 觀 察

變 項 之 間 存 有 相 關 ， 可 能 在 於 題 項 中 語 意 或 性 質 相 關 ， 可 能

產 生 測 驗 效 果 ( t e s t i n g  e f f e c t )  （ Gerbing & Anderson, 1984；

榮 泰 生，2008）。X1題 目 為 有 趣 的、X4題 目 為 無 意 義 的，兩 者

可 能 存 在 同 性 質 相 關，因 此 研 究 者 將 X1與 X4的 誤 差 加 以 估 計

後，如 表 4-69 顯 示，各 觀 察 變 項 R2均 接 近 0.5 或 大 於 0.5，

另 外 適 配 度 方 面 經 修 正 後 的 指 標 皆 達 理 想 範 圍 ， 如 表 4-71。 

表 4-69  修 正 前 後 態 度 結 構 之 模 式 參 數 估 計 值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題 項  λ 值 t - v a l u e R 2  λ 值  t - v a l u e  R 2  

態 度  X1 0.798.46 0.620.72 9.50 0.52 

 X2 0.779.17 0.59.0.82 6.31 0.67 

 X3 0.6711.15.46 0.70 10.24 0.49 

 X4 0.6411.630.410.55 11.84 0.30 

     誤 差 相 關  誤 差 相 關

係 數  

     X1 and X4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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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0  態 度 結 構 修 正 指 標 表  

 相 關   D e c r e a s e  C h i - S q u a r e  

X2 ← →  X3 8.281 

X1 ← →  X4 8.852 

X4 ← →  X2 4.080 

 

 

表 4-71 修 正 前 後 態 度 結 構 之 模 式 整 體 適 配 度 指 標  

指 標  G F I  A G F I R M S E A N F I I F I  C F I  p  X 2 / d f

評鑑標準 >0.9 >0.9 <0.08 >0.9 >0.9 >0.9 >0.05 <3 

原始模式 0.98 0.88 0.14 0.97 0.88 0.97 0.00 8.48

調整後模式 1.00 0.99 0.00 0.99 1.00 1.00 0.617 0.251

符合程度 ○ ○ ○ ○ ○ ○ ○ ○ 

*c h i - s q u a r e=0.3，d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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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主 觀 規 範  

 

 

 

 

 

 

 

 

 

 

 

 

圖 4-2  主 觀 規 範 結 構 模 式 圖  

                 ： 潛 在 變 項  

                 ： 觀 察 指 標  

    備 註 1： 主 觀 規 範 由 規 範 信 念 乘 上 順 從 動 機 得 分 表 示  

    備 註 2： 模 式 中 數 值 皆 已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表 示  

 

    經 驗 證 性 因 素 後發 現 ， 所 以 潛 在 變 項 對 觀 察 變 項 都 有 顯

著 影 響，如 表 4-72，主 觀 規 範 中 的 觀 察 變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皆 介

於 0.5 到 0.9 之 間 ， 符 合 適配 的 基 本 要 求 ， 且 所 有 觀 察 變 項

因 素 的 R2皆 超 過 0.5。 問 項 收 斂 效 度 是 以 觀 察 值 的 標 準 化 因

素 負 荷 量 來 分 析 觀 察 變 項 的 效 度 ， 當 標 準 化 因 素 負 荷 量 的 t

值 絕 對 值 大 於 2.58， 表 示 α =.01， 代 表 此 問 項 具 有 收 斂 效

度 ， 如 表 4-72 顯 示 所 有 問 項t值 均 大 於 2.58， 表 示 所 有 問

主 觀 規 範

. 5 8

X9：其他重要他人  

. 7 6

. 7 1  

X8： 同 事 (同 學 ) 
. 8 4

 . 7 8  

X7： 公 司 . 8 8

. 5 1

X6： 兄 弟 姐 妹

X5： 父 母

. 7 1

. 6 8

. 6 9  

. 1 0  
- . 1 7  

.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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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均 能 代 表 所 衡 量 之 構 面 ， 具 有 收 斂 效 度 。  

    透 過 表 4-73 模 式 修 正 指 標 修 正，發 現 測 量 誤 差 乃 因 觀 察

變 項 之 間 存 有 相 關 ， 可 能 在 於 題 項 中 語 意 或 性 質 相 關 ， 可 能

產 生 測 驗 效 果 ( t e s t i n g  e f f e c t )（ Gerbing & Anderson, 1984；

榮 泰 生，2008）。X5題 目 為 父 母；X6題 目 為 兄 弟 姐 妹；X8題 目

為 同 事 (同 學 )；X9題 目 為 其 他 重 要 他 人；其 中 可 能 存 在 同 性 質

相 關 ， 因 此 研 究 者 將 X5、 X6、 X8、 X9的 誤 差 加 以 估 計 後 後 ，

如 表 4-72 顯 示，各 觀 察 變 項 R2均 接 近 0.5 或 大 於 0.5，另 外

適 配 度 方 面 經 修 正 後 的 指 標 皆 達 理 想 範 圍 ， 如 表 4-74。  

 

 

表 4-72  修 正 前 後 主 觀 規 範 結 構 之 模 式 參 數 估 計 值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題 項  λ 值 t - v a l u e R 2  λ 值  t - v a l u e  R 2  

主 觀 規 範  X5 0.8210.490.68 0.68 11.551 0.46 

 X6 0.859.55 0.73 0.71 12.008 0.51 

 X7 0.8110.800.66 0.88 7.609 0.78 

 X8 0.7511.800.56 0.84 9.270 0.71 

 X9 0.7311.970.54 0.76 11.320 0.58 

     誤 差 相 關  誤 差 相 關

係 數  

     X5  and X6 0.69 

     X5  and X9 0.10 

     X5  and X8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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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3  主 觀 規 範 結 構 修 正 指 標 表  

 相 關   D e c r e a s e  C h i - S q u a r e   

X6 ← →  X5 126.354 

X7 ← →  X5 21.930 

X7 ← →  X6 19.878 

X8 ← →  X5 57.026 

X8 ← →  X6 14.254 

X8 ← →  X7 64.781 

X9 ← →  X5 5.541 

X9 ← →  X6 26.069 

X9 ← →  X7 15.923 

X9 ← →  X8 25.695 

 

表 4-74 修 正 前 後 主 觀規 範 結 構 之 模 式 整 體 適 配 度 指 標  

指 標  G F I  A G F I R M S E A N F I I F I  C F I  p  X 2 / d f

評 鑑 標 準  >0.9 >0.9 <0.08 >0.9 >0.9 >0.9 >0.05 <3 

原 始 模 式  0.78 0.35 0.35 0.82 0.353 0.82 0.00 46.15

調 整 後 模

式  

0.99 0.99 0.00 0.99 1.00 1.00 0.46 0.787

符 合 程 度  ○  ○  ○  ○  ○  ○  ○  ○  

*c h i - s q u a r e=1283.82，d f=10 

 

（ 三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經 驗 證 性 因 素 後發 現 ， 所 以 潛 在 變 項 對 觀 察 變 項 都 有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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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影 響，如 表 4-75，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中 的 觀 察 變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皆 介 於 0.5 到 0.9 之 間 ， 符 合 適 配 的 基 本 要 求 ， 惟 X10與 X13

的 R2未 達 0.5。 問 項 收 斂 效 度是 以 觀 察 值 的 標 準 化 因 素 負 荷

量 來 分 析 觀 察 變 項 的 效 度 ， 當 標 準 化 因 素 負 荷 量 的 t值 絕 對

值 大 於 2.58， 表 示 α =.01， 代 表 此 問 項 具 有 收 斂 效 度 ， 如 表

4-69 顯 示 所 有 問 項t值 均 大 於 2.58，表 示 所 有 問 項 均 能 代 表

所 衡 量 之 構 面，具 有 收 斂 效 度。由 表 4-75 可 見，此 知 覺 行 為

模 式 結 構 適 配 度 方 面 不 需 要 修 正，其 指 標 皆 已 經 達 理 想 範 圍。 

 

 

 

 

 

 

 

 

 

 

 

 

 

圖 4-3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結 構 模 式 圖  

                 ： 潛 在 變 項  

                 ： 觀 察 指 標  

    備 註 1： 控 制 信 念 乘 上 知 覺 強 度 得 分 表 示  

    備 註 2： 模 式 中 數 值 皆 已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表 示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2 8

X10： 球 技 好 壞  

. 5 3. 5 8

X11：保齡球是容易的 
. 7 6

. 6 1

X12：瞭解保齡規則技術 
. 7 8

. 3 7

X13： 足 夠 的 金 錢  

.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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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5  修 正 前後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結 構 之 模 式 參 數 估 計 值  

  修正前 修正後 

 題項 λ 值 t -value R2 λ 值  t -value R2 

X10 0.534.94 0.28 ------ ------ ------知覺行為控

制 X11 0.7612.370.58 ------ ------ ------

 X12 0.788.37 0.61 ------ ------ ------

 X13 0.617.58 0.37 ------ ------ ------

 

表 4-76 修 正 前 後 知 覺 行 為 控制 結 構 之 模 式 整 體 適 配 度 指 標  

指 標  G F I  A G F I R M S E A N F I I F I  C F I  p  X 2 / d f

評 鑑 標 準  >0.9 >0.9 <0.08 >0.9 >0.9 >0.9 >0.05 <3 

原 始 模 式  0.99 0.97 0.57 0.99 0.99 0.99 0.11 2.213

符 合 程 度  ○  ○  ○  ○  ○  ○  ○  ○  

*c h i - s q u a r e=4.426，d f=2 

 

 

 

 

 

 

 

 

 

 



 
 

113

（ 四 ） 行 為 意 圖  

   

 

 

 

 

 

 

 

 

 

 

圖 4-4  行 為 意 圖 結 構 模 式 圖  

 

             ： 潛 在 變 項  

             ： 觀 察 指 標  

 

    備 註 1： 模 式 中 數 值 皆 已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表 示  

 

    經 驗 證 性 因 素 後發 現 ， 所 以 潛 在 變 項 對 觀 察 變 項 都 有 顯

著 影 響，如 表 4-77，知 覺 行 為 控 制 中 的 觀 察 變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皆 介 於 0.5 到 0.9 之 間 ， 符 合 適 配 的 基 本 要 求 ， 惟 X24的 R2

未 達 0.5。 問 項 收 斂 效 度 是 以觀 察 值 的 標 準 化 因 素 負 荷 量 來

分 析 觀 察 變 項 的 效 度 ， 當 標 準 化 因 素 負 荷 量 的 t值 絕 對 值 大

於 2.58，表 示 α =.01，代 表 此 問 項 具 有 收 斂 效 度，如 表 4-77

顯 示 所 有 問 項 t值 均 大 於 2.58，表 示 所 有 問 項 均 能 代 表 所 衡

行 為 意 圖  

. 4 4

X24：我需要前往 

. 6 6

. 5 5

X23：我可能前往 

. 7 4

X22：我願意前往 

. 7 7

.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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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之 構 面，具 有 收 斂 效 度。如 表 4-78 顯 示 適 配 度 方 面p 值 小

於 0.05、RMSEA值 大 於 0.08， 其 餘 的 指 標 皆 達 理 想 範 圍 。  

 

表 4-77  修 正 前 後 行 為 意 圖 結 構 之 模 式 參 數 估 計 值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題 項  λ 值 t - v a l u e R 2  λ 值  t - v a l u e  R 2  

行 為 意 圖  X22 0.777.17 0.60 ------ ------ ------

 X23 0.748.18 0.55 ------ ------ ------

 X24 0.6610.380.44 ------ ------ ------

 

表 4-78 修 正 前 後 行 為意 圖 結 構 之 模 式 整 體 適 配 度 指 標  

指 標  G F I  A G F I R M S E A N F I I F I  C F I  p  X 2 / d f

評 鑑 標 準  >0.9 >0.9 <0.08 >0.9 >0.9 >0.9 >0.05 <3 

原 始 模 式  1.00 1.00 0.51 1.00 1.00 1.00 0.00 0.00

符 合 程 度  ○  ○  ╳  ○  ○  ○  ╳  ○  

*c h i - s q u a r e=0，d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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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消 費 環 境  

 

 

 

 

 

 

 

 

 

 

 

 

 

 

 

圖 4-5  消 費 環 境 結 構 模 式 圖  

                 ： 潛 在 變 項  

                 ： 觀 察 指 標  

    備 註 1： 消 費 環 境 由 多 元 決 定 乘 上 自 我 價 值 得 分 表 示  

    備 註 2： 模 式 中 數 值 皆 已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表 示  

   

  經 驗 證 性 因 素 後 發 現 ，所 以 潛 在 變 項 對 觀 察 變 項 都 有 顯

著 影 響，如 表 4-79，消 費 環 境 中 的 觀 察 變 項 因 素 負 荷 量 大 多

介 於 0.5 到 0.9 之 間 ， 但 其 中 X14、 X15、 X16、 X1 7、 X19、 X21的

R2未 達 0.5， 因 此 必 須 進 行 修正 處 理 。 問 項 收 斂 效 度 是 以 觀

消 費 環 境

. 5 8

X20： 球 館 安 全

. 5 5

X19： 公 球 品 質

. 5 0

X18： 球 道 清 潔

. 1 5

X17： 服 務 態 度

. 2 2

X16： 收 費 高 低

. 2 4

X15： 免 費 教 練

. 4 5

X14： 空 氣 品 質

. 3 9

. 7 1

. 4 9
. 6 7

. 7 4

. 7 6

. 4 7

. 2 2

X21： 距 離 遠 近

. 4 7

. 1 9  

- . 4 3  

- . 2 0  . 1 7  

-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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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值 的 標 準 化 因 素 負 荷 量 來 分 析 觀 察 變 項 的 效 度 ， 當 標 準 化

因 素 負 荷 量 的 t 值 絕 對 值 大 於 2.58，表 示 α =.01，代 表 此 問

項 具 有 收 斂 效 度，如 表 4-79 顯 示 所 有 問 項 t 直 接 大 於 2.58，

表 示 所 有 問 項 均 能 代 表 所 衡 量 之 構 面 ， 具 有 收 斂 效 度 。  

    透 過 表 4-80 模 式 修 正 指 標 修 正，發 現 測 量 誤 差 乃 因 觀 察

變 項 之 間 存 有 相 關 ， 可 能 在 於 題 項 中 語 意 或 性 質 相 關 ， 可 能

產 生 測 驗 效 果 ( t e s t i n g  e f f e c t )（ Gerbing & Anderson, 1984；

榮 泰 生 ， 2008）。 X14題 目 為 空 氣 品 質 ； X15題 目 為 免 費 教 練 ；

X16題 目 為 收 費 高 低；X17題 目 為 服 務 態 度；X18題 目 為 球 到 清 潔；

X19題 目 為 公 球 品 質；X20題 目 為 球 館 安 全；X21題 目 為 距 離 遠 近，

其 中 可 能 存 在 同 性 質 相 關 ， 因 此 研 究 者 將 消 費 環 境 中 各 觀 察

變 項 的 誤 差 加 以 估 計 後 ， 如 表 4-79 顯 示 ， 各 觀 察 變 項 R
2均

接 近 0.5 或 大 於 0.5，另 外 適 配 度 方 面 經 修 正 後 的 指 標 皆 達

理 想 範 圍 ， 如 表 4-81。 但 X15、 X1 6、 X17、 X21信 度 頗 低 ， 固 剔

除 這 四 題 後 做 整 體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之 驗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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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9  修 正 前 後 消 費 環 境 結 構 之 模 式 參 數 估 計 值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題 項  λ 值 t - v a l u e R 2  λ 值  t - v a l u e  R 2  

消 費 環 境  X14 0.6012.260.36 0.67 10.720 0.45 

 X15 0.5112.890.26 0.49 13.114 0.24 

 X16 0.4713.020.22 0.47 13.014 0.22 

 X17 0.4413.140.19 0.39 13.369 0.15 

 X18 0.7510.280.56 0.71 11.599 0.5 

 X19 0.6811.380.47 0.74 9.890 0.55 

 X20 0.7610.010.58 0.76 10.502 0.58 

 X21 0.4413.140.19 0.47 12.920 0.22 

     誤 差 相 關  誤 差 相 關

係 數  

     X14  and X19 -0.43 

     X14  and X21 -0.2 

     X15  and X16 0.19 

     X16  and X20 -0.14 

     X17  and X18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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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0  消 費 環 境 結 構 修 正 指 標 表  

 相 關   D e c r e a s e  C h i - S q u a r e   

X14 ← → X21 8.117 

X16 ← →  X15 15.284 

X18 ← →  X14 9.198 

X18 ← →  X17 5.415 

X19 ← →  X21 9.487 

X19 ← →  X14 25.433 

X20 ← →  X16 11.630 

X20 ← →  X19 10.958 

 

表 4-81 修 正 前 後 消 費環 境 結 構 之 模 式 整 體 適 配 度 指 標  

指 標  G F I  A G F I R M S E A N F I I F I  C F I  P  X 2 / d f

評 鑑 標 準  >0.9 >0.9 <0.08 >0.9 >0.9 >0.9 >0.05 <3 

原 始 模 式  0.94 0.89 0.10 0.86 0.91 0.91 0.00 4.19

調 整 後 模

式  

0.99 0.97 0.03 0.98 0.99 0.99 0.22 1.26

符 合 程 度  ○  ○  ○  ○  ○  ○  ○  ○  

*c h i - s q u a r e=18.9，d f=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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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模 式 驗 證  

 

 

 

 

 

 

 

 

 

 

 

 

 

 

 

 

 

 

 

 

 

 

 

 

 

行 為 意

圖  

知覺行 

為控制 

消 費 環

境  

主 觀 規

範  

 

  態 度  

X 2 0  

X 1 9  

X 1 8  

X 1 4  

X 1 3  

X 1 2  

X 1 1  

X 1 0  

X 9  

X 8  

X 7  

X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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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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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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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 在 變 項  ：觀 察 指 標

註 ： 模 式 中 數 值 皆 已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表 示  

：模 式 修 正

. 4 2  . 2 6  

. 7 3  

. 2 6  . 2 8  

圖 4-6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模 式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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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 3

- 2 1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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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了 使 整 體 模 式 更 具 有適 配 度 ， 本 研 究 先 利 用 AMOS 6.0

各 別 對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行 為 意 圖 、 消 費 環

境 之 結 構 進 行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並 且 參 考 AMOS 6.0 建 議 修 正

指 標 來 進 行 模 式 修 正 ， 模 式 評 估 指 標 採 榮 泰 生 （ 2008）、

B a g o z z i  a n d  Yi  ( 1 9 9 8 )所 建 議 G F I、 C F I、 N F I、 I F I、 A G F I 應

大 於 0.9，p>0.05、R M S E A < 0 . 0 8 及 X 2 / d f < 3， 刪 除 對 潛 在 變

項 解 釋 力 較 低 的 題 目 後 ( R 2 < 0 . 5 )， 進 行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模

式 驗 證 。  

  測 量 誤 差 乃 因 觀 察 變 項 之間 存 有 相 關 ， 可 能 於 題 項 中 語

意 或 性 質 相 關 ， 可 能 產 生 測 驗 效 果 （ Gerbing & Anderson, 

1984； 榮 泰 生 ， 2008）。 因 此 根 據 A M O S  6.0所 建 議 模 式 適 配

度 的 調 整 為 主 ， 再 經 由 研 究 者 本 身 對 於 題 目 是 否 屬 於 同 性 質

或 語 意 相 同 進 行 模 式 相 關 修 正 ， 如 圖 4-6， X2（ 身 心 健 康 ）、

X3（ 人 際 關 係 ）、 X8（ 同 事 或 同 學 ） 均 屬 於 人 際 關 係 功 能 性 與

條 件 性 的 題 項，因 此 選 擇 做 模 式 相 關 修 正；X5（ 父 母 ）、X6（ 兄

弟 姐 妹 ）、 X9（ 其 他 重 要 他 人 ）屬 於 主 觀 規 範 中 的 不 同 的 人 ，

但 屬 於 同 性 質 ， 因 此 做 模 式 相 關 修 正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是 自 我

效 能 與 便 利 條 件 所 組 成 ， X12（ 打 保 齡 球 是 容 易 的 ） 屬 於 自 我

效 能 、 X14（ 空 氣 品 質 ）可 能 被 認 定 為 便 利 條 件 、 X19（ 公 球 好

壞 ） 可 能 被 認 定 為 便 利 條 件 、 X20（ 球 館 安 全 ） 可 能 被 認 定 為

便 利 條 件，四 者 均 屬 於 同 性 質，因 此 作 模 式 相 關 修 正；X22（ 我

願 意 前 往 ）、 X23（ 我 可 能 前 往 ）、 X24（ 我 需 要 前 往 ）則 是 語 意

接 近 因 此 做 模 式 相 關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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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2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指標 GFI AGFI RMSEA NFI IFI CFI PNFI X2/df

評鑑標準 >0.9 >0.9 <0.08 >0.9 >0.9 >0.9 >0.5 <3 

原始模式 0.83 0.80 0.88 0.77 0.82 0.82 0.64 3.608

調整後模式 0.92 0.97 0.056 0.85 0.93 0.93 0.70 2.06

符合程度 ○ ○ ○ 接近 ○ ○ ○ ○ 

*chi-square=311.1，df=151 

一 、  保 齡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適 配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使 用G F I、 A G F I、 R M S E A、N F I、 I F I、C F I、 P N F I、

X 2 / d f 指 標 作 為 評 鑑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以 下 將 探 討

各 指 標 於 本 研 究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之 適 配 度 。  

（ 一 ） G F I、 A G F I、 R M S E A 

   G F I、 A G F I、 R M S E 屬 於 絕 對 適 配 度 之 檢 驗 ， 可 以 預 測 觀

察 的 共 變 矩 陣 或 相 關 矩 陣 程 度 。 J o r e s k o g  a n d  S o r b o m  ( 1 9 8 8 ) 

認 為 G F I 指 標 應 於 0.8 到 0.9 間 為 合 理 適 配 標 準，而 本 研 究

G F I 適 配 度 指 標 為 0.92， 達 到 適 配 標 準 ， 另 外A G F I 適 配 度

指 標 為 0.97 亦 及 達 到 建 議 標 準，R M S E A 值 為 0.056，也 達 到

可 以 接 受 模 型 契 合 門 檻 小 於 0.08。以 絕 對 適 配 度 而 言，本 研

究 之 理 論 模 式 與 觀 察 資 料 的 模 式 皆 符 合 完 美 適 配 度 標 準 。  

（ 二 ） N F I、 I F I、 C F I  

     N F I、 I F I、 C F I 屬 於 增 量 適 配 度 ， 此 適 配 度 是 以 基 準 理

論 與 理 論 模 式 互 相 比 較 之 結 果 ， 而 其 建 議 值 為 高 於 0.9， 本

研 究 N F I 值 為 0.85，雖 然 沒 有 超 過 建 議 標 準，但 是 接 近；另

外 本 研 究 I F I 為 0.93， 高 於 適 配 度 標 準 的 0.9； 比 較 適 配 度

指 標 C F I 為 0.93，亦 即 超 過 標 準 值 0.9，是 可 以 接 受 的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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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P N F I、 X 2 / d f 

    P N F I、 X 2 / d f 屬 於 簡 效 適 配 度 ， 是 在 於 調 整 適 合 度 的 衡

量，並 且 評 估 理 論 模 式 的 精 簡 程 度。如 表 4-82，本 研 究P N F I

指 標 值 為 0.7，高 於 門 檻 標 準 值 0.5，另 外X 2 / d f 建 議 標 準 為

小 於 3 以 下 ， 而 本 研 究 X 2 / d f 為 2.06， 因 此 本 研 究 在 建 構 的

模 式 與 觀 察 資 料 的 簡 效 度 具 有 良 好 的 適 配 度 。  

 

二 、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之 分 析  

    如 表 4-83 可 知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γ 值 =0.53)與 態 度  (γ

值 =0.67)和 行 為 意 圖 成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而 主 觀 規 範  ( γ 值

=-0.89)與 消 費 環 境  (γ 值 =-0.55)和 行 為 意 圖 成 顯 著 的 負 相

關 ， 另 外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與 消 費 環 境 之 間

都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相 關 。 研 究 者 依 據 前 章 節 所 做 之 不 同 消 費 者

背 景 變 項 與 態 度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主 觀 規 範 、 行 為 意 圖 的 差

異 性 分 析 與 保 齡 球 運 動 發 展 之 文 獻 ， 互 相 推 論 其 結 果 ， 判 斷

此 為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特 殊 性，於 最 後 研 究 結 果 與 建 議 進 行 討 論。 

 

三 、 討 論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一 般 的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相 關 研 究 指 出 ， 主

觀 規 範 與 行 為 意 圖 大 多 呈 正 相 關 或 不 顯 著，如 李 柏 慧（ 2005）

民 眾 從 事 健 走 行 為 意 圖 之 研 究 、 呂 宛 蓁 （ 2006）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參 與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之 研 究、 A j z e n  a n d  D r i v e r  ( 1 9 9 2 )對 大 學

生 的 跑 步 、 爬 山 、 划 船 、 海 灘 運 動 與 自 行 車 戶 外 運 動 做 行 為

意 圖 之 研 究 以 及 B l a n d i n g  ( 1 9 9 4 )研 究 老 人 從 事 戶 外 冒 險 活 動

意 圖 。 但 本 研 究 結 果 主 觀 規 範 與 行 為 意 圖 呈 負 相 關 ， 原 因 可

能 與 台 灣 保 齡 球 特 殊 的 歷 史 發 展 有 關 。 台 灣 保 齡 球 業 者 當 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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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解 決 消 費 人 口 流 失 的 問 題 ， 與 電 玩 、 撞 球 甚 至 網 咖 等 結 合

成 複 合 式 球 館 ， 帶 給 許 多 父 母 有 著 不 好 的 印 象 ， 認 為 保 齡 球

館 是 個 複 雜 的 地 方 ， 所 以 並 沒 有 很 支 持 小 孩 打 保 齡 球 ， 即 使

現 今 的 球 館 已 經 改 變 許 多，例 如 禁 煙、移 除 複 雜 的 其 他 設 施，

但 某 些 父 母 仍 然 對 球 館 有 不 好 的 刻 板 印 象 。  

 

表 4-83  保 齡 球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各 構 面 參 數 值 一 覽 表  

構 面  路 徑  構 面  γ 值  t - v a l u e 

行 為 意 圖  ←  主 觀 規 範 -0.89 3.127** 

行 為 意 圖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0.53 2.036** 

行 為 意 圖  ←  態 度  0.67 2.048** 

行 為 意 圖  ←  消 費 環 境 -0.55 2.056** 

構 面  路 徑  構 面  表 準 化 λ t - v a l u e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0.47 5.167***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0.39 
4.716*** 

態 度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0.67 
5.647*** 

消 費 環 境  ↔ 態 度  0.63 5.898*** 

消 費 環 境  ↔ 主 觀 規 範 0.40 4.899*** 

消 費 環 境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0.43 
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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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章 依 據 先 前 文獻 探 討 與 研 究 結 果 歸 納 出 結 論 ， 並 且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以 提 供 保 齡 球 館 業 者 執 行 相 關 行 銷 與 未 來 相 關

之 研 究 參 考 。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宗 旨 在 於 探討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模 式 與 消 費

者 行 為 。 研 究 者 針 對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 於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中 加 入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 探 討 不 同 消 費 背 景 變 項 在 態 度 、 主 觀 規 範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消 費 環 境 與 行 為 意 圖 之 差 異 ， 並 且 進 一 步 了

解 各 潛 在 變 項 之 間 的 影 響 。 本 研 究 使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與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得 到 分 析 結 果 後 ， 歸 納 出 結 論 如 下 ：  

 

一 、 男 性 學 生 族 群 是 主 要 的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由 結 果 可 知 ， 目 前 國 內保 齡 球 消 費 者 仍 以 16 歲 到 25 歲

的 男 性 學 生 族 群 為 主 。 一 般 而 言 ， 學 生 可 任 意 支 配 之 金 錢 並

不 多 ， 且 支 出 大 多 以 娛 樂 休 閒 或 交 流 聯 誼 為 主 ， 雖 然 消 費 頻

率 不 高 ， 並 非 行 銷 學 者 所 認 定 之 中 、 重 度 消 費 者 ， 但 卻 是 維

持 及 發 展 保 齡 球 運 動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個 區 塊 。   

 

二 、 進 階 球 路 的 消 費 者 對 各 方 面 要 求 較 高 。  

    保 齡 球 球 路 大 致 分為 直 球 、 飛 碟 球 與 曲 球 ， 一 般 的 消 費

者 大 部 分 是 使 用 最 基 本 簡 單 的 直 球 球 路 ， 通 常 只 有 進 階 的 消

費 者 才 會 進 而 學 習 飛 碟 球 與 曲 球 。 而 從 結 果 得 知 ， 進 階 球 路

的 消 費 者 在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與 「 消 費 環 境 」 兩 個 變 數 上 與

使 用 直 球 球 路 的 基 本 消 費 者 有 顯 著 差 異 ， 究 其 原 因 應 是 使 用

飛 碟 球 與 曲 球 等 進 階 球 路 之 消 費 者 對 於 球 道 清 潔 與 敷 油 之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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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較 高 所 致。至 於 以 增 強 球 技 為 消 費 目 的 之 消 費 者 則 是 在「 態

度 」 及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 高 於 以 休 閒 娛 樂 為 目 的 之 消 費 者 ，

並 且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 目 的 為 增 強 球 技 的 大 多 屬 於 參 與 頻 率 較

高 之 消 費 者 ， 他 們 對 於 保 齡 球 有 較 高 的 興 趣 ， 藉 由 練 習 來 使

自 己 的 成 績 提 升 ， 因 此 也 會 更 在 意 任 何 可 能 阻 礙 打 球 之 因

素 ， 如 金 錢 、 球 技 等 。  

 

三 、 消 費 者 最 在 意 球 道 的 清 潔 與 維 護  

    從 過 去 的 眾 多 研 究文 獻 均 指 出 ， 高 度 消 費 者 對 於 球 道 品

質 好 壞 之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相 當 重 視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甚 至 發 現 ，

即 使 一 個 月 只 消 費 1 到 2 次 的 低 度 消 費 者 ， 對 於 球 道 品 質 之

要 求 也 很 高 。 這 個 結 果 對 於 球 館 業 者 在 加 強 設 備 維 護 、 定 期

球 道 保 養 ， 甚 至 是 否 重 新 鋪 換 為 較 優 質 之 纖 維 球 道 ， 具 有 相

當 之 參 考 價 值 。  

 

四 、 金 錢 因 素 對 消 費 者 的 影 響 最 大  

    在 於 知 覺 行 為 控 制部 分 之 結 果 顯 示 ， 金 錢 因 素 對 消 費 者

影 響 最 大 。 由 此 可 見 ， 欲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之 消 費 者 通 常 要 具

備 相 當 之 金 錢 預 算 才 能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 而 這 也 正 是 保 齡 球

運 動 有 別 於 其 他 如 籃 球、登 山、健 走 等 一 般 常 見 運 動 的 地 方。

由 於 各 個 球 館 依 照 地 區 、 時 段 的 不 同 而 訂 定 不 一 樣 的 價 格 ，

因 此 多 數 的 消 費 者 會 選 擇 較 便 宜 的 時 段 來 進 行 消 費 。 至 於 平

常 18： 01 到 00： 00 的 時 段 也 是 主 要 的 消 費 時 段 則 是 因 為 ，

大 部 分 的 消 費 者 白 天 必 須 上 課 或 上 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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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有 足 夠 經 濟 能 力 之 46歲 以 上 的 消 費 者 較 重 視 球 技 增 進

與 否  

    從 數 據 結 果 可 知，年 齡 46 歲 以 上 的 消 費 者 在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得 分 最 高 ， 且 與 16 歲 ∼ 25 歲 的 消 費 者 有 顯 著 差 異 。 這

是 因 為 大 多 數 46 歲 以 上 的 消費 者 已 經 接 觸 保 齡 球 運 動 許

久 ， 屬 於 高 球 齡 的 消 費 者 ， 因 此 對 於 自 身 的 球 技 增 進 與 否 會

較 為 在 意 ； 至 於 16 歲 ∼ 25 歲之 學 生 消 費 族 群 ， 其 多 以 娛 樂

消 遣 為 主 要 消 費 目 的 ， 且 經 濟 來 源 大 多 依 賴 於 父 母 ， 因 此 無

法 如 前 述 之 消 費 者 為 追 求 球 技 增 進 而 無 金 錢 之 憂 。 近 來 許 多

台 中 地 區 的 保 齡 球 館 已 針 對 學 生 族 群 訂 定 優 惠 價 格 之 策 略 ，

此 舉 將 有 助 於 降 低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得 分 最 低 之 平 均 月 收 入

20000 以 下 消 費 者 從 事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阻 礙 。   

 

六 、 態 度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對 於 行 為 意 圖 呈 因 果 正 相 關  

    本 研 究 所 建 構 的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意 圖 中 ， 態 度 與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會 影 響 行 為 意 圖 ， 其 中 又 以 態 度 的 影 響 最 大 ， 當 態

度 越 趨 近 正 面 ， 想 打 保 齡 球 的 意 圖 也 會 增 加 ， 此 結 果 與 使 用

計 畫 行 為 理 論 於 休 閒 與 運 動 領 域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特 性 是 每 次 從 事 都 必 須 有 金 錢 上 的 花 費 ， 在 本 身 從 事 此

項 活 動 上 已 經 有 基 本 的 阻 礙 。 而 球 技 較 好 的 人 對 打 保 齡 球 也

感 覺 較 容 易 且 有 自 信 ， 受 到 非 自 我 意 志 所 能 控 制 的 因 素 也 較

低 ， 球 技 較 差 的 人 則 反 之 。 因 此 在 參 與 保 齡 球 運 動 上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會 對 行 為 意 圖 有 所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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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主 觀 規 範 與 消 費 環 境 對 於 行 為 意 圖 呈 負 相 關  

    「主 觀 規 範 」 與 行 為 意 圖 呈 負 相 關 ， 原 因 可 能 與 台 灣 保

齡 球 特 殊 的 歷 史 發 展 有 關 。 台 灣 保 齡 球 業 者 當 初 為 了 嘗 試 解

決 消 費 人 口 流 失 的 問 題 ， 與 電 玩 、 撞 球 甚 至 網 咖 等 結 合 成 複

合 式 球 館 ， 帶 給 許 多 父 母 有 著 不 好 的 印 象 ， 認 為 保 齡 球 館 是

個 複 雜 的 地 方 ， 所 以 並 沒 有 很 支 持 小 孩 打 保 齡 球 ， 某 些 家 長

至 今 仍 然 對 球 館 有 不 好 的 刻 板 印 象。「 消 費 環 境 」與 行 為 意 圖

呈 負 相 關 的 原 因 可 能 為 保 齡 球 館 的 數 量 與 分 布 有 限 ， 許 多 球

館 在 經 濟 不 景 氣 下 已 經 紛 紛 倒 閉 ， 因 此 能 選 擇 球 館 的 機 會 並

不 多 ， 即 使 內 心 對 於 許 多 選 擇 球 館 上 的 因 素 會 有 所 要 求 ， 但

在 朋 友 邀 約 情 況 下 仍 然 會 暫 時 拋 開 某 些 的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依 然

前 往 ， 但 高 度 參 與 的 消 費 者 於 消 費 環 境 因 素 上 能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第 二 節  建 議  

    基 於 前 述 研 究 結果 與 結 論 ， 本 研 究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 作 為

往 後 保 齡 球 館 業 者 實 務 上 的 應 用 與 未 來 研 究 的 建 言 與 參 考 。  

 

一 、 優 惠 或 教 學 服 務  

    本 研 究 所 抽 取 的 380 份 樣 本 數 中 ， 僅 有 114 名 女 性 消 費

者 ， 男 性 佔 大 多 數 ， 此 結 果 與 過 去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因 此 未

來 如 何 增 加 女 生 族 群 的 參 與 將 是 業 者 極 須 關 切 的 問 題 。 依 據

本 研 究 保 齡 球 消 費 者 行 為 模 式 中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與 態 度 和 行

為 意 圖 呈 現 因 果 正 相 關 ， 降 低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的 難 易 度 與 提 升

消 費 者 對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正 面 態 度 ， 能 有 效 的 增 加 行 為 意 圖 發

生 的 可 能 性 。 建 議 業 者 如 果 能 讓 女 性 消 費 者 每 局 少 5 元 的 方



 
 

128

式 ， 另 外 聘 請 教 練 在 某 時 段 進 行 教 學 ， 可 讓 更 多 球 技 較 不 好

或 是 較 少 打 球 的 女 性 更 勇 於 嘗 試 。 保 齡 球 是 個 趣 味 性 極 佳 以

及 適 合 社 交 聯 誼 的 運 動 ， 許 多 公 司 或 是 團 體 喜 歡 舉 行 保 齡 球

運 動 的 交 流 活 動 ， 當 女 性 消 費 者 增 加 時 ， 在 呼 朋 引 伴 的 情 形

下 ， 男 性 消 費 者 也 會 自 然 容 易 增 加 。 而 高 度 消 費 者 與 進 階 球

路 的 消 費 者 對 於 本 身 的 經 濟 與 球 技 也 比 一 般 消 費 者 更 重 視 ，

因 此 實 施 這 些 優 惠 與 教 學 服 務 也 能 使 這 些 原 本 就 對 保 齡 球 有

較 高 興 趣 的 群 體 增 加 想 打 球 意 圖 ， 如 此 一 來 便 可 製 造 業 者 與

消 費 者 之 間 雙 贏 的 局 面 ， 不 僅 能 留 住 基 本 客 戶 群 ， 還 能 增 進

不 常 消 費 的 新 客 源 。   

 

二 、 球 道 確 實 維 護 與 清 潔  

    依 據 過 去 文 獻 的 研究 結 果 與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顯 示 ， 不 管 是

高 度 的 消 費 者 或 低 度 的 消 費 者 ， 在 消 費 環 境 選 擇 方 面 對 於 球

道 的 品 質 要 求 都 是 最 高 的 ， 使 用 進 階 的 球 路 的 消 費 者 ， 對 於

球 道 的 清 潔 與 敷 油 更 為 重 視 。 目 前 許 多 球 館 會 視 消 費 者 使 用

量 情 況 而 進 行 維 護 ， 或 是 好 幾 天 才 清 潔 一 次 球 道 ， 這 會 對 高

度 參 與 的 消 費 者 產 生 負 面 的 評 價 ， 而 這 些 高 度 消 費 者 卻 又 屬

於 球 館 的 穩 定 消 費 群 。 少 數 的 球 館 為 了 讓 服 務 與 環 境 品 質 提

升 ， 花 錢 鋪 設 纖 維 球 道 ， 此 種 球 道 雖 然 保 養 不 易 ， 但 是 提 供

了 消 費 者 更 好 的 打 球 環 境 。 不 僅 球 道 澀 度 比 木 板 道 優 ， 每 一

塊 板 的 縫 隙 與 表 面 細 孔 也 較 小 ， 使 油 不 易 滲 透 與 吸 油 造 成 球

道 清 潔 不 乾 淨 ， 可 讓 進 階 球 路 更 能 有 所 發 揮 特 性 。 但 保 養 纖

維 球 道 首 先 室 溫 不 得 低 於 22 度 C， 不 然 容 易 造 成 球 道 損 壞 。

也 正 因 為 如 此 ， 球 館 每 個 月 的 用 電 量 就 高 達 數 十 萬 元 ， 所 以

許 多 球 館 不 願 意 花 錢 更 換 。 因 此 建 議 業 者 必 須 每 天 必 須 按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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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表 清 潔 維 護 球 道 與 敷 油 來 創 造 口 碑，把 握 住 穩 定 的 客 戶 群。 

 

三 、 球 館 環 境 簡 單 化 ， 消 除 複 合 式 混 雜 的 刻 板 印 象  

    主 觀 規 範 與 行 為 意圖 呈 負 相 關 ， 參 考 過 去 保 齡 球 歷 史 文

獻 得 知 ， 台 灣 保 齡 球 運 動 開 始 沒 落 的 時 候 ， 業 者 開 始 嘗 試 在

球 館 內 周 邊 設 置 撞 球 、 科 技 電 玩 、 投 幣 式 KTV 與 網 咖 來 吸 引

人 潮 ， 但 卻 把 原 本 簡 單 的 運 動 環 境 複 雜 化 了 ， 導 致 至 今 仍 許

多 家 長 認 為 保 齡 球 館 是 個 混 亂 的 場 所 。 因 此 建 議 業 者 可 以 移

除 某 些 吵 雜 的 設 施 ， 讓 球 館 環 境 更 加 單 純 清 新 ， 也 可 以 讓 父

母 了 解 保 齡 球 是 健 康 清 新 的 運 動 ， 不 在 是 雜 亂 噪 音 與 煙 霧 瀰

漫 的 場 所 ， 並 且 獲 得 家 人 的 認 同 。  

 

四 、 對 未 來 研 究 的 建 議  

    依 據 本 研 究 的 結果 與 結 論 ， 對 於 未 來 的 研 究 ， 研 究 者 分

為 以 下 幾 點 內 容 提 出 建 議 ：  

（ 一 ） 研 究 對 象 方 面  

    本 研 究 以 台 中 地 區保 齡 球 館 消 費 者 為 研 究 母 群 體 ， 球 館

選 擇 依 照 中 華 民 國 保 齡 球 協 會 登 入 之 樹 德 保 齡 球 館 、 大 中 保

齡 球 館 、 大 公 園 保 齡 球 館 、 巨 人 保 齡 球 館 、 雅 環 保 齡 球 館 、

統 帥 保 齡 球 館 、 雙 木 保 齡 球 館 、 萬 寶 保 齡 球 館 、 東 京 保 齡 球

館 、 老 虎 保 齡 球 館 ， 共 計 十 間 。 建 議 未 來 研 究 能 夠 擴 大 至 其

他 地 區 與 特 殊 型 態 經 營 的 球 館 ， 近 年 來 大 魯 閣 打 擊 練 習 場 也

加 入 了 保 齡 球 館 的 經 營 ， 是 否 也 帶 來 其 他 不 一 樣 的 衝 擊 或 改

變 ， 是 未 來 可 以 研 究 的 方 向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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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球 路 」 變 項 的 新 發 現  

    過 去 保 齡 球 消 費 行為 之 相 關 研 究 ， 從 未 以 不 同 球 路 的 消

費 者 進 行 過 比 較 分 析 ， 而 本 研 究 嘗 試 使 用 不 同 球 路 之 變 項 來

進 行 研 究 後 發 現 ， 使 用 曲 球 或 飛 碟 球 消 費 者 在 態 度 、 知 覺 行

為 控 制 與 消 費 環 境 上 與 一 般 使 用 直 球 的 消 費 者 有 明 顯 差 異 。

因 此 建 議 未 來 研 究 能 針 對 不 同 球 路 的 消 費 者 擴 大 研 究 範 圍 及

多 樣 性 。  

 

（ 三 ） 研 究 方 法 方 面  

    本 研 究 建 議 未 來 研究 加 入 「 質 」 的 研 究 ， 深 入 訪 談 一 些

族 群 的 真 正 內 心 想 法 ， 並 了 解 統 計 結 果 背 後 可 能 潛 藏 的 因

素 ， 甚 至 可 以 針 對 某 些 特 殊 族 群 ， 如 球 齡 與 球 技 都 到 某 些 程

度 的 群 眾 、 國 手 或 學 生 予 以 面 談 並 觀 察 紀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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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雙木 420台中縣豐原市豐勢路1段432號 04-2520-2835 A 36 

33.  萬寶 412台中縣大里市國中路130號 04-2406-8867 B 36 

34.  東京 345台中縣梧棲鎮四維東路1號 04-2656-8376 B 30 

35.  老虎 408台中市南屯區惠文路499號 04-2380-9991 B 26 

36.  巨人 420台中縣霧峰鄉育賢路1號 04-2339-6358 B 18 

37.  大眾 500彰化市中興路199號 04-712-8899 B 12 

38.  彰化 500彰化市聖安路180號 04-732-3126 A 16 

39.  中央 500彰化市崙平南路27號 04-763-2478 B 18 

40.  正德 500彰化市彰水路142-5號 04-761-5175 B 14 

41.  ABC 513彰化縣埔心鄉中山路160號 04-836-6377 A 22 

42.  好笑 542南投縣草屯鎮日新街85號 049-231-1968 B 24 

43.  大雲林 640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161-1號 05-535-3296 B 36 

44.  冠王 600嘉義市上海路29號 05-235-2434 B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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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新加坡 
613嘉義縣圤子市大葛里大糠瑯1500

號 
05-370-6789 B 32 

46.  一心 
701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1段26號2

樓 
06-208-4725 B 20 

47.  黃金 701台南市東區莊敬路12號 06-236-3612 A 48 

48.  全朕 730台南縣新營市中山路56-3號2樓06-632-8415 A 14 

49.  良美町 710台南縣永康市華興街97號5樓 06-312-9558 A 18 

50.  北高雄 804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39號 07-552-5343 B 30 

51.  三多時尚 802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335號2樓07-727-0851 B 26 

52.  快樂 802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100號 07-223-6678 B 28 

53.  美萊奇 807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61號 07-312-9216 B 16 

54.  全陽 807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51號 07-381-3731 B 34 

55.  尚美 811高雄市楠梓區萬昌街62號 07-365-3289 B 21 

56.  壽山 802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61號 07-336-3866 B 26 

57.  冠源 830高雄縣鳳山市青年路2段197號 07-777-9666 B 36 

58.  龍族 
820高雄縣岡山鎮程香里大德二路69

號 
07-621-5351 B 36 

59.  瑞鋒 832高雄縣林園鄉沿海路2段162號 07-642-0666 B 16 

60.  大魯閣 970花蓮市國聯五路58號3F 038-357-999 B 26 

61.  澎湖 880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101號 069-263-89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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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問卷 

 

1. 請問您為什麼會來從事保齡球運動？ 

 

 

 

2.誰影響或鼓勵您來從事保齡球運動，個人、團體或機構？ 

個人： 

 

機構： 

 

團體： 

 

親愛的保齡球消費者，您好： 

    這是一份關於「運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保齡球消費者行為意圖」之學術問

卷，想瞭解您對從事保齡球運動之看法。本問卷以【不記名方式】，下列各項題

目之答案均無【對】或【錯】之分，請依照問卷中的題目詳細作答，本問卷之

結果僅供學術研究使用，不對外公開或另做其他用途，您的意見將成為我論文

的寶貴資料，請您放心作答。誠摯地感謝您的協助與合作。 

        祝您         身體健康 

                                      台灣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     陳維智     教授

                                          研究生     林永上     敬上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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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誰影響或反對您來從事保齡球運動，個人、團體或機構？ 

個人： 

 

機構： 

 

團體： 

 

4.您認為保齡球運動的優點有哪些？ 

 

 

 

 

 

5.您認為保齡球運動的缺點有哪些？ 

 

 

 

 

 

6.在眾多球館中的選擇下，請舉例哪些條件會構成您選擇到某間球館從事保齡球

運動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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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哪些因素可能會成為你從事保齡球運動的阻礙？ 

 

 

 

 

 

 

 

8.請問您認為一間經營良好的保齡球館，必須要有哪些條件因素？ 

 

 

 

 

 

 

9.哪些因素可能會影響您更想來從事保齡球運動？ 

 

 

 

 

 

 

 

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147

正式問卷 

親愛的保齡球運動消費者： 

    您好，這是一份有關於「運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保齡球消費者行為」的研究，您的

寶貴資料可以提供我們相當重要的幫助，對未來保齡球運動的發展深具意義，請您將對

於從事保齡球運動消費的想法與感受填寫於以下問題，本問卷資料僅提供研究使用，本

問卷採不記名方式，請依據本身認知與感受放心填寫，非常謝謝您的協助。 

    祝您  

               身體健康 

                  臺灣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研究生：林永上 

                                                  指導教授：陳維智  博士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A.個人資料 

1. 性別：  (1) □ 男         (2) □ 女 

2. 年齡：  (1) □ 十五歲以下         (2) □ 十六歲到二十五歲   

           (3) □二十六歲到三十五歲  (4) □ 三十六歲到四十五歲   

           (5) □ 四十六歲以上 

3. 職業：  (1) □ 學生      (2) □ 軍公教     (3) □ 工     (4) □ 商   

           (5) □ 農漁牧    (6) □自由業         (7)其他_____________ 

4. 教育程度：  (1) □ 小學以下       (2) □ 國中       (3) □ 高中職   

(4) □ 大專           (5) □ 碩士以上 

5. 婚姻狀態：  (1) □ 已婚            (2) □ 未婚 

6. 平均收入：   (1) □ 20,000元以下        (2) □ 20,001到40,000以下  

(3) □ 40,001到60,000以下  (4) □ 60,001到80,000以下   

(5) □ 80,001以上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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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消費背景調查 

1. 來保齡球館打球的目的為何： (1) □ 一般娛樂休閒 (2) □ 增強球技 

2. 您是否會特地選擇便宜時段消費： (1) □ 是           (2) □ 否 

3. 您常消費時段為： (1) □ 9：00到12：00      (2) □ 12：01到18：00      

(3) □ 18：01到00：00     (4) □ 00：01到03：00    

4. 消費頻率：  (1) □ 一個月1~2次    (2) □ 一個月3~4次     

(3) □ 一個月5~6次    (4) □ 一個月7次以上 

5. 球路：  (1) □ 直球        (2) □ 飛碟球        (3) □ 曲球 

6. 是否有購置自己的球具(鞋子、球)：  (1) □ 是     (2) □ 否  

 

請翻面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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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態度量表 

一、對於保齡球運動之態度部分 – 以下題目在了解您對參與保齡球運動之態度。請

選擇最可以代表您想法之答案： 

 

 ※ 信念強度與結果評價 

這件事發生的可能性 我在意這件事的程度  

◎我認為打保齡球的

是⋯⋯⋯ 

 

  

非
常
不
同
意     

１ 

 
不
同
意         

２ 

 

普  
通         

３ 

同  

意         

４ 

非
常
同
意       

５ 

  

非
常
不
在
意     

１ 

 

不
在
意         

２ 

 

普  

通         

３ 

在  

意         

４ 

非
常
在
意       

５ 

1. 有趣的⋯⋯⋯⋯⋯⋯⋯ 

2. 有助身心健康⋯⋯⋯⋯ 

3. 可以增進人際關係⋯⋯ 

4. 無意義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翻面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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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主觀規範量表 

一、影響保齡球運動之主觀規範部分 – 以下題目想了解您周遭的人對您從事保齡球運動之

贊成程度。請選擇最可以代表您想法之答案： 

 

※ 主觀規範與依從動機 

這些人贊成我的程度 我願意順從這些人的程度 

◎以下這些人或團體對於我從事保

齡球運動的贊成程度為

何⋯⋯⋯⋯⋯⋯ 

 

  

非
常
不
贊
成   

１ 

 
不
贊
成       

２ 

 

沒
意
見       

３ 

贊  
成       

４ 

非
常
贊
成     

５ 

  

非
常
不
願
意   

１ 

 

不
願
意       

２ 

 

普  

通       

３ 

願  

意       

４ 

非
常
願
意     

５ 

5. 父母⋯⋯⋯⋯⋯⋯⋯⋯⋯⋯⋯ 

6. 兄弟姐妹⋯⋯⋯⋯⋯⋯⋯⋯⋯ 

7. 公司(學校或球隊)⋯⋯⋯⋯⋯ 

8. 同事(同學)⋯⋯⋯⋯⋯⋯⋯⋯ 

9.上司、老師或其他重要他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1

第四部分 行為控制量表  

一、哪些內在因素會影響你從事保齡球運動– 以上題目想了解誰對您從事保齡球運動具有影

響？依據事實，請選擇最可以代表您想法之答案： 

 

※ 控制信念與知覺強度 

與事實符合的程度 我在意這件事的程度  

◎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影響我從事保

齡球運動 

 

  

非
常
不
符
合   

１ 

 
不
符
合       

２ 

 

不
一
定       

３ 

符  

合       

４ 

非
常
符
合     
５ 

  

非
常
不
在
意   

１ 

 

不
在
意       

２ 

 

普  

通       

３ 

在  

意       

４ 

非
常
在
意     

５ 

10. 球技的好壞會影響我打保齡球

運動的意願⋯ 

11. 去打保齡球對我而言是容易的 

12. 我瞭解保齡球相關規則或技術 

13. 我有足夠的金錢讓我打保齡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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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消費環境量表  

一、哪些外在因素會影響您從事保齡球運動–以下題目想了解影響您從事保齡球運動的因

素。請選擇最可以代表您想法之答案： 

 

※ 多元決定與個人價值 

與事實符合的程度 我在意這件事的程度  

◎哪些消費環境因素會影響我的決策⋯

 

  

非
常
不
符
合     

１ 

 

不
符
合         

２ 

 
不
一
定         

３ 
符  
合         

４ 

非
常
符
合       

５ 

  

非
常
不
在
意     

１ 

 

不
在
意         

２ 

 

普  

通         

３ 

在  

意         

４ 

非
常
在
意

５

14. 禁菸與空氣品質好壞很重要⋯⋯⋯ 

15. 有免費教練教學會讓我更想打保齡球

16. 消費時段收費高低是我選擇球館因素

17  球館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好壞很重要⋯

18  球道清潔與維護是選擇球館的因素⋯

19  球館公球品質好壞是選擇球館的因素

20  球館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21  球館距離家裡路太遠會減低前往動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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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行為意圖量表 

 

◎未來一年內 

 

 

非
常
不
同
意     

１ 

 

不
同
意         

２ 

普  

通         

３ 
同  
意         

４ 

非
常
同
意       

５ 

22 我願意前往保齡球館打球⋯⋯⋯⋯⋯⋯⋯⋯⋯⋯⋯ 

23 我可能前往保齡球館打球⋯⋯⋯⋯⋯⋯⋯⋯⋯⋯⋯ 

24 我需要前往保齡球館打球⋯⋯⋯⋯⋯⋯⋯⋯⋯⋯⋯ 

□ □ □ □ □ 

□ □ □ □ □ 

□ □ □ □ □ 

●問卷填答到此結束，麻煩請重新檢查是否有遺漏之處，並請將問卷

交由發放人員，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